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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子公文檔案、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檔案生命週期、清理、功能性分

類 Electronic Document and Record, Recor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Record Lifecycle, Disposition,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壹、 提要 

一、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本「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計畫主要在針對世界先進各

國政府機關在現實環境下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的施行做法以及管理方面進行研

究與探討，其重點著重在對於先進國家在電子公文檔案的「各機關如何將電子

公文檔案移轉到檔案管理機關之管理做法」、是否有「線上簽核」之情形、「安

全維護」以及「長期保存」等方面的觀察，並將實地參訪的各國政府（澳洲、

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的管理做法做各方面的比較分析。藉由各國檔案機關

管理上的比較，除了解世界的趨勢走向外，更能讓我們能夠更深入了解電子公

文在文書製作、呈核過程、發文、辦畢、歸檔等每個階段的安全、保密等工作

是如何規範、實施，以及如何將電子公文檔案（包含正文及其附件等）移轉給

檔案管理機關之管理，並期在數位檔案的轉存、轉置、模擬、封裝等保存技術

上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二、研究方法  

「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計畫期間為八個月，採文獻探

討、實地訪視、深度訪談、焦點團體、比較法等方法進行。瞭解我國的政府機

關（如立法院等）在使用電子公文檔案的情形與成效之外，且先觀察在「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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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檔案管理」技術與實務上較佳的幾個先進國家作為國外政府機關訪查的優

先考量，於是研究團隊實地到澳洲、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等四個國家的國家

檔案機構及重要文獻儲存單位進行實地考察訪視，期以了解世界各國在使用電

子公文的做法以及趨勢，並期望能從各國得到相關的一手文獻資料，以利研究

的進行。文獻資料乃經由各國檔案機關網站、期刊、書籍及相關法規或各機關

有關電子公文檔案之規範與使用技術資料、手冊進行廣泛蒐集，並透過網路取

得資訊隨時進行彙整分析，以利後續研究事項之進行。  

三、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及參訪了新加坡、澳洲、韓國及加拿大等四個國家的

檔案管理相關機構，同時針對部分國外檔案管理機關予以深入訪談及討論，並

在國內與專家、學者座談討論。本章擬提出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研究時發現的重

要事情、現象；並且對檔案管理局提出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策略上相關之建議。  

 

四、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研究之重要發現  

本研究除了對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的管理方面有整體的認識之外，也發現各

國在電子檔案的管理上會因為其政治、民情的不同而有其獨到的做法。但整體

而言，皆有其共通性，值得我們借鏡。本研究之重要發現為：  

(一) 法規、政策、標準及相關指引、規範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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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管理局發展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已達到各先進國家之電子

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水準，目前重點在導入與推動。 

(三) 電子公文檔案實為政府機關依照法律從事行政工作之重要依據。  

(四)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可以公開資訊、透明政府決策、使民眾瞭

解政府政策，促使政府成為有責任、有擔當的政府，也是民眾信任

的政府。  

(五)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可讓公務人員很有效的找尋到所需要的文件

檔案，並分享機關知識及同仁的經驗，來提升決策品質。 

(六) 從電子公文檔案的生命週期來看，「電子公文管理」與「檔案管理」

實為一體，所以應該將電子公文管理及檔案管理合併整合為一套「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以有效促進在行政工作上之應用。 

(七) 檔案管理機關，應該專注在其核心能力上。例如：詮釋資料之釐定、

訂定分類表、設計同義詞、索引典，以利檢索、制訂相關法規、以

及專注在電子檔案的長久保存技術上。 

(八)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推動，除了法規技術外，整個工作的流程及人

們從事業務的行為也有所改變，所以必須有一套完整之變革管理計

畫，及有效的教育訓練。 

(九) 電子公文檔案之分類由主題性分類朝功能性分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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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除了一般的文件檔案，也就是本文型態之檔案

以外，尚須包括有各種多媒體，例如：聲音、影像、動畫、影片、

地理資訊、繪圖資料、電子郵件、以及資料庫等等電子檔案格式的

資訊。 

(十一) 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的詮釋資料，以及檔案的分類、保存年限之選擇、

關鍵詞之給予…等這些工作，皆應該融入各個行政人員之工作中，

而非最後歸檔時由檔管人員去做這些資訊的加值。  

(十二) 檔案管理機關都另外建有檔案館或委外處理檔案之庫存。  

(十三) 優良的資訊環境與專業能力的資訊夥伴，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之發展是重要的。 

(十四) 資訊安全仰賴信任、法規及資訊部門(資訊科技及系統)。  

(十五) 有效的溝通及機關的配合與良好的客戶關係，才能保證電子公文檔

案管理實施的成功。  

五、電子檔案管理相關之建議  

電子檔案管理使得資訊公開化、決策透明化，亦促進人民了解政府、信任

政府。所以電子檔案管理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如

下之建議：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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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釐定電子檔案一般通用之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類系統。  

檔案管理機關之核心業務為檔案的生命週期管理-從徵集到使用再

到清理。為達成此項功能，檔案管理局應先制定分類系統及詮釋資

料以為各機關在檔案管理之前端作業(公文製作時)進行分類及保

存年限之依據。並設計完成索引典及控制詞彙並結合搜尋引擎，以

為檢索搜尋檔案資料即檔案的使用。  

2、 訂定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  

規範及指引是政府機關進行電子檔案管理實際運作之重要依據，因

此，必須訂定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以作為各政府機關

之遵循。  

3、 規劃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架構。  

電子檔案管理系統為檔案管理局將其核心業務融入各機關之最佳

利器，也是將文、檔合一的一個步驟。因此，須及早規劃電子檔案

管理系統之架構。  

4、 規劃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檔案保存策略。  

政府資訊種類繁多，電子檔案必然會有各種型態，如聲音、影像、

繪圖、資料庫…等，應及早規劃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檔案保

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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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證專業資訊廠商，以為發展政府機關電子檔案管理系統。  

資訊廠商為電子檔案管理上之重要夥伴，因此如能具備電子檔案管

理專業能力，必能事半功倍。  

6、 發展相關電子檔案管理電腦軟體。  

除了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外，應針對電子檔案管理上所需要的工具，

例如分類表管理、檔案檢查工具…等加以開發。  

7、 建立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諮詢中心。  

各機關發展其電子檔案管理系統時給予諮詢服務。  

8、 與大學資訊、圖書相關學系合作，培養電子檔案管理人才。  

電子檔案管理人員需具備資訊相關能力，如系統分析、資料庫…

等；也需要具備圖書、檔案相關能力，如分類、索引…等。又要有

管理技巧與知識管理能力。因此，應加強與大學資訊圖書相關學系

合作，培養電子檔案管理人才。  

9、 持續對政府各機關進行電子檔案管理之推動。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推動，除了法規技術外，工作流程及工作模式

也有所改變，所以電子檔案管理系統除了是一套資訊系統外，其導

入工作是很重要的。因此，必須有一套完整之變革管理計畫，及有

效的教育訓練，以導入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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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長期之建議：  

1、 釐定電子檔案管理專業功能之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類

系統。  

各機關除了一般業務使用之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類系

統外，一定有其專業功能。因此，應配合其特殊業務工作，釐定適

切的電子檔案管理之特定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類系統。  

2、 持續修訂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  

隨著環境的變遷，政治、法律、科技每年都會有所改變。有鑑於此，

應該持續修訂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  

3、 進行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檔案之徵集。  

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檔案與日俱增，因此，須儘早徵集該類

型之電子檔案。  

4、 建立電子檔案管理服務中心。  

建立電子檔案管理服務中心，以便主動積極服務各政府機關及民

眾。  

5、 建立國家檔案館以有效管理、保存政府機關檔案。  

各國大都設有國家檔案館，無論硬體設備及軟體管理上皆達專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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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檔案管理局應建立國家檔案館，以便有效管理、保存政府機關

檔案。  

(三) 持續之研究：  

1、 對功能性分類進一步的研究，並進行可行性之探討及部分機關之實

作。 

功能性分類似乎比主題性分類更能與機關之功能及業務相契合。因

此，應該繼續在此方面進行研究。  

2、 電子檔案管理之數位簽章及認證之研究。  

電子檔案保存在網路環境與電腦環境中如何被有效的安全使用，是

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其相關的研究如數位簽章、安全認證…

等，須進一步的探討。  

3、 電子檔案管理與知識管理之研究。 

電子檔案管理是知識管理的基石。二者之間關係是值得探討的。  

4、 多媒體檔案保存之研究。 

5、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及微縮技術之研究。  

檔案長期保存是檔案管理局之重要任務。封裝技術確實是電子檔案

長期保存技術之一。微縮能長期保存則是經過確認的。因此，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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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研究。  

6、 歐洲國家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 

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在檔案管理之發展皆起步甚

早，並有良好成效。可就這些歐洲國家進行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探

討以為借鏡。  

 

六、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發展策略  

策略就是正確的定位(Positioning)，專注於組織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加強發展核心能力，並與相關機關應進行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以取得競爭優勢。再藉由資訊科技的利器，迅速、容易地達成機關

的目的。  

(一) 定位 

檔案管理局的定位就是國家最高的檔案管理機關，法律上賦予了檔

案清理的權責。可就此制高點，強化各種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

法律，以確立其法律地位。同時，可以依循各相關法律制定各種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政策、標準、規範…等，以為各政府機關在電子檔

案管理上所必須遵守以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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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能力  

在核心能力方面，就電子檔案生命週期及法定清理職權及永久典藏

職責來看，檔案管理局的核心能力就是分類系統、詮釋資料、保存

年限計畫、索引典、控制詞彙及永久保存技術。換句話說，檔案管

理局應加強這些項目的工作。  

(三)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就是最佳的資訊科技利器，也就是將核心能

力置入此一資訊系統，很自然、容易的進行電子檔案的管理任務。 

(四) 其他策略  

可採取適當之推(Push)、拉(Pull)策略，如設立服務中心主動、積

極地提供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專業輔導及教育訓練。並積

極宣導及協助研究者、人民應用電子公文檔案，做好客戶關係管理。

持續金檔獎、金質獎活動，甚至增加研究者及一般人民使用電子檔

案之應用獎項。  

 

七、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架構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架構主要包括最底層的作業系統、基本的資料庫系

統及網路系統、核心的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以及輔助的資訊安全系統及資訊

稽核系統。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包括了分類系統、詮釋資料、控制詞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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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典、封裝系統及生命週期之文件管理與檔案管理系統等。其相關附屬軟體包

括影像處理系統、辦公室自動化 (Office Automation) 軟體、搜尋引擎、相

關工具及電子郵件等。資訊安全系統則可從資料角度及個體角度(指系統與人)

來看。所謂資料角度就是指要確保電子公文檔案之內容而言，其安全上應考量

到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及可得性(availability)。

就個體角度而言就是指處理電子公文檔案時，系統上及人為上之安全考量。  

其資訊安全包括識別性(identification)、確認性(authentication)、授

權性(authorization)及不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資訊稽核系統包括系

統與管理機制。系統上是指電腦可自動紀錄各種工作、檢核各項資料及異常檢

核等。管理機制則是指建立各個稽核點，透過專人進行稽核工作並訂定各項稽

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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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公文」也就是「公文書」的簡稱，根據刑法第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公文

書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意指公文為處理公務或公務有關的全部文書。

公文的生命週期為：文書製作→呈核過程→發文→辦畢→歸檔 。當公文辦畢

後，「歸檔」表示此公文已從文書型態轉為檔案。隨著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的

快速發展，傳統紙本式公文多逐漸以電子化公文所取代，越來越多的公文在文

書製造的開始階段即以數位化的形式產生，且由公文的文書製作到發文、簽

呈、歸檔等步驟都已經有電子數位化處理的趨勢，換句話說，我們即可稱「電

子公文檔案」的時代已經來臨。  

本「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計畫主要在針對世界先進各

國政府機關在現實環境下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的施行做法以及管理方面進行研

究與探討，其重點著重在對於先進國家在電子公文檔案的「各機關如何將電子

公文檔案移轉到檔案管理機關之管理做法」、是否有「線上簽核」之情形、「安

全維護」以及「長期保存」等方面的觀察，並將實地參訪的各國政府（澳洲、

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的管理做法做各方面的比較分析。藉由各國檔案機關

管理上的比較，除了解世界的趨勢走向外，更能讓我們能夠更深入了解電子公

文在文書製作、陳核過程、發文、辦畢、歸檔等每個階段的安全、保密等工作

是如何規範、實施，以及如何將電子公文檔案（包含正文及其附件等）移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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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機關管理，並期在數位檔案的轉存、轉置、模擬、封裝等保存技術上

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陳政益，「我國大學電子公文系統架構及其內容之研究—以北區大學

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

學，民國 89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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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計畫期間為八個月，採文獻探

討、實地訪視、深度訪談、焦點團體、比較法等方法進行。瞭解我國的政府機

關（如立法院等）在使用電子公文檔案的情形與成效之外，且先觀察在「電子

公文檔案管理」技術與實務上較佳幾個先進國家作為國外政府機關訪查的優先

考量，於是研究團隊實地到澳洲、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等四個國家的國家檔

案機構及重要文獻儲存單位進行實地考察訪視，期以不同研究方法及不同對象

與角度上之三角驗證原則 ，使用多種研究方法及針對各種對象進行研究以達

成 Markus所謂之三角驗證原則使研究更加完善，並了解世界各國在使用電子

公文的做法以及趨勢，期望能從各國得到相關的一手文獻資料，以利研究的進

行。文獻資料乃經由各國檔案機關網站、期刊、書籍及相關法規或各機關有關

電子公文檔案之規範與使用技術資料、手冊進行廣泛蒐集，並透過網路取得資

訊隨時進行彙整分析，以利後續研究事項之進行。  

一、 文獻分析。 

除了參考國內外各政府機關的網站之外，本研究計畫先就與電子公

文、電子檔案相關之國內、外期刊、書籍、使用手冊等進行研讀彙整

分析。並針對各國就電子公文檔案所作之研究進行探討（如 NARA之 ERA

計畫）。此外，並將與本計畫相關之檔案管理局所委託之研究報告、相

關法規命令、各國機關有關電子公文檔案使用與保存相關之要點、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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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進行整理歸納。  

二、 實地訪視。 

本計畫會依照需要實地走訪各國政府機關。除了我國的政府機關之

外，澳洲、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等先進國家之政府機關皆為本計畫

訪視之對象，如澳洲維多利亞省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簡稱 PROV)、新加坡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簡稱 NAS)、韓國國家記錄院（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Service）以及加拿大國家圖書及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等機構單位，以實地了解電子公文檔案之工作流程、如何將

電子公文檔案移交給檔案管理機關之作法、相關資訊系統，以及其實

際實施上與安全維護及保存技術上之真實情況，除作比較之外，並提

出相關問題及討論未來發展。  

三、 深度訪談。 

此目的在於掌握各國的背景資訊，能夠更深入的了解各國在面對公文

由傳統紙本型式轉換為線上簽核的方式後所面臨的考驗以及困難，了

解各單位之問題所在以及現階段所面臨的挑戰。  

四、 比較法。 

經過文獻分析、實地訪視、深度訪談各國的國家檔案機關之後，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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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資料經過整理後進行各國電子公文檔案做法的比較研究、探討，

以了解各國的處理方式並作一系列的整理。綜合比較出在現階段各國

在施行電子公文時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與各國提出的管理政策與規範，

而從中能夠得到我國可以效法、或改進的地方。  

五、 焦點團體。 

焦點團體方法很適合政策性研究之質性研究法。其做法乃是就電子公

文檔案做法及保存技術之相關專家、學者、資訊科技廠商、機關資訊

單位人員等，選出適當人選，再將其聚集為團體座談，由各不同領域

的座談人員中，能夠對於本研究提供適當的指導，引導他們對本計畫

之主題進行焦點討論，將藉由此座談會議中所提出來的建議與專業知

識，來對計畫內容進行補充與修正，並提供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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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之做法為主要研究重點，針對世

界先進國家在實行電子公文檔案時所遭遇到的問題如：（移轉檔案管理機關、

安全維護、長期保存）以及其解決方法等進行相關的探討，並就我國之情形進

行相關的比較。其研究限制包括研究經費、時間、選擇參訪國家、語言等之限

制。  

一、 由於經費之限制，本研究僅能從各國選擇出當代先進以及和我國鄰近

之國家政府機關進行參訪，其他世界各國之電子公文實施做法僅能由

文獻、書籍、國內外期刊、使用手冊及網站等可得之資料文獻中進行

了解。  

二、 選擇之參訪國家以新加坡、加拿大、澳洲、韓國為主，然受時間之限

制，也僅能由各國之中找出代表單位進行參訪，為部分了解各國做

法，而非全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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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貢獻 

一、認識世界各先進國家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實施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了解

時代走向。  

二、針對電子檔案多變性與複雜性，對於電子檔案的資料長期保存方面能有更

多的參考。  

三、對於電子公文線上作業在安全維護管理方面能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四、提供一符合數位時代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方式與規範之建議，以為檔案管

理局建立電子檔案管理制度之參考。使得檔案法之法規制度在電子檔案管

理上更加健全。 

 

 

 

 

 

 

 

 

 



21 

第五節  相關名詞解釋 

一、電子公文檔案  

本研究所稱之「電子公文檔案」與檔案管理局所出版之「檔案管理名詞彙

編」中「電子檔案」(Electronic Records)之解釋有所不同。本研究所稱之「電

子公文檔案」主要是指政府機關之辦公室自動化過程中，以數位方式辦理日常

業務並與文書幕僚支援整合等相關作業之文件(意即“電子公文”)，經過公文

的生命週期過程(文書製作→呈核過程→發文→辦畢→歸檔)之後，「歸檔」使此

電子公文從文書型態轉為檔案者即為本研究所稱之「電子公文檔案」。  

二、電子文件  

檔案管理局所出版之「檔案管理名詞彙編」中所稱之「電子文件」(Electronic 

Documents)是“只文字、聲音、圖片、影像或其他媒體形式之資料，以電子或

其他人以人知之絕無法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足以表示其用意之紀錄，並以

電腦儲存、處理及傳輸者”。然而在本研究之中所稱之「電子文件」，主要是

以韓國為主要描述對象，而韓國所稱之「電子文件」即是本研究所稱之「電子

公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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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內容大綱 

第一章 緒論  

探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目的、研究方法，並界定出研究範圍與相關

限制，提出本研究的預期貢獻。 

第二章 先進國家檔案管理的現況 

以文獻分析之方式，探討各國政府檔案機關就電子公文檔案方面之管理

方式，進行相關之瞭解。 

第三章 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實施情形  

以訪談之方式，親自走訪新加坡、澳洲、韓國、加拿大等國家政府檔案

機關，實際瞭解現階段各國在電子公文的實施情形以及管理方式。  

第四章 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綜合比較  

將各國政府電子公文管理部分情形作相關比較與分析，探討相關問題，

並根據比較結果，綜合出可能適合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方法。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將實質的各國政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深入訪察、與資料研究，並根據

綜合比較之結果，提出我國就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在管理方式、法規、安

全保存等未來可能適合之發展與方向，並給予具體建議與概念圖，期能

達成我國更完善的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理想與現實兼具的宏觀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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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先進國家檔案管理的現況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在目前對各國政府而言，都是極為重要的課題，

它不僅只是「採用資訊科技來處理檔案」，更涉及機關整個檔案管理作業原則、

流程等策略性變革的綜合考量 。在本章中，先深度瞭解現今我國對於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的相關法規與學術研究，再擴及於相關文獻中去探討、瞭解其他先

進各國電子化政府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背景、現況。  

面對電子公文檔案的許多管理問題與新技術，我國相關政府機關可以參考

國際間各國專家和機構之經驗報告與研究分析，例如美國國家檔案館、英國國

家檔案館、澳洲國家檔案館以及許多歐洲國家檔案機構的相關資料與經驗，而

其中尤以「美國」、「澳洲」之現況發展情形最為具體完整與快速。期能成功地

藉由參考各國之優良經驗，得以逕行規劃各項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讓我國能以

較少的人力和經費達成最有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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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 國 

我國「檔案管理局」，隸屬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要負責檔案

政策、法規及管理制度之規劃、擬訂，機關檔案目錄之彙整、公布事項及國

家檔案徵集、移轉、分類、整理、典藏、應用等事項 。為達成立法意旨，

加速推動我國檔案開放應用、檔案資訊應用發展，積極推動並落實檔案資訊

化成為我國檔案管理現代化重要目標之一，期望能夠透過各項軟體及硬體設

備之建置來充實。檔案管理局並於民國 91 年提出「全國檔案資訊系統計

畫」，該計畫為民國 92 年至民國 95 年共四年的中程計畫，並獲得行政院認

可，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數位台灣計畫內，為國家

重要計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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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檔案資訊系統計畫」的計畫目標 如下： 

（一）彙整公布全國檔案目錄，運用網際網路方便性，提供檔案查詢單一

窗口，促使政府檔案資訊公開化，施政透明化。 

（二）提供機關線上檔案管理作業功能，達成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目標。 

（三）開放國家檔案之影像或電子全文於網路上查詢。  

（四）建立公文、檔案一體之電子化作業體系，產生有效的政府資訊流。  

（五）建立國家檔案數位典藏系統，以永久保存具特殊價值檔案。  

（六）萃取檔案價值，產生可再運用之知識。  

 

一、相關現行法規命令  

為了能夠促使我國在各級政府機關的檔案管理制度，全面邁入法制化、

標準化、專業化的常軌，因此我國陸續訂定、公布與施行許多相關法條，也

因應時代趨勢的發展，持續地修改與新增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相關之法規，以

期能幫助機關在此作業上能有所依據。 

（一）檔案法  

民國 88年公布並偕同其相關子法正式施行於民國 91年的「檔案

法」，為談及我國各級政府機關處理檔案之最重要的法條，此法可說

是奠定了我國檔案管理制度的法源依據。其法條主要精神為「健全

政府機關檔案管理（檔案法第二章），促進檔案的開放與運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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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章），發揮檔案功能」。  

（二）檔案施行細則  

民國 94年 1月 3日所修正公布的「檔案施行細則」，其中對於各機

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微縮片、電腦處理之資料等電子檔案等，

在管理之定義、管理、應用層面都有更進一步詳細的規定。  

（三）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  

民國 94年 7月 8日所修正公布之「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

其內容提出許多電子檔案相關之名詞解釋，以及電子儲存管理作業

上的注意事項。  

（四）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民國 94年 8月 30日修正公布的「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其

中含有用詞定義、電子檔案管理流程、及相關作業應遵循的原則…

等內容，為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之法制基礎。  

（五）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  

民國 94年 8月 30日修正公布。為建立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標

準，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要點。其中，對於檔案蒐集與確

認、檔案形成與保管、檔案清理、檔案減掉與應用、稽核與安全等

相關作業皆有詳細之規範，以為各機關之參考依據。  

（六）檔案保存技術規範 

於民國 92年公布，在「檔案保存技術規範」中，對電子媒體類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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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列出有些規範（第十五、第十六及第十七條）。  

（七）電子公文交換安全協定  

在公文電子作業方面，政府建構了公文電子交換中心，同時也已經

研定完成「電子公文交換安全協定」。  

以上對於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法規中，於檔案管理局所委託孫本初老師

在民國 93年所研究之「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評估」研究報

告中，可以看到已整理出相當完整的探討。 

二、相關學術研究  

在學術研究方面則有歐陽崇榮（民 91）的「電子媒體檔案管理制度及

保存技術之研究」 、邱炯友與林信成（民 89）的「檔案電子儲存管理辦法」

之研究 、黃明祥與陳伯岳（民 90）的「電子檔案儲存安全之認證研究」 、

姜國輝（民 93）的「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之研究」 、賴國華（民 90）的

「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 …等有關電子公文檔案安全認證、長

期保存的相關研究，而其他相關研究如陳昭珍的「我國國家檔案描述標準化

之研究」 、項潔與陳雪華（民 93）的「國家檔案數位化影像品質之研究」 …

等更是使得檔案相關研究成為學界之重要研究領域。 

我國在電子檔案處理作業上，除了訂定了許多重要法規，也聘請專家學

者撰有專精的相關學術研究，從其中之許多研究成果中研讀發現，即使我國

實施電子化政府已經行之有年，但目前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的重視程度以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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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賴度，仍處於保留狀態，因此，即使國內各政府機關多已向電子公文檔

案管理的新趨勢邁進，但多方考量下，大部分機構仍堅持依然保留傳統的紙

本檔案做為備份，因此我國政府對於公文檔案之傳遞與保存，尚還是紙本與

電子並行。在未來相關研究計畫方面，主要積極規劃研究電子檔案長期保存

機制、清理機制、系統的相關認證制度以及影音檔案格式等方面之研究，以

期望在未來電子公文檔案之管理能夠更具完善，以提供檔案管理局未來決策

時之參考依據。  

1、孫本初，「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評估」（台北市：檔

案管理局，民國 93年 11月）。 

2、參閱檔案管理局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tw/internet/c_about_stat.aspx/>

。（2005年 05月 25日） 

3、參閱 e-Taiwan數位台灣計畫網站。＜

http://www.etaiwan.nat.gov.tw/＞（2005年 07月 15日） 

4、歐陽崇榮，「電子媒體檔案管理制度及保存技術之研究」（台北市：

檔案管理局，民國 91年 12月）。 

5、邱炯友與林信成，「檔案電子儲存管理辦法之研究」（台北市：國家

檔案局籌備處，民國 89年 12月）。 

6、黃明祥與陳伯岳，「電子檔案儲存安全之認證研究」（台北市：檔案

管理局，民國 9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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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國輝，「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計數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局，

民國 93年 11月）。 

8、賴國華，「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局，

民國 90年 11月）。 

9、陳昭珍，「我國國家檔案描述標準化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局，

民國 9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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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 國 

一、美國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為 NARA）為一聯邦獨立機關，為負責典藏美國歷史文

獻與聯邦檔案管理工作，針對該國之電子檔案管理議題，制定了檔案管理相

關規範、策略與標準，以及專責聯邦檔案管理、典藏、應用事宜 。除了美

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之外，美國國家歷史出版與紀錄委員會（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 NHPRC）亦致力於電子檔案

管理之研究 。 

美國各聯邦機關檔案達一定年限時，均應移轉至 NARA 所屬的文件中

心管理，經整理、立卷（案）、鑑定及清理等作業後，被鑑定屬永久保存的

國家檔案方移轉至國家檔案館典藏。 而 NARA 於十年發展策略（1997-2007） 

一文中陳述由於現今電腦科技的快速進步，政府也將產生越來越多的電子類

型檔案，故應加以妥善管理與保存；同時，更可能將有許多電子檔案是無法

以「非電子化形式」呈現，如多媒體或網頁超連結內容。而相關法規部分，

訂有「美國聯邦規則法典」（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CFR）規範了美

國國家檔案館相關業務管理規定，就 NARA 職責所司之政府電子檔案記錄

規定，例如移轉規範、檔案記錄管理、以及檔案資訊公眾取用…等都有明確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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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重視電子檔案的時代，為確實典藏重要檔案並提供取用任何類型

的電子記錄，NARA 公佈「檔案資料數位化指南（NARA Guidelines for 

Digitizing Archival Materials for Electronic Access）」，以便利電子化檢索。為

便於資料能提供線上查詢，並設置「檔案研究目錄查詢網站（The 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簡稱 ARC）」，提供檔案目錄及數位化電子檔案之查詢窗

口 。以下為 NARA 兩項重要計畫，說明如下： 

（一） 電子文件典藏策略計畫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在 2001 年啟動「電子文件典藏策略計畫」

（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簡稱為 ERA），此計畫為 NARA

聯合多個政府機關與研究機構共同研究發展，對於電子檔案查詢

取用訂定了檔案數位化指導方針，期望任何格式之文件能被無限

期保存且讀取於任何電腦系統上，其目標是為了因應成長迅速的

電子檔案，及無論電子文件所產生的各種格式，都必須能長期保

存在現在或未來任何電腦系統上 。有關 ERA 之研究計畫主要包

括三項 ： 

1.保存性計畫（preservation projects）。  

2.確認性計畫（Authenticity projects）。  

3.擴充性計畫（Scalabilit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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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標為透過網際網路通道，使得美國境內各政府機關、學校

及圖書館各機構，能快速即時的檢索與傳輸所需的電子資訊 。  

（二） 電子查詢計畫  

NARA 為讓民眾可便利的查詢其館藏，發展一電子查詢計畫

（Electronic Access Project，簡稱 EAP），旨在建立 NARA 之所

有典藏機構的館藏虛擬聯合目錄，以及將部分重要且普及之手

稿、照片、錄音資料、地圖等文獻數位化。  

 

二、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的檔案保存機構，原稱加拿大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於 2002 年 10 月與該國國家圖書館合併為「加拿大國

家圖書館及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依據「加拿大國家檔案

法」第四條中明訂，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其主要工作目標與功能為保存國家重

要性之個人或公共檔案並提供應用的設備，成為政府機關檔案及部長檔案之

管理，以及獎勵檔案活動與檔案之交流。加國檔案館之收藏品亦對一般民眾

開放應用，除了實際到館借閱之外，亦可透過網站查詢其線上展示之檔案。  

近年來，平均每年投資四十億元用於政府資訊化工程的計畫中；由於組

織目標明確、經費保障及措施有力，加拿大電子化政府實施成效顯著，加拿

大政府在線上工程(The Government On-Line，GOL)的建設充分呈現了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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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於 2001 年 4 月，著名的國際電子政府諮詢組織 ACCENTURE 公布了

第三屆全球電子化政府調查結果，該調查針對 23 個國家，以九大服務構面

來衡量這些國家的電子化政府領先程度。以各個服務層面來評定各國的電子

化政府服務水平，調查結果以加拿大居首，新加坡居次，美國位居第三，被

認為是處於領先地位。  

（一） 何謂政府在線 (The Government On-Line，GOL)  

這項建設提供了突破性的政府服務，民眾只要利用電腦上線，政

府各部門已按照個人需求來分類主題式的資訊與服務，民眾不需

要去一一瞭解各部門提供哪種服務，而是透過單一窗口，可以一

次辦好眾多服務。  

（二） 為加拿大人專門設計  

GOL 成功的主要關鍵在於它無邊無際的傳播能力，而人民與商

務對於整合服務尤其對此有特別地需求與期望。去年度發展的整

合服務是主要根據人民需求的認知，即是聽取加拿大人的意見，

包括重要群體的意見和廣大的公眾意見調查。故能區分不同的需

求，並且致力於提供給民眾高品質的整合服務。  

（三） 整合資訊與技術  

影響使用 GOL 服務的兩個因素為「友善的系統操作面」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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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人信賴線上辦理的隱密性」。加強使用者介面是為了能夠省

去使用者對於辦理機密業務上不必重覆地輸入資料，即簡化作業

程序與文件，像是提供單一窗口，資料一次輸入全程使用，以減

少資料重複輸入與錯誤，或像是各機關可以直接連線快速取得系

統，不必重複建置其他系統資料庫，所以一方面精實人力資源而

提高了時效，一方面也節省了整體作業成本 。而資訊隱密是

GOL 的重要原則，它是由加拿大政府所支持的資訊管理標準，

明確地定義使用搜尋工具(例如 PIA) 。  

（四） GOL 的服務功能日漸更加完善，具體內容有以下四點：  

1.提供更加親近的政府。  

2.提供民眾參與政務的在線管道。  

3.提供安全可信的在線服務。  

4.提供面向全體公眾的服務。  

（五） 有關電子公文檔案詮釋資料方面，加拿大之詮釋資料科分為 16

個項目，依次為：部門識別碼(Department Identifier)、組織

(Organization)、 文件號碼(Document Number)、作者(Author)、

負責人(Trustee)、簽名者(Signed By)、接收者(Designated 

Recipient)、題名(Title)、描述(Description)、主題名稱(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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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主題代碼(Subject Code)、語言(Language)、日期(Date)、

重要狀態(Essential Status)、存取權限(Access Rights)、安全

(Security)、型態(Type)、格式(Format)、位置(Location)、最後

(Final)、歷史(History)、保存及轉置紀錄(Preservation and 

Migration History)、保存期間(Retention Period)、保存期間啟動

(Retention Trigger)、清理動作(Disposition Action)及清理日期

(Disposition Date)等(如圖 2- 2)。  

 

三、英國  

英國於 2003 年 4 月 2 日將英國公共文書局（PRO，Public Record Office）

與歷史手稿委員會（HMC，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整併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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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UK），是全英國國家檔案典藏與管理

的最高機關，也是檔案事業的主體，集中並保存中央政府及法院的記錄，其

設置的目的是為了要保存英格蘭、威爾斯及大英聯合王國之國家檔案；其任

務是在徵集、保存中央政府之檔案、法院之裁判等，並提供民眾使用檔案 。

該機構主要進行的四項核心活動如下 ：  

（一） 監督政府及非政府部門所創造的公共檔案之選擇、維護和移轉活

動。  

（二） 儲存或尋找適當儲存場所，以保存文書記錄。  

（三） 提供公共文書之存取並鼓勵和促進其使用。  

（四） 在公眾的記錄議題和相關的政策上提供政府建議。  

自 1999 年起，英國開始發展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且於「現代

政府白皮書」（Modernizing Government White Paper）中提到 ，於 2004 年將

全部新的公共文書檔案將能以電子化形式儲存與讀取，於 2008 年更能以電

子化形式公布政府檔案；因此迫切期望能夠設計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基本需

求，來做為各級電子檔案機關開發電子檔案管理系統的藍圖，其主要的指導

思想是：建立「以公眾為中心」的政府；在電子政務建設過程中，應加強跨

部門的合作，以更好地滿足公眾需求;在制定有關政策和方案時，應照顧到

少數民族及殘疾人的需求；通過實施電子政務，極大地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和改進服務方式，由此足見該國對於電子檔案管理的重視與積極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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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加準確地從政府機關的全部檔案中選擇出可以永久保存的檔

案，並將半現行的檔案移轉給英國國家檔案館，2004 年 1 月，在英國國家

檔案館其網站上公布了《電子檔管理、鑑定和保護指南》，該指南對電子檔

案公共檔案館移轉的問題進行了規定 。  

英國國家檔案局前身-公共文書局於 1995 年開始進行的電子文件系統

（Electronic Records in Office System，簡稱 EROS）計畫。目的為保存電子

文件之長久價值，及提供跨部門之間文件的互通性，與確保存取能力之長期

存續 。  

該計畫主要的研究範疇包括 ：  

（一） 電子檔案管理準則、處理流程，及移轉與應用之策略。  

（二） 研擬電子記錄管理系統功能需求，達到電子記錄管理目標：確保

電子記錄之完整性（integrity）、真實性（authenticity）與可及性

（accessibility）。  

 

四、澳洲  

澳洲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 Australia）是依據 1983 年檔案法

（Archives Act 1983），而於 1998 年將「聯邦檔案署」更名為「澳洲國家檔

案局」，隸屬於「傳播、資訊科技與藝術部」（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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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位於澳洲的首都—坎培拉，「抓住歷

史，承先啟後」，是該局成立的宗旨。以往，紙本為基礎的檔案記錄模式，

慢慢必須轉形成能透過網路傳輸之數位化檔案格式，來使得資料的取得、存

取及重複使用能夠更加便捷 。自 2001 年 4 月起，澳洲國家檔案局已經開始

提供數位化服務，使用者可透過資料庫搜尋瀏覽或付費得到數位複本。 

澳洲於 1995 年完成了電子檔案管理之初步規劃，各省分亦同時進行相

關議題之研究，與系統建置工作，其中又以維多利亞省公共文書局（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簡稱為 PROV）的成果最為顯著 。 

（一） 維多利亞電子檔案策略  

維多利亞電子檔案策略（Victorian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y，

簡稱 VERS），是由澳洲維多利亞省所領導研究，提供一個能夠

長久保存檔案的架構，且不依賴任何特定的軟硬體設備，希望

能確實、可靠的長久保存電子檔案。VERS 發展始於 1994 年，

維多利亞省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簡稱

PROV）開始將該局所擁有的檔案電子化，1996 年 VERS 開始

提供電子化服務，讓民眾透過網路或郵件方式來獲取所需之公

共檔案。  

VERS 策略中，主要說明下列幾點 ：  

1.此策略具體說明長久保存電子檔案最簡單、基本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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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策略說明電子檔案長久保存所需之形式。  

3.此策略只是個架構或概念，可以依實際應用加以延伸，可將機

構已有的檔案與目前業務所產生的文書作結合。 

4.此策略確保所有檔案都以長久保存的形式來儲存，不論系統為

何，皆能夠於久遠的未來正確讀取保存的檔案。 

5.此策略詳述防止檔案受到竄改的安全機制。  

（二） VERS 的封裝策略  

首先，先區別檔案與檔案內容，檔案內容指的是包含在檔案內

實際的資訊，例如：報告或是影像圖片。而檔案整體則包含內

容本身以及描述此檔案內容的詮釋資料，包括檔案的關聯性、

描述歷史、以及完整性的控制。VERS 的電子檔案儲存方法，即

是封裝策略。所謂封裝（Encapsulation），即是將被保存的數位

資料及相關的資訊如文件說明、組織活動資訊…等包裹在一個

封包裡。包裹裡面有需要被保存的電子檔案以及該電子檔案在

未來可被解碼的資訊。需要使用時，再透過解釋、模擬、轉換

等方式，提供使用者之讀取與了解 。  

VERS 的封裝物件（VERS Encapsulated Object，簡稱 VEO）的

一般性架構圖如下表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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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洲檔案管理推動策略：  

1.聯邦與地方分權，檔案館與機關權責分工明確。 

2.制訂檔案管理策略及標準，由上而下推動。 

3.培養檔案管理人員專業素養，強化專業技能訓練。  

4.善用社會資源及力量，推行志工制度。  

5.強化檔案推廣應用，兼顧個人隱私。  

（四） 有關電子公文檔案詮釋資料方面，PROV 之 VERS 系統中與電子

公文檔案相關的詮釋資料主要記載於 Record Metadata 之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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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2 個項目，依次為 ：代理者〈Agent〉、權限管理〈Rights 

Management〉、題名〈Title〉、主題〈Subject〉、描述〈Description〉、

語言〈Language〉、關係〈Relation〉、範圍〈Coverage〉、功能

〈Function〉、日期〈Date〉、資料類型〈Type〉、聚合層次

〈Aggregation Level〉、資料格式〈Format〉、記錄識別號〈Record 

Identifier〉、管理歷史〈Management History〉、使用歷史〈Use 

History〉、保存歷史〈Preservation History〉、館藏位置〈Location〉、

銷毀〈Disposal〉、託管〈Mandate〉、VEO 識別號〈VEO Identifier）、

交易〈Transaction〉(如圖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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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隸屬總理府，負責管理

中央各行政機關具有歷史價值之重要檔案和其他文書檔案、圖書和古代文獻

資料，予以永久保存，並提供借閱、進行調研和從事檔案外事活動。1971

年 7 月 1 日成立，館址東京都千代田區北之丸公園。由於日本本身歷史背景

之原因，致使日本許多歷史檔案資料流散在國外，因此現今的調查和收回這

些檔案資料成為檔案館藏建設的一個重要工作 。  

日本於 1987 年 12 月 15 日頒布的《檔案館法》是日本的第一部檔案法。

其規定了日本當地各級政府對檔案的保管和利用採取必要措施，包括建立檔

案館和配備檔案專業人員；以及規定進館檔案自形成之日起滿 30 年即可對

外開放；且規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歷史檔案和公務檔案不得銷毀，並要

發掘、收集和補充；還規定了檔案管理各項工作的原則和要求 。檔案館法

頒佈與施行之後，讓日本政府能夠在從事檔案管理時有個切實的依據以及參

考方向。  

日本另有許多其他相關國家級檔案管理機構，例如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ー（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該單位於西元 2001 年成立於日本東京。成立

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透過網路，即能將日本國家所保存的亞洲歷史相關資

料提供使用，以促進與亞洲鄰近諸國的相互了解。目前已數位化完成之影像

（約 450 萬筆），透過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之網站，陸續於網路上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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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使用 。  

 

六、韓國  

韓國政府於上世紀九○年代，通過實施「資訊化促進及 21 世紀電子韓

國發展計畫」，此為韓國政府的電子政務建設開始起步。  

從 2001 年開始，韓國政府希望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完成韓國向世界

級國家的躍遷，其具體的多項實施策略中，其中對於政府電子文件檔案的部

分，提出以下一些基礎應用主要措施 ：  

（一） 擴大政府各部門之間電子批閱和電子公文檔案的應用範圍。  

（二） 擴大數位簽核和電子印章系統的使用，逐步建立起電子政務系統

的信任管理機制。  

（三） 實施政府電腦網絡集成系統，將各個政府部門之間的電腦系統進

行互聯互通，實現政府資料庫的合理共用，構建一個綜合的管理

資訊系統。  

（四） 韓國政府期望藉由電子化的政務管理，能夠減少冗長的行政流

程，因而提升政府檔案流通與保存方面更大的效益。  

 

七、新加坡  



44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簡稱 NAS），為新

加坡政府的檔案保存機構，其成立於 1968 年，該機構主要目的在負責收集

並管理新加坡的歷史檔案、個人收藏與政府檔案 。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的檔案數位化作業都是委由廠商進行，及派遣該公司

人員進駐館內，負責文件的影像掃瞄與光碟燒製工作。不過一般而言，具有

高價值的歷史原件才會進行數位化，若是一般性的文書檔案則採微縮方式進

行複製  

10、項潔與陳雪華，「國家檔案數位化影像品質之研究」（台北市：檔

案管理局，民國 93 年 10 月）。  

11、姜國輝，「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局，

民國 93 年 11 月）。 

12、賴國華，「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

局，民國 90 年 11 月）。  

13、參閱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about_us/strategic_planning_and_reporting/

2000_strategic_plan.html> (2005 年 05 月 15 日)  

14、張聰明、林秋燕、張富林等，「美國及加拿大國家檔案管理制度考

察報告」（台北市：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民 89 年），頁 60-69。 

15、項潔、陳雪華，「各國檔案數位化之探討」，檔案季刊 3:3 (民國 93

年 9 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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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參閱 Nara, ERA Research Projects 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electronic_records_archives/research/resear

ch.html#projects >。（2005.05） 

17、賴國華，「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

局，民國 90 年 11 月）。 

18、同上註。  

19、陳新忠，「加拿大政府在線——加拿大電子政府面面觀」，信息化

建設 8 期（民國 91 年）。  

20、許嘉文，「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服務功能之研究-從民眾使用觀點

出發」，（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2

年 6 月），頁 18。  

21、參閱加拿大政府在線工程網站。(The Government On-Line，GOL) 

http://www.gol-ged.gc.ca/index_e.asp（2005 年 07 月 15 日）  

22、薛理桂、林嘉玫，「美英等七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檔案季刊 2:4 

(民國 92 年 12 月):頁 49-59。  

23、姜國輝，「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局，

民國 93 年 11 月）。  

24、參閱「現代政府白皮書」（Modernizing Government White Paper）

<http://www.archive.official-documents.co.uk/document/cm43/4310/4

310.htm> （2005 年 05 月 15 日）  

25、陳朗，新加坡、美國與英國電子政務發展比較，寧波職業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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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報 8:3，（2004 年 6 月）  

26、鞠曉嵐，「英國電子文件向檔案館的移轉」，中國檔案 7 期，（民國

93 年）。  

27、姜國輝，「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局，

民國 93 年 11 月）。  

28、賴國華，「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

局，民國 90 年 11 月）。  

29、項潔、陳雪華、吳海如，「國家檔案數位化影像品質之研究-期中

報告」（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國 93 年 5 月）。  

30、賴國華，「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

局，民國 90 年 11 月）。 

31、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 

PROS 99/007, Version 2.0. ( 2003.)  

32、Waugh, Andrew, Ross Wilkinson, Brendan Hills, and Jon Dell’oro, 

“Preserving Digital Information Forever,”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CM Conference on ACM 2000 Digital Libraries. ( 2000) 175-184.  

33、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VERS Metadata Scheme，

〈http://www.prov.vic.gov.au/vers/standard/ver1/99-7-2.pdf 〉  

34、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http://203.64.230.194/web/Content.asp?ID=747&Query=3>（200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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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同上註。  

36、項潔、陳雪華、吳海如、凌淑芬，「各國檔案數位化之探討」，檔

案季刊 3:3（民國 93 年 9 月）。 

37、劉寅斌、劉杰，韓國電子政務發展研究，科技與管理 5 期（民國

93 年）。 

38、賴國華，「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台北市：檔案管理

局，民國 90 年 11 月）。 

39、項潔、陳雪華、吳海如，「國家檔案數位化影像品質之研究-期中

報告」（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國 9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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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實施情形 

第一節  新加坡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情形 

本次研究實地參訪新加坡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簡

稱 NAS)，以了解新加坡之電子公文之做法。 

一、新加坡國家檔案局簡介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於 1968 年成立，隸屬於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 of Singapore，NHB)之下，主要負責蒐集與管理新加坡各個部門的歷

史記錄，包括文字、圖片、地圖、微縮影像(film)、錄音影帶(video)與錄音

帶等國家公開及私人歷史檔案等。新加坡政府每年得到近百萬筆的記錄，而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任務就是有效管理這些檔案資料，並確定與保存它們的

檔案價值。 

在新加坡國家檔案局之下共有五個部門，分別是： 

（一） Archives Services：專職檔案的存取與管理，並提供諮詢服務。  

（二） Conservation Unit：負責修復與保存歷史文件，避免國家檔案遭

受損毀。  

（三） Audio-Visual Archives and Exhibitions Unit：負責新加坡影像與聲

音記錄遺產的取得、保存和推廣教育，同時也負責展覽規劃以及

教育影片的製作。  



49 

（四） Records Management Division：主要在協助政府執行有效的記錄

管理計畫，並且鑑定政府的歷史記錄與檔案的保存價值。 

（五） Imaging Preservation Lab：負責保存縮影膠片的工作。  

另外，在新加坡國家檔案局裡，其擁有數個不同檔案類型的資料庫，諸

如「政府記錄資訊資料庫」(Government Records Information Database)、

「Speech-Text 自動化搜尋系統」(Speech-Text Automated Retrieval and Search 

System)、「私人部門記錄資訊資料庫」(Private Records Information 

Database)、「製圖與建築記錄資料庫系統」(Cartographic and Architectural 

Records Database System)、「自動化視聽資訊系統」(Automated Audio-Visual 

Information System)、圖檔搜尋系統(Picture Archives Singapore)等。  

 

二、新加坡全國電子化  

由於資訊的發展以及位居國際先驅地位，新加坡無論是政府或是私人企

業，在各方面的行政工作上已經由傳統的紙本行政轉向為電子政務方面發

展。如新加坡政府的電子商務系統網站（Government Electronic Business 

System，GEBIZ）、新加坡國稅局(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IRAS)

的納稅申報系統(E-filing System)、新加坡財政部會計及企業管制局（ACRA）

的公司商業登記系統(EARS)、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E Singapore)的電子貿

易系統(Trade Net)等…，都說明著在新加坡不論是政府行政工作；或是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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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進行貿易商務；甚至民眾進行納稅、結婚登記等，全都皆是以「數位化」

的方式進行作業。  

換句話說，由於全國全面施行電子化的結果，人民和政府的互動因為透

過電子政務的環境使得交流簡單化、作業時間也因為電子化的結果而大幅縮

短，減少了作業等待時間；而政府也因為全面的電子作業環境，可以輕易地

取得人民的各種活動訊息，方便掌握每個人的基本資料。也因此，新加坡國

家檔案局每年所取得保存的電子檔案之中，即包含了新加坡全國人民以及各

企業的各種基本檔案資料。在管理電子檔案上，此部分的資料也是一大管理

重點。  

 

三、電子郵件管理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所定義之「電子公文」之範圍與我國檔案管理局所編

「檔案管理名詞彙編」所定義之「電子公文」在釋義上略有不同。在新加坡

國家檔案局所認知的「電子公文」主要即是以「電子郵件」為主。主要是認

為電子郵件為一種公開記錄，在某些角度上其實有被存取的必要性，甚至是

電子郵件的附件也可能包含了一些重要的記錄，而政府在進行行政工作時也

經常使用電子郵件、MSN 等進行電子資料交換的工作。  

換言之，就新加坡國家檔案局的認知之下，凡經由電腦以及網路處理政

府公務或公務有關的全部文書等皆是以電子郵件的方式進行傳遞工作，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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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國家檔案局在電子公文的做法上主要以電子郵件在系統運作上之製作、安

全保護、存取、保存等為主要的考量。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於在西元 2000 年

制定了「電子郵件檔案指南」(Guidelines on Archiving Email)等電子檔案政策

指南，以因應電子郵件存取和保存的工作。  

 

四、新加坡電子檔案計畫  

新加坡政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計畫包括電子登錄系統(Electronic 

Registry System，簡稱 ERS)及電子檔案系統(E-Archiving System，簡稱

EAS)。新加坡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基本上為 ERS 計畫委員

會之一員，並主導 EAS 計畫。 

ERS 主要的功能是管理並記錄所有相關之電子文件，包括電子郵件

(emails)、傳真(faxes)、掃描之文件(scanned hardcopies)及微軟公司相關文書

處理軟體所製作之文件(指 Word、PowerPoint、Excel…等檔案)。此外，ERS

必須與現有政府電子郵件系統(SGEM Lotus Notes)整合在一起(如圖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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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登錄系統(ERS)  

新加坡之公文檔案類型大致包括有紙本式文件、老舊信件、傳真、筆記、

電子郵件、利用微軟 Word、PowerPoint 等文字編輯軟體所製作之文件、PDF

文件等。在利用 ERS 系統做電子登錄之前，必須先將這些檔案進行數位化

工作。如果檔案類型是屬於紙本文件，則將紙本檔案進行掃描，使其轉換成

為數位形式檔案，而電子檔案則可直接整合進入 ERS。檔案進入 ERS 系統

時，系統會進行中央儲藏(Central Repository)、工作管理(Task Management)、

安全保護(Security Enforcer)、數位簽核及加密(Digital Signature & Encryption)

以及和政府電子郵件系統(SGEM )整合等工作（如圖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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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RS 特徵 

1. 可直接將檔案以數位保存  

2. 功能強大、操作容易並可做快速的查檢動作  

3. 可整合微軟軟體工具（Word、PowerPoint 等）  

4. 擁有安全維護系統，確保檔案安全  

5. 具有多種語言轉換功能，可做譯文控制  

6. 長期保存歷史文件  

7. 文件專案管理特性  



54 

（二） ERS 優點  

1. 文件保存檢索容易  

2. 不受員工以及組織變化之影響  

3. 在工作基礎上符合政府組織架構  

4. 文件加密功能增加機密性、安全性  

5. 數位簽核使文件更完整，並且有保密性  

6. 容易追蹤任何時候、任何階段的公文版本  

7. 可隨時取得資料  

8. 所有檔案皆整合至 SGEM(新加坡政府電子郵件管理系統)  

 

六、線上簽核  

由於新加坡之政府單位數量較少、法律效率較為完善，新加坡檔案管理

局可以「建議」各行政部門全部使用電子登錄系統來執行公文作業。因此，

新加坡之各個政府機關從公文產生、簽核、傳遞、保存等各步驟皆為電子化

之比例可達百分之百的程度。換言之，新加坡政府在實施公文電子化上已經

有相當的成果。  

而在實施電子公文的過程中，最令人所注意的部份是線上簽核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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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新加坡在實施線上簽核之做法主要是採取數位內容識別號(ID)並使用

個人專屬密碼以及利用自然人憑證做個人識別認證等兩種方式。利用雙重認

證的方式以確保電子公文安全性。  

 

七、知識庫資訊系統(KRIS)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所應用之電子登入系統是經由委外廠商 SQL VIEW

所設計研發之 KRIS 知識庫資訊系統而成。新加坡之數位軟體多是以委外私

人廠商代為設計系統的方式來進行。本研究實地參訪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時，

除了檔案局人員之熱切招待之外，為新加坡檔案局設計電子公文系統之廠商

“SQL View”之 CEO：Stephen Lim 也親自為研究人員介紹其公司所設計之

電子公文系統。  

SQL View 的標準軟體產品 KRIS(Knowledge Repository Information 

System，知識庫資訊系統)，主要著重於企業行政之管理方面，包括知識管

理和公司記錄儲存等。知識庫資訊系統(KRIS)是一種 COTS（Commercial Off 

the Shelf，商業化成熟產品），因此適合用於各種商業公司模組之中，而新加

坡政府機關有許多的系統是委託私人企業製作，也因此類似 KRIS 的各種商

業化成熟產品也多使用於新加坡各政府機關之中。KRIS 也就是新加坡檔案

管理局所使用之電子公文系統。 

新加坡之公文是以電子郵件之形式作為傳遞公文之格式為主，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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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或是除了純文字內容以外之其他格式則是利用附件的形式進行公文傳

遞的工作(如圖 3- 3)。在撰寫新公文之前會先進行相關的設定，必須設定的

項目包含了文件資訊(Document information)以及取得控制(Access control)等

部份。文件資訊的內容有註冊日期(Registered on)、公文註冊者(Registered 

by)、編輯者(Edited)、工作職級(Status)等。一般而言，公文註冊者以及編輯

者為同一人，先行設定之目的可作為系統紀錄建檔之用(如圖 3- 4)，設定完

成之後即可開始撰寫公文草稿。  

就撰寫公文附件之格式而言，大多是以微軟之 Word 格式為較常使用之

格式，另外也可以依照公文之需要選擇其他所需要之格式(如：Excel or 

PowerPoint 或是圖片、影音檔等)做為公文之附件(如圖 3- 5)。當公文草稿撰

寫完成之後，即必須儲存檔案之工作，並為此份公文建立其詮釋資料

(Metadata)以及進行簽名之手續(如圖 3- 6)，檔案經過儲存之後即不可再進行

更改的工作，原本所擬之公文草稿即成為正式的公文郵件(如圖 3- 8)。  

當公文郵件寄發之後即進入 KRIS 之 OA 系統(如圖 3- 9)，並可作一般

查詢(如圖 3- 10)以及快速查詢(如圖 3- 11)等動作，使擁有公文閱讀權限者

能夠利用此系統找到以 PDF 為格式所顯現有如信件一般的公文(如圖 3- 

12)。事實上，在寄發公文之前，KRIS 系統會依據公文之性質、內容等，讓

公文撰寫者設定擁有權限並且能夠閱讀此份公文之上級長官或是相關人員

等角色設定(Role)以及能夠閱讀之程度區分(Compartment)等取得資料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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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控制。擁有者權限(Access right)的設定可依照職級、工作性質等不同，對

特定人員作公文之權限控制(Access control)，新加坡之電子登錄系統所設計

之權限控制包含 View Profile、Read Only、Normal Access、Full Access 以及

Custom 等功能選項。當設定完成並將公文發送之後，即可登入至電子登入

系統(ERS)之中(如圖 3- 13、圖 3- 14、圖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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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子檔案系統（EAS）  

電子檔案系統(E-Archiving System，簡稱 EAS) 其系統通過 ISO15489

以及國家標準，主要是和電子登錄系統做相關之整合，並利用其四種模組功

能來處理以及整合各種電子檔案。其四種模組為：政策模組(Archive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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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轉移模組(Archives Transfer Module)、保存模組(Archives 

Preservation Module)及參考模組(Archives References Module)。  

電子檔案系統主要的目的是將電子郵件作處理以及歸檔之工作並且保

存電子登錄系統(ERS)所產生之各種記錄。由圖 3- 16 之 ERS 和 EAS 整合流

程可以得知整個電子檔案自產生、ERS 系統登記、EAS 系統歸檔、至新加

坡國家檔案局保存、產生附件、檔案開放利用之過程。在 EAS 系統之中需

經過四種模組功能之處理，進行已完成電子檔案之保存、移轉、銷毀、查詢

等作業，並確定產生附件是以何種方式保存(如光碟、微縮片等)。  

 

雖然新加坡政府在實施電子公文方面已經達到百分之百電子化之程

度，但是由於電子檔案一直未有確定的格式，且在資訊軟硬體變更快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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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下，對於重要之電子檔案想要做長時間的保存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

此，新加坡保存電子檔案之長期保存策略是將重要之電子檔案以微縮片

(Microfilm)的方式做為電子檔案的長期保存方式，畢竟微縮片所能保存的期

限較長，閱讀機器也較為單純，在數位發展的時代中，新加坡國家檔案局選

擇最保險之做法來保存檔案。  

 

九、電子檔案系統(EAS)之四大模組  

電子檔案系統之四個模組分別敘述如下（如圖 3- 17）： 

(一) 政策模組(Archives Policy Module)  

政策模組之目的是在定義及規範各機關有關電子公文檔案保存期

間、清理作業及檔案長期之鑑定作業。  

(二) 移轉模組(Archives Transfer Module)  

電子公文檔案從機關移轉至國家檔案局可以是線上作業包括使用

線上軟體或檔案傳輸(FTP)；也可以是透過儲存媒體以離線方式傳

送。  

(三) 保存模組(Archives Preservation Module) 

保存上以 35mm 或 16mm 之微縮片作為長期保存之策略，同時產生

光碟片作為暫時儲存資料或其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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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模組(Archives References Module)  

  提供參考服務，並能與其他機關之 ERS 連接。  

以下說明各模組之工作流程︰  

 

(一) 政策模組工作流程  

政策模組之目的是在定義及規範各機關有關電子公文檔案保存期

間、清理作業及檔案長期之鑑定作業。在此一階段主要是找出經由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鑑定過後，認定值得留下做長期保存之文件，此

檔案與 ERS 系統做整合之後，可以完整的呈現出所有電子文件的資

料，以提供檔案機關作鑑定工作（如圖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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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移轉模組工作流程  

在檔案移轉流程方面，經過政策模組選擇欲保留之檔案之後，各個

政府機關即從機關內部之 ERS 系統中將檔案做加密之工作，隨即將

檔案傳輸至新加坡國家檔案局中。電子公文檔案從機關移轉至國家

檔案局可以是線上作業包括使用線上軟體或檔案傳輸(FTP)；也可以

是透過儲存媒體以離線方式(如光碟、微縮片的方式等)傳送（如圖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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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存模組工作流程  

來自政府部門 ERS 系統所轉移至新加坡國家檔案局之檔案，主要是

經由與新加坡國家檔案局一同合作的柯達公司所開發之數位檔案

系統(Digital Archive Writer system)將重要的電子檔案拍攝成微縮片

之型式以作長期保存。保存上以 35mm 或 16mm 之微縮片作為長期

保存之策略，同時產生光碟片作為暫時儲存資料或其他利用（如圖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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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模組工作流程 

此模組主要功能即是提供參考服務的工作，由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提

供各種檔案檢索服務，並能與其他機關之 ERS 連接（如圖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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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行政管理方面已經實施全國電子化，因此新加坡檔案局實

施電子檔案管理作業也較其他國家容易。以下就研究者在實際訪談新加坡檔

案局後就實施電子檔案管理時之相關特點進行歸納，以了解新加坡之行政作

業能夠全國電子化的原因：  

一、政府機關較少 

新加坡約只有 70 餘個政府機關，在各方面的整合管理、機關之間

的聯絡上也因此比其他各國來得容易。因此當有新政策要實施時，

新加坡各政府機關都能馬上配合並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即進入情

況，適應期也可以較為短暫。  

二、資訊產業的發達 

新加坡的資訊產業就世界各國來說算是非常發達，而新加坡政府的

各項電子化系統大部分都是委託廠商設計，使得新加坡政府在實行

全國電子化方面就簡單得多。本研究至新加坡國家檔案局訪察時，

即是由SQL View的CEO親自到新加坡國家檔案局為研究者做相關

的介紹。  

三、法律規範嚴格  

新加坡之法律非常嚴格，因此在政策實行上除了比較容易施行之

外，對於資料檔案安全性等問題就比較不需擔心。因此，研究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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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新加坡之所以可利用 MSN 以及電子郵件作為電子公文的方式，

嚴格的法律應該是重要因素。  

然而，新加坡檔案管理局在實行檔案保存作業時，還是會將重要之檔案

作成微縮片來作為保存檔案的格式，主要是因為儘管新加坡資訊產業已經十

分發達，但是數位檔案依然是有許多問題存在，如使用格式、資料傳輸、保

存作業等，所以實施行政作業已經全國電子化的新加坡，在檔案保存方面依

然是以較為保險的微縮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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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澳洲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情形 

澳洲電子公文檔案之管理可說是居於領導之地位，其主要源起於

VERS 。該計畫是由澳洲維多利亞省所領導研究，提供一個能夠長久保存檔

案的架構，能確實、可靠地長久保存電子檔案。VERS 被定位成具有效益且

長期保存的方式來保存電子檔案。VERS 計畫從 1994 年 PROV 發起，完全

是針對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來做設計，算是規劃十分完善的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計畫。VERS 發展至今已行之有年，從 1995 年一開始的進行各項研究工作，

於 1998 年進行概念性計畫，於 2000 年起實施試驗性計畫，於 2003 年起進

行實際可運作的數位檔案永久保存計畫，至今 2005 年 4 月維多利亞省已有

約 600 個政府機關參與，該計畫並已延伸至全澳洲及紐西蘭，確實是個可行

且能實際運作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計畫，值得深入探討研究。  

研究者於 2005 年 4 月拜訪 PROV，該局除由局長 Justine Heazlewood 親

自接待外，並安排 Ricky Tuck(Standards and Compliance Manager), Howard 

Quenault(VERS Program Director), Nicholas Leask(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Manager),Julie McCormack(Documentation and Disposal 

Manager), Andrew Waugh(Digital Records Technical Expert), Lucy 

Hastewell(Digital Archives Project Manager), Graham Hairsine(Digital Archive 

System Administrator), and Charlie Farrugia 等十餘位先生、小姐們進行簡報與

討論。除了學習到專業知識及技術外，更對其各項管理及推動方式與做法上

留下深刻印象。同時感受到該局人員的熱誠並且很願意分享他們的經驗與專

業。而且該局並提供各項文件於網站上公開讓任何人都可以瀏覽，的確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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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國家在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參考之典範。 

一、VERS 的歷史背景 

首先區別檔案與檔案內容。檔案內容指的是包含在檔案內實際的資訊，

例如：報告或是影像圖片。而檔案整體則包含內容本身以及描述此檔案內容

的詮釋資料，包括檔案的關連性、描述歷史、以及完整性的控制。 

VERS 的發展始於 1994 年，由於 PROV 開始將該局所擁有的檔案電子

化，因此體認到檔案的保存即將面臨一個重大的挑戰—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

文件是以電子化形式產生、傳送、儲存，甚至不會列印為紙本形式，尤其是

電子郵件 ，因而，促成提出一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解決方案—VERS。  

1996 年 PROV 開始提供電子化的服務，讓民眾能透過網路或郵件的方

式來獲取所需要的公共檔案。並於 1996 年出版「永久保存電子檔案」

(“Keeping Electronic Records Forever”)，主張採用資料導向的方式保存電

子檔案，這樣的方法會比那些倚賴系統管理的檔案壽命還要長久。  

1998 年開始執行 VERS 的第二階段。此計畫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個以資

料導向為主的檔案管理系統（包含電子檔案的徵集、封裝與管理）。此計畫

的重點在於可以於工作流程中，自動徵集電子檔案。因為「永久保存電子檔

案」報告中指出，電子檔案應該盡可能地在產生後不久，即被徵集至檔案保

存系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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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維多利亞省電子檔案策略」報告(“Victorian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y”)於 1999 年發表，結論包括 ： 

(一) 在現代的科技中，將電子檔案長久保存是可能且可達成的。 

(二) 現在電子檔案的保存亦是可能且可達成的。  

工作小組著手進行 VERS 的標準制訂（第一版），正式於 2000 年 4 月提

出「電子檔案之管理」相關標準（Standard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此標準所制訂之詮釋資料，是以澳洲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簡稱 NAA）所發表之詮釋資料「澳洲政府資源定址服務」 

(Australian Government Locator Service，簡稱 AGLS)為基礎來設計。第一版

是在證實電子檔案可以被完全保存。但是第二版主要是希望能夠確認使用此

項策略能夠有效的節省機構與 PROV 的經費。此外，還希望能改善第一版在

檔案描述部分的可理解度。  

2002 年 PROV 成立「VERS 卓越中心」(VERS Centre of Excellence)，隸

屬於 PROV。此中心的任務有二，一為協助該省機構利用 VERS 保存系統來

獲取並管理機構的電子檔案。二是提供一個數位的儲存空間去管理、保存

PROV 的電子檔案，這些電子檔案未來有部分將成為維多利亞省的永久檔案

(permanent archives)。永久檔案的保存系統預期將於 2005 年開始運作。VERS

發展的歷史，如表 3-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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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檔案永久保存計畫  

此計畫乃由卓越中心計畫延伸而發展的，以經費 5.5 百萬澳幣建立一個

能長期保存全維多利亞省電子公文檔案的數位檔案資料庫(digital 

repository)。其主要具體成果為：  

(一) 提供一個線上傳送方式，可將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直接以線上方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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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 PROV。 

(二) 提供一個數位檔案資料庫，永久儲存電子公文檔案。  

(三) 提供一個管理資訊系統，以有效管理電子公文檔案之詮釋資料並保

證其完整性。 

(四) 提供線上存取電子公文檔案及一般實體檔案之入口點(參見圖 3- 

22)。  

此外，PROV 同時提供對政府機關及一般大眾之相關服務。  

 

數位檔案永久保存計畫從 2003 年啟動，由 Fujisu、Documentum 及 EMC

等三家資訊公司獲得合約，參與此計畫。計畫自 2004 年 1 月起預計至 2005

年 7 月完成(完成後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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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傳送至 PROV 是此計畫重要的一環。其過程與做

法敘述如後，並請參考圖 3- 24。  

(一) 政府機關同意將電子公文檔案傳送至 PROV 永久保存，且政府機關

之系統是符合 VERS 標準。 

(二) 政府機關實際複製電子公文檔案(VEO 格式)，傳送至 PROV。可以

是： 

1. 線上方式透過 FTP 或 PROV 提供之應用軟體傳送至外部接收檔

案匣，再經由防火牆管理機制傳送至內部接收檔案匣。  

2. 透過電子儲存媒體如磁帶、光碟等送至 PROV，再由 PROV 人

員放置至內部接收檔案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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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由內部接收檔案匣傳送至隔離區，進行掃毒清理等工作(約四星

期)，主要進行封裝方式以及格式檢定等相關工作。  

(四) 進行 VEO 處理，包括格式之確認、詮釋資料之檢查等，以及驗證

是否有重複資料等工作。 

(五) 將此一 VEO 檔案轉入數位檔案資料庫，永久儲存電子公文檔案。  

除了以上程序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 PROV 與各政府機關之關係。也

就是說，PROV 須協助各機關完成各種計畫及其準備工作等，以保證各機關

願意將電子公文檔案送至 PROV 永久保存，且電子公文檔案能夠很容易的符

合 VERS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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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方法  

PROV 根據公共檔案法制定了公共檔案處理標準(Public Record Office 

Standard，簡稱 PROS)為公文檔案管理之依據準則。其中，有關公共檔案之

管理標準為 PROS 97/001；公共檔案產生與維護之標準為 PROS 97/002；公

共檔案清理之標準為 PROS 97/003；公共檔案轉移及儲存之標準為 PROS 

97/004；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標準為 PROS 99/007。此外，PROV 遵循一般

檔案管理機關之職責，做其對檔案之鑑定(appraisal)、清理(disposal)及儲存、

典藏(長期保存)、應用(存取檔案)、安全防護等之管理。此外，PROV 對其

他政府機關在電子公文檔案之產生、管理及使用上提供許多協助。甚至於還

在機關屬於活動中(active)或還沒有移轉至 PROV 時，即提供其實際之管理

(亦即電子公文檔案是存放在 PROV 的)。其做法敘述如後：  

(一) 產生  

1. 政府機關做法 

依據政府機關之業務工作所產生的電子公文檔案。  

2. PROV 做法  

PROV 提供各政府機關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建議。對 PROV

本身而言，與一般政府機關一樣，因其業務工作會產生電子公

文檔案(或經由數位化後之一般紙本公文檔案)。隨即就進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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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詮釋資料以及須要存放於檔案機關所需之各項記錄，然後就

實際儲存至數位檔案資料庫中。  

(二) 鑑定及清理  

1. 政府機關做法  

依據 PROV 所制定之標準 PROS 之規定各機關鑑定其業務作業

及其業務功能與價值，並依照 VERS 之標準及其機關業務性訂

定清理政策，然後依其清理政策，需永久典藏者，即轉移至

PROV。  

2. PROV 做法  

評價政府檔案之功能與價值，訂定各種檔案之保存年限、移轉

時間表及清理政策。需要永久典藏者即需長期存放於 PROV。

此外，尚可依據保存年限而將電子檔案銷毀或使其無法存取(因

為可提供所有機關將其電子公文檔案於活動中存放於 PROV)。

PROV 對清理政策所制定之標準為 PROS 97/003。除一般通用準

則外，尚可依機關業務性質及其特定功能可制定出機關之特定

清理政策(附錄二即為一例)  

(三) 管理  

1. 政府機關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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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公文檔案於活動中進行機關內之管理工作，並負責轉移

至 PROV 之工作。  

2. PROV 做法 

執行檔案保存機關之工作，尤其是永久典藏、資料安全防護…

等，並保證可以存取該電子公文檔案。  

(四) 使用/應用  

1. 政府機關做法 

為業務需要提供給機關使用(實際之電子公文檔案可以是在政

府機關或是在 PROV)。  

2. PROV 做法 

依照檔案機關之使用原則，開放大眾使用或研究。  

此次前往澳洲深入了解 PROV 在電子公文檔案之管理，有許多收穫。除

了感受該國檔案管理人員之熱誠、信心與投入之精神外。並請教他們對電子

公文檔案之管理的成功要素，歸納為：  

一、 強而有力的溝通  

他們均認為溝通最為重要，溝通對象包括 PROV 自己人員、機關

人員、合作廠商等，彼此能了解什麼是電子公文檔案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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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期保存之價值（需能保存 100 年才有意義）。數位簽章的問

題也花了許多精力在溝通上。 

二、 適當統一的保存格式  

PROV 所倡導的 VEO 格式及各種標準，使得在各政府機關對電

子公文檔案之處理有所依循，並有利於將標準之 VEO 電子公文

檔案傳送給 PROV 長期保存及相關應用。  

三、 方便好用的軟體工具  

PROV 提供各種必要、且容易使用的軟體工具給各政府機關使

用，以方便他們的作業(其中 15%為 PROV 所發展，85%為合作

廠商所提供)。  

四、 長期有計畫的維護 VERS 之發展 

整個 VERS 計畫從 1995 年開始研究至今 2005 年將完成一可行、

能實際運作電子公文檔案之資訊系統，已將近十年。期間必須有

長期的相關計畫與經費，一點一滴的往前走(Move it or Lose it)，

才能成功。  

此外，研究者從相關資料及與 PROV 人員討論中，分析歸納有：  

五、 有法律支持  

在 1973 年有公共檔案法(Public Records Act)，使得在檔案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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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使用及管理上有所法源。電子公文檔案亦在證據法(Evidence 

Act)中為司法機關所認定，使得各政府機關及大眾關心、重視電

子公文檔案。  

六、 有一完整之策略、架構—VERS  

PROV 所推動的 VERS 是一種策略、一個包含各種標準、建議與

指南的架構、一個可執行的計畫、一個以解決電子公文檔案長期

保存為思維的方案。  

七、 完備之教育訓練  

PROV 提供政府機關各項有關之教育訓練，並且親自前往各機關

輔導、協助解決問題。  

八、 客戶關係策略  

PROV 特別強調服務、重視客戶關係管理，並且主動行銷、推動

VERS。對各政府機關視為其服務的客戶，有任何問題發生時，

均當作是 PROV 的問題。整體思維問題所在，以徹底解決電子公

文檔案的問題。例如，PROV 不擁有電子公文檔案之所有權。

PROV所提供之數位檔案資料庫可協助各機關先將其電子公文檔

案多存放一份在 PROV 處。以解決各政府機關經費、設備不足及

安全管理等問題。因而，促進了 PROV 與各政府機關之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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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專業能力的資訊夥伴  

透過認證授權方式認可廠商的能力。而所有參與之廠商也願意成

為發展資訊系統的夥伴，與 PROV 共同發展實際可運作的資訊系

統。  

十、 全力以赴的檔案管理機關  

PROV 之人員及各個部門均全力以赴、樂觀進取、彼此諧和(檔案

專家、資訊專家、法律專家及管理專家均互相尊重、彼此了解、

溝通)，並且驕傲有自信的共同發展檔案管理事業。廠商全力支援

認證過的實際可行系統。 

1.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oria, “Introduction to Victorian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y (VERS)”, Version 2.0. (2003 ) 

http://www.prov.vic.gov.au/vers/standards/pros9907vers2/advice_0

9/2-2.htm (2003.12)  

2.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oria, Introduction to Victorian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y (VERS), Version 2.0, July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prov.vic.gov.au/vers/standards/pros9907vers2/advice_

09/default.htm> (2003.12)  

3.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oria, Introduction to Victorian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y (VERS), Version 2.0, July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prov.vic.gov.au/vers/standards/pros9907vers2/advice_

09/2-2.htm> (2003.12) 



85 

第三節  韓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情形 

本次研究實地參訪韓國行政自治部電子政府局（The Mini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Hove Affairs，MOGAHA-Bureau of 

E-Government）、韓國國家記錄院（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Service）、

韓國國家記錄院釜山支院等三個政府機關單位。實際了解韓國上、中、下游

的檔案決策單位，通盤了解韓國檔案做法發展現況。  

一、電子文件作業相關法源  

韓國電子文件之產生、流通、存檔是由不同之政府機關所負責。研究者

基本上依照職權的不同將其分為執行層面與保存層面兩大部分。由韓國行政

自治部(相當於我國的內政部)電子政府局專門負責電子文件之生成作業與

流通管理，而由隸屬於行政自治部之韓國國家記錄院負責檔案的歸檔以及保

存工作。因此，在電子文件作業方面，主要即是由行政自治部負責主導相關

之行政作業。  

事實上，韓國政府在 1996年即開始導入“電子決裁制度”，主要乃是

規範電子文件在於收發制度之相關規定，為政府電子化較早之法律規定；

2001年所制定之“記錄物管理法”更訂定了相關的管理作業方法。到了

2002年，韓國大統領所頒布之“事務管理規定”，成為電子文件作業的施

行上的基礎法律來源。  

換言之，韓國政府實行“電子政府”以及“文件電子化”等作業乃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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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韓國大統領所頒布之“事務管理規定”以及韓國行政自治部頒布之“事

務管理規定施行規則”為相關之法律依據，在「行之有文」的情形下進行電

子化相關作業。 

關於檔案保存年限部分則是根據全韓國機關皆適用之文書管理法令的

記錄管理法，將檔案保存期限訂定為 1年、3年、5年、10年、30年以及永

久等不同的年份，訂定之機關則是由機關本身依照法令之規定自行訂定。根

據研究人員參訪得知，時至今日，韓國各管理部門在實施電子文件方面之流

通率已達到 96.9%，而目前已有 56個中央部門以及 250個地方部門利用韓

國電子文件系統進行作業，在使用普及性上可以說已經非常普遍。 

二、電子文件管理  

由韓國行政自治部電子政府局設計之電子文件系統主要是由四大系統

所組成，分別為電子文件系統(E-document System)、電子文件傳遞中心

(E-document Distribution center)、記錄管理系統(Record management 

system)以及檔案系統(Archives System)等。其中負責電子文件之產生、傳

遞流通、發佈等工作之電子文件系統以及電子文件傳遞中心兩大系統乃是由

電子政府局負責運作，而專職在電子檔案之保存的記錄管理系統(Record 

management system)以及檔案系統(Archives System)則是屬於韓國國家記

錄院的業務範圍。  

韓國電子文件的製作以及流通作業方式(見圖 3- 25)是由各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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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利用電子文件系統之格式功能產生所需要之公文，製作完成之公文則傳

送至電子文件傳遞中心，由電子文件傳遞中心專門負責傳送公文至單位進行

簽核的工作，完成簽核之公文同樣是經由電子文件傳遞中心發送至公文所指

定發送之單位。此外，韓國不將一般電子郵件做為公文的一部份，其所認定

之公文文件乃是經由公文文件系統所產生之公文為主。  

在電子文件系統方面，格式部分乃是使用橫式的公文格式，一改過去紙

本式公文所使用之直書格式。在線上簽核方面，使用者在登入系統時是使用

使用者識別碼(ID號碼)以及密碼方式進行身分確認，當公文完成後，則是

有個人的印章圖檔做簽核的動作，此印章圖檔只有顯示出個人的姓名，並沒

有任何安全維護之功能。關於安全維護方面，由公文起草開始到每份文件由

下往上傳遞之過程，系統即會自動記錄每台電腦之 IP位址，利用電腦 IP位

址以及使用使用者識別碼的雙重方式來確保簽核公文者是同一個人。  

電子文件傳遞中心，主要的功能即是將各個政府機關所製作的公文統一

作集中、傳遞的工作。集中管理的結果，使行政自治局能夠確實掌握每件公

文的傳遞狀況，當公文的傳遞發生問題時，系統即會出現紅色警戒燈，使管

理者能夠馬上發現問題，並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作最準確及完善的處理。

然而，此種集中管理最大之問題就是停電問題的危機處理。因此，電子文件

傳遞中心皆備有不斷電系統，以確保發生停電時資料的不流失。  

韓國在推行文件電子化是由西元 1998年開始，首先即是在各政府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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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進行電子文件系統以及電子文件傳遞中心之推動。至 2002年 11月開

始制定並公佈三種標準化作業標準，其分別為行政單位電子文件系統的標

準、各行政單位之間的電子文件傳遞標準、連接管理者資訊系統與電子文件

系統之間的標準，將各個不同的電子文件系統與電子傳遞系統標準化，為文

件電子化系統訂定基礎。2004年更致力於將電子文件傳遞中心擴展至公共

以及私人機構，將文件電子化之作業推展至全國。  

關於負責檔案保存之記錄管理系統(Record management system)以及檔

案系統(Archives System)方面，主要是由各機關在電子文件產生之後即由

記錄管理系統所進行存檔之工作，並經過政策的規範以及國家記錄院之篩選

後，將檔案傳送至國家記錄院所設計之檔案系統，進行永久保存的工作。然

而，此兩種系統目前都是在規劃階段，韓國目前並沒有具體實施之系統模組。  

國家記錄院表示，待等到 2007年之後，即會產生新的法律規範，來確

保電子文件之保存法律依據。故目前並沒有此兩種系統。由於韓國文件電子

化之工程才剛起步，所製作之電子文件在數量上並不多量，因此，目前所完

成之電子文件則是暫時存在各機關之中，等到國家記錄院設計出完整的系統

後，再進行轉移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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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記錄院 

韓國位於大田的國家記錄院乃隸屬於韓國行政自治部之下，主要工作乃

是進行韓國各項檔案之保存工作。其地點位於大田市政府聯合辦公大樓內，

佔地約 4528平方公尺，目前共有正式職員 103人，其下分為「企劃支援處」、

「徵集處」、「鑑定與保存年限判定處」、「保存管理處」等。  

雖然目前國家記錄院並未規劃電子文件之保存作業，但是在紙本檔案部

分則是積極製作成數位以及微縮捲片版本，除了增加附本之外，更可確保檔

案內容之永久保存。此外並有定期為紙本檔案進行修繕工作，延長檔案壽

命。此外，國家記錄院尚設有檔案館提供民眾參觀，了解自己國家之檔案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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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就紙本檔案方面，國家記錄院會進行檔案的修補工作，在修補過程中即

將各文件拍攝成數位檔案，完成文件數位化之工作（如圖 3- 26）。而比較

近期之公文檔案，則是先對照紙本和電腦資料的 Metadata是否一致，隨後

進行修補、保存、數位化等作業。而資料在完成數位化工程之後，即送至釜

山支部做為館藏保存（如圖 3- 27）。  

韓國法律規定各機關將檔案送至國家記錄院做典藏時，需依照規定的方

式將資料進行整理，如各檔案之 Metadata格式、用同樣規格之資料夾、裝

箱等皆在法律規定之範圍內。除了方便國家記錄院資料整理之外，檔案標準

化也可讓典藏時更為方便。  

除了紙本式檔案資料之外，國家記錄院尚將早期重要之影音檔案進行修

補、重置、轉檔等工作。其錄音資料方面主要可以分為數位修補以及化學修

補兩部分；影音資料方面，則是將影像以及聲音分開處理，進行數位訊號以

及類比訊號之整理修補。並將檔案重新製作成光碟，以便能夠統一保存資料

（如圖 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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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記錄院釜山支部  

位於釜山之國家記錄院釜山支部主要即是以收藏紙本資料為主，目前共

有正式職員 26人以及約聘人員 94人，並分為一般行政以及典藏管理等兩部

門。其館藏共有文書類（約 100萬卷）、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史庫本、大

統領決裁文書等國家重要文書資料、休戰協定書、各種法律條文、各種圖面

（如地形圖、地籍原圖等約 80萬枚）以及放置在展覽館提供閱覽之副本等。  

國家記錄院釜山支部為擁有地上二層、地下四層樓之建築物，佔地約

7108平方公尺，目前共有 20個庫房，其館藏資料皆存放在地下，地載重量

為每平方公尺 1500公斤。主要是因和北韓關係特殊，為避免戰亂而導致資

料損毀，故捨棄將紙本資料存放在地面上，而選擇置於地面以下。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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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時需特別注重溫溼度調節以及蟲害、除霉等問題。  

釜山支部的溫溼度調節系統乃是由中央控制系統進行調節，可依據每間

典藏室所典藏資料的不同設定不同之溫度。其溫度控制人員是由廠商派遣人

員做溫度控制。除霉、除蟲方面則是利用廠商所研發之產品，利用中藥噴霧

進行除蟲、中藥蒸汽進行除霉之工作，擁有注重環保以及保護資料等多重考

量。  

比起澳洲，韓國政府在實行文件電子化的起步雖較晚，但是發展卻是十

分地迅速。此或許是韓國人“先做再說”的民風所致，然而研究者發現尚有

幾點特性影響著韓國在實行電子文件管理的行政作業，歸納為： 

一、 有法令做依據  

韓國政府在進行各種行政措施之前，必會有相關之法令作為依

據。而所有作業都須先以完整的法令為依歸，在“有法可循”的

情形之下才能進行作業。因此，目前韓國的法律僅止於規範電子

文件前端的相關作業流程，至於後端關於保存的部分須等待新的

法律制定。根據研究者實際訪談結果，有關檔案保存方面的法律

大致會在西元 2007年制訂完成，待法律制定後才能推動相關的

流程作業。  

二、 分工合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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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在實施文件電子化以及保存檔案作業乃是採用分開進

行的方式，將作業部分以及保存部份分開由電子政府局和國家記

錄院分別負責。主要是可以讓電子文件的前端部分先進行作業，

並由各機關做先行保存的工作。後端的保存部份則可以等待國家

記錄院有更完善之研究之後再行實施。  

三、 各機關的配合  

事實上要在短時間就實行文件電子化之作業，對於一些較年長的

公職人員而言是有其適應的困難性。然而，當政府確定朝全面電

子化的同時，所有的政府機關從大統領開始到各個單位都能夠全

面的配合，而不會因為年齡之限制而有所影響。這對於我國日後

施行相關作業是非常值得借鏡的地方。  

綜合上述各國，我們可以發現每個國家之電子公文作業都能夠順利且有

效地進行，最主要的因素都是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或是標準存在，並且各單位

之間必須要有良好的溝通，才能夠順利的進行。所以在實施公文電子化作業

之前，擁有相關的法律或是標準規範乃是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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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加拿大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情形 

加拿大政府近年來著力在政府資訊化工程的計畫，使得加拿大電子化政

府實施成效顯著，加拿大政府在線工程獲得很高的評價。目前更積極在推動

電子檔案有關的政務。研究者於 2005年 7月拜訪了加拿大政府負責檔案管

理的相關機構，包括其中央機關–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及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簡稱 LAC)(註：LAC是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加拿大國家檔

案館於 2003年所合併為一的機構)，省級機關–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及皇

家博物館(British Columbia Archives and Royal B.C. Museum)、安大略

省檔案館(Archives of Ontario)，魁北克國家檔案館蒙特婁中心(Montreal 

Archives Center of Archives Nationales Quebec)以及城市地方機關–瑞

其蒙市檔案館(City of Richmond Archives)、寇奎倫市檔案館(City of 

Coquitlam Archives)、溫哥華市檔案館(City of Vancouver Archives)、

多倫多市檔案館(City of Toronto Archives)等。基本上，加拿大政府在公

文檔案方面的管理在不同層級的政府機構中皆有專職檔案管理機構來負責

管理。中央機構由 LAC負責檔案管理各方面的政府法規之釐定與標準之制

定。各省級與各城市地方機關再由其檔案管理機關依循 LAC之法規及指導方

案訂定其地方法律及規範以為各機關在檔案管理上之依據。以下各小節即依

照加拿大政府機關的三個層級組織–中央級、省級及城市地方級的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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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機構 

LAC為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中央主管機構，負責全國有關電子公文檔案

管理之法律、規範、標準、政策…等之制定，並以其專業知識及法定權責指

導、協助全國各機關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業務，現階段 LAC共有檔案管

理人員約有 600位，以及圖書管理人員約 500位專業人員。目前 LAC保存的

資料中約有 75%為紙本式，25%為電子媒體及其他類型，電子公文檔案約有

3.54百萬件，電子郵件每年已超過 14億件。所收錄對象中，政府機關約佔

75%民間約佔 25%。  

LAC設有八個區域的聯邦政府檔案中心，以服務八十餘個聯邦政府機

構。此八個區域中心分別在哈力法斯(Halifax)、魁北克市(Quebec City)、

蒙特婁(Montreal)、渥太華(Ottawa)、多倫多(Toronto)、溫尼柏克

(Winnipeg)、艾德蒙登(Edmonton)及溫哥華(Vancouver)。其主要目的乃是

由於聯邦機構的某些檔案在其機構保存時較不合乎經濟效益，但又有保存的

價值時，則可委託這些中心來管理。此外，LAC的國家典藏檔案，除渥太華

外尚存放於四個地點。分別於溫哥華、艾德蒙登、溫尼柏克及哈力法斯等區

域中心內。LAC是由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合併成的一個知

識型態的新機構，其發展值得好好研究。  

研究者先到位於魁北克 Gatineau的 LAC保存中心(Preservation 

Centre)由其庫房典藏管理辦公室 Dale Cameron經理先帶我們參觀整個保存

中心。此一中心被稱為建築物中的建築物(Building in the Building)，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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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中心為一個巨大的建築物，外部再以一玻璃帷幕將其整個包在裡面，以

維持其溫、溼度之控制。並有獨立之電源與空調設施，及堅固的防震與完善

的防火設施。場地很大，此一中心為第一期計畫，LAC擁有附近許多土地，

預期 LAC會整個遷移至此處，將會有四期計畫。之後，並參訪中心之各個部

門，發現有許多媒體，如聲音、影像、動畫、影片之處理部門，並且有微波

設備可直接接受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之數位節目，進行實際接收保存。然

後，與電子檔案保存館員 Manh Tien Le等就技術方面來討論(他們已經在進

行影片自動索引搜尋之研發)。接著，與檔案管理服務部門的 Renee Corbeil

及 Lee Armstrong進行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討論。為能更深入了解加拿大政

府各項法規及政策與電子檔案分類、保存年限、清理、長期保存等議題，又

前往渥太華 LAC總部與 Bob Hillier、Rhonda Healey、Jon Fotheringham

及 Cara Downey等人廣泛且深入的研討。以下，即就法規、電子檔案之格式、

檔案及資訊生命週期管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電子公文檔案之資

訊安全、電子公文檔案之鑑定與清理、電子公文檔案之功能性分類、詮釋資

料及控制語言及索引典等加以說明。  

（一） 法規  

電子檔案管理與保存的法律規章可分成三種類型︰ 

1.有關電子檔案屬性特質(attribute of the electronic 

record)之法規。  

2.有關資訊蒐集(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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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資訊存取允許及限制(permitted and restri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之法規。  

主要之法規有加拿大證據法(Canada Evidence Act)、資訊公開

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圖書館及檔案館法(Library 

and Archives Act)、智慧財產權法(Copyright Act)、犯罪紀

錄法(Criminal Records Act)、個人資訊保護及電子文件法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隱私法(Privacy Act)、資訊安全法(Security of 

Information Act)、統計法(Statistics Act)及官方語言法

(Official Languages Act)。電子檔案管理與保存的法律依其

類型彙整如表 3- 1。各法律簡述如後(詳細說明及解釋請參考

附錄之網址)：  

(1)加拿大證據法。  

此項法律主要在述說檔案詳細屬性在法律上之證據依據。並涉

及檔案內容之真實性及可驗證性等。  

(2)資訊公開法。  

此項法律主要是提供在某一特定政府機關控制下允許人民存取

資訊之依據。也就是說政府機關任何電子檔案均須公開揭露，

但是某些特殊或例外之資訊亦須有所限制之法律。  

(3)圖書館及檔案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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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與圖書館及檔案館法定有關國家資料保存與寄存之法律，也

就是政府機關資訊之保存或銷毀之權力是由圖書館及檔案館來

決定的。  

(4)智慧財產權法。  

主要是保護出版品之權利，以及圖書及檔案館對出版品之拷貝

權。  

(5)犯罪紀錄法。  

針對犯罪紀錄之使用、保護、保存年限及銷毀之法律依據。  

(6)個人資訊保護及電子文件法。  

保證個人資訊蒐集之合法性，但該項資訊之蒐集是為已知目的

所使用，不可移作其他目的使用。同時也是為了紙本式檔案允

許以電子檔案格式儲存之法律依據。  

(7)隱私法。  

有關政府機關保存個人資訊時，必須保護到個人之隱私的法律。  

(8)資訊安全法。  

防止恐怖份子對資訊之犯罪攻擊。  

(9)統計法。  

允許政府機關蒐集人民有關之資訊，並防止不同政府機關之重

複蒐集相同資訊之法律。  

(10)官方語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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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政府機關檔案之提供必須以官方語言提供以示公平(加拿

大官方語言包括英文及法文)。  

 

（二） 電子檔案之格式  

LAC對電子檔案之格式、交換格式及相關標準皆訂定規範，以為

加拿大政府機關在電子檔案處理之主要參考依據。從中央機關

到省級機關及各城市地方機關都依循此一標準(研究者實際訪

視了 LAC、安大略省、卑詩省等省級機關及多倫多市、溫哥華市…

等地方檔案管理機構，的確都依循此一規範再加以調整)。電子

檔案之格式、交換格式及相關標準主要分成字集字碼

(Character Sets)及檔案格式二類。檔案格式有數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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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udio)、數位靜態影像(Digital Still Imagery)、

數位影像(Digital Video)、文件–本文(Documents-Textual)、

電子郵件(Email)、地理空間資料(Geospatial Data)、結構化

資料–資料庫及電子試算表(Structured Data - Databases and 

Spreadsheets)及技術繪圖(Technical Drawings)等八種類型。

同時針對各種類型資料分成建議使用及可接受二種狀態。格式

如後：  

字集字碼  

建議使用  

1. ASCII碼(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國際標準為：ISO/IEC 8859-1:1998 

(Latin-1)。  

2. IBM公司的 EBCDIC碼(Extended Binary Coded Decimal 

Interchange Code)。  

3. 統一碼(Unicode Version 3.0 UTF-8)國際標準為：ISO/IEC 

10646-1:2000。  

數位聲音  

建議使用  

1. AIFF(Audio Interchange File Format)。  

2. WAV(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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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  

1. MP3(MPEG-1 Layer 3)。 

2. 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3. RM/RA(Real Audio)。  

數位靜態影像  

建議使用  

1. ITU-T(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的 T.4

及 T.6。  

2. PNG(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3. TIFF(Tagged Image File Format)。 

可接受  

1. GIF(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2. JPEG(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國際標準為：

ISO/IEC 10918-1:1994。  

3. JFIF(JPEG File Interchange Format)。  

數位影像  

建議使用 

1. MPEG-2(Moving Pictures Expert Group)。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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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VI(Audio Video Interleave)。  

3. MPEG-4。  

4. MOV(Quicktime)。  

5. RM(Real Networks’ RealVideo)。  

文件–本文  

建議使用  

1.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2. XHTML(Extensible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3.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4. 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國際標準

為：ISO/IEC 8879:1986。  

可接受  

1. txt(Text Files)。  

2. doc(Microsoft Word Document Format)。  

3.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4. wpd(Wordperfect Document Format)。  

電子郵件(Email)  

建議使用 

1. MIM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  

地理空間資料(Geospati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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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 

1. DLG-3(Digital Line Graphs - Level 3)。  

2. ESRI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的

EOO(Expert Format)。 

3. ESRI的 SHP(Shape File Format)。  

4. GeoTIFF 20。  

5. GML(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6. IHO(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的 S-57

版本為 3.1。 

7. TC211(ISO 191xx Standards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8. SDTS(Spatial Data Transfer Standard)。  

可接受  

1. CCOGIF(Canadian Council on Geomatics Interchange 

Format)。  

2. CARIS ASCII。  

3. CEOS Superstructure Format。  

4.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  

5. GeoVRML (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  

結構化資料–資料庫及電子試算表(Structured Data - 

Databases and Spread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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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  

1. 平面檔案(Flat File)。  

可接受  

1. DBF(dBase Format)。  

技術繪圖(Technical Drawings)  

建議使用  

1. AutoCAD的 DXF(Drawing Interchange File Format)。  

電腦檔案格式、交換格式及相關標準彙整如表 3- 3 (詳細說明

及解釋請參考附錄所附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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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檔案及資訊生命週期管理  

 

圖 3-29，簡述如後：  

1. 資訊計畫 

訂定計畫以整合每日例行公事之檔案資訊，以便更有效率與

效果。  

2. 資訊之蒐集、產生及擷取  

如何有效的處理新產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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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  

將這些有用的資訊資產適當的組織起來，以方便有效的搜尋

檔案及分享資訊。  

4. 使用及傳播  

即時、正確的運用及傳播資訊。  

5. 維護、保護及保存  

檔案須正確、完整的維護、保護及保存，以保證此一資訊現

在及未來都能被存取、使用。  

6. 清理  

定期清理，以符合法令規定並節省機關之儲存空間，並保證

有價值之檔案能轉移至檔案機關，以便永久典藏及長久使

用。  

7. 鑑定 

檔案管理政策及實際作業均需定期鑑定、改善，以有效管理

檔案資訊。  

詳細說明請參考「檔案及資訊生命週期管理」指引，網址為：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information-management

/0625_e.html。  

（四）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檔案文件資訊管理系統(Records and Docum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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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簡稱 RDIMS)是加拿大聯邦政府機構所使用

的一套有關資訊管理的共同平台。目前參與使用的主要政府機

關為︰National Defence、Fisheries and Oceans、Transport 

Canada、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Indian and 

Northern Affairs、Finance and Treasury Board Secretariat、

Privy Concil、Industry Canada及 Canadian Transportation 

Agency等機構。RDIMS是一組相關軟體(工具)整合而成的，包

括了檔案管理(records management)、文件管理(document 

management)、影像處理(imaging)、全文索引及檢索(full-text 

indexing and retrieval)、工作流程(workflow)及統計報表

(reporting)等功能(如圖 3- 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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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二個主要部分就是文件管理與檔案管理(如圖 3- 31所

示)。  

 

文件只要經過分類給予編碼檔號及宣告後，即進入檔案管理，

文件將儲存成唯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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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之功能包括了：  

1. 整合 OA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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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儲存文件 

 

3. 建立文件輪廓(詮釋資料)  

 

4. 文件的版本控制  

5. 文件存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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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允許合作完成一件文件之機制  

7. 文件路徑管理(工作流程)  

8. 文件掃描及文字辨識  

9. 文件索引  

10. 文件搜尋  

檔案管理之功能則有：  

1. 檔案分類計畫  

2. 檔案存取及安全機制  

3. 檔案資訊(包括位置、描述、日期…等)  

4. 檔案報表  

5. 檔案之保留、負責及借閱等  

6. 檔案之稽核機制  

7. 檔案之保存年限管理、轉置及清理  

（五） 電子公文檔案之資訊安全  

加拿大政府在電子授權、認證之安全機制上之由「電子授權及

認證政策」(Policy on Electronic Author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所指導。其中有關電子檔案授權、認證等安全

問題有三個面向：一為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面，一為金

鑰管理(Key Management)面，另一個面向就是稽核機制

(Audit)。簡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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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取控制面：基本上在存取電子公文檔案時，必先經過授權

以及認證之人員，才可以存取電子公文檔案。一般可借助電

腦應用軟體再配合電腦硬體來進行相關控制，主要分成兩種

類型：  

(1) 邏輯式控制：使用者透過認證代碼(Identifier)、密碼

(Password)、IC卡、Smart卡、Token…等安全機制，以

及藉由應用程式(Application Program)設計或利用各

種安全軟體來控制對電子公文檔案進行存取。  

(2) 實體式控制：如重要機房應該上鎖或是安裝監視器，來

進行安全維護。而且，不論是經由邏輯式控制或是實體

式控制，在使用、應用電子檔案時都應該做相關之紀錄

(Logs File)。  

2. 金鑰管理面：包括密碼、認證代碼以至於 IC卡…等相關認

證，應在各種程序中即做好相關的安全管理，另外包含加

密、解密之電腦程式也應有完善之管理。同時也應注意到金

鑰之生命週期，從產製開始到交付給使用者利用、如何在應

用程式作認證、儲存、備份甚至銷毀等問題，也都應該有相

關之生命週期安全管理機制。  

3. 稽核機制面：在電子授權、認證系統裡面應該保證所有過

程，皆需要有可被管理者所稽核之點，且在各個稽核點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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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載所有過程之軌跡，並由法制面以及系統面來訂定相關

制度，以便進行電子公文檔案從製作、傳輸、修改、檢索、

應用、儲存…等每一個過程皆可被記錄及觀察到。  

詳細資訊可參考「電子授權及認證政策」及「加拿大政府公鑰

架構管理政策」(Policy for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網址為：

http://www.tbs-sct.gc.ca/pubs_pol/dcgpubs/tbm_142/2-2_

e.asp及

http://www.tbs-sct.gc.ca/pubs_pol/ciopubs/PKI/5a  

（六） 電子公文檔案之鑑定與清理  

加拿大政府機關對電子公文檔案之鑑定與清理，乃依循 Terry 

Cook在 1991年所制定的指引– “An Appraisal Methodology 

Guidelines for Performing an Archival Appraisal”，與媒

體類別無關。檔案之清理權責屬於 LAC。電子檔案之移轉可參考

上述之電子檔案格式小節之說明。目前之實際作業方式為：各

機關轉移至 LAC之電子檔案皆先存放於實際之電子媒體，然後

再行送至 LAC。轉移後之檔案一共會有三份拷貝，原機關之檔案

即行銷毀。LAC現在正在發展線上電子傳送系統。同時，也在發

展對電子檔案檢驗之相關電腦軟體工具。至於鑑定方法則稱為

「巨觀鑑定及功能分析」法(Macro-Appraisal and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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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對政府機關檔案亦訂有「政府機關檔案典藏鑑定執

行指引」Guidelines for Performing an Archival Appraisal 

on Government Records，以為各政府機關之依據。基本上，先

進行巨觀鑑定，接著再進行傳統的微觀鑑定，如系列的完整、

全面性(Complet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series)、確實可信性(Authenticity)、惟一性(Uniqueness)、

與其他檔案關聯性(Relationship to other records)、年代、

歷史跨越性(Dates and time-span)、延伸性(Extent)、可用性

(Usability)、運作處理性(Manipulability)及檔案之實體狀況

性(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records)。此外尚須考慮到法

律需求之保存年限(Retention of Records for Legal 

Requirements)、本質價值之保存年限(Retention of Records of 

Intrinsic Value)及資訊價值之保存年限(Retention of 

Records of Information)。詳細說明及解釋可參考「巨觀鑑定

及功能分析」及「政府機關檔案典藏鑑定執行指引」(網址為：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information-management

/061101_e.html及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information-management

/061102_e.html)。  

（七） 電子公文檔案之功能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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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機關在檔案管理的分類上，傳統都是以主題性分類

法(Subject-Based Classification)為主要分類原則，近來已

往功能性分類法(Function-Based Classification)方向發展。

也就是將分類法改為以企業(政府機關)各種作業活動(行政工

作)為主的分類方式，其分類系統稱為「企業活動結構分類系統」

(Business Activity Structure Classification System，簡

稱 BASCS)。傳統主題性分類與功能性分類的差異簡述如下：  

1. 主題性分類  

重點在於資訊物件內容(Content)的主題上，而將一些小主

題集合成一個大一點的主題時，大部分都是根據行政組織結

構(Organization Structure)之架構的屬性來組織。然而，

行政組織又往往會有所變更。 

2. 功能性分類  

功能性分類的好處就是所謂的功能，能夠與目的(做什麼?)

及程序(如何做?)很自然的關聯在一起。其強調的重點在於

與資訊物件相關的業務工作環境(Business Context)上。而

所謂的政府機關的業務工作環境，就是指其分類的集合可反

映出法律/政策命令及其行政工作，也就是說其工作各項作

業是依法行政的，換句話說，我們知道我們有什麼資訊，為

什麼我們有這些資訊，以及在我們的工作權責下，如何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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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資訊。因此，這種分類法相對是比較為穩定的。其好

處有：  

(1) 建立個別電子檔案的連接性，也就是說，各個有連接性

的檔案會因為機關之作業活動之順序，自然結合在一起。  

(2) 很清楚的揭示工作流程、作業程序。  

(3) 可依據特定的作業，方便的檢索到相關的電子公文檔案。  

(4) 因為是依照業務工作環境來分類，因此，以控制語言

(Control Language)來檢索、應用較得心應手。  

(5) 因為是依照工作流程及作業程序關係來分類，所以在對

電子檔案之安全控管、存取資料層級之控制較為適當。  

(6) 有助於電子檔案之保存年限制定及清理原則。  

(7) 有助於業務工作之變化。  

在功能性分類上最重要的是：確認機關之功能(Identifying 

Function)及確認行政作業程序(Identifying Business 

Processes)。然後，再進行各項詳細業務工作之分析，即可

建立各項交易作業(Transaction)，進而產生出電子文件檔

案(參考圖 3- 38)。例如物料管理政策(material 

management policy)(可視為機關之一般行政上之功能)中載

明其目的為「對各種物料資產進行計劃、採購、使用及清理

時，必須保證這些物料能達成部門運作之所需以有效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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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並且使得政府各部門所花之經費達到最高價值」。

(“to ensure that material meets departmental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effective program 

delivery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chieve 

value for money when planning, acquiring, using, and 

disposing of material assets.”)根據此一政策，可將物

料管理功能再區分成四個次功能：計劃(planning)、採購

(acquiring)、使用(using)及清理(disposing)，簡述如後：  

1. 計劃次功能  

此一次功能主要在評估、計劃物料需求，又可細分成四項主

要工作：  

(1) 評估各部門在運作、管理上所需要的物料  

評估部門運作所需要之物料，例如，是否需要一台電腦，

並且評估財務上及環境上對物料生命週期之影響。例

如，一台個人電腦之使用年限為四年。  

(2) 確認並定義(規範)物料需求  

確認需要的物料，及其他可選擇性之可能分析以及風險

之分析。  

(3) 評估物料需求  

進行財務、環境評估，訂定採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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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估物料使用  

預估物料資源之使用狀況，預估物料需求之可能改變，

並設定採購或替代物料(設備)之優先順序。  

2. 採購次功能  

此一次功能為採購到各部門所需要之物料或一般設備，可分

成五個主要工作：  

(1) 選取採購物料  

從採購需求中，選擇要採購的物料。  

(2) 評估採購方法  

各種採購方法之評估、選擇(例如，政府採購法之選取)。 

(3) 辦理採購  

進行各項採購作業及流程。  

(4) 驗收  

貨物之送達、收取、檢測等驗收工作。  

(5) 保證品質 

確保這些物料之品質可達運作之需求。  

3. 使用次功能  

此一次功能的目的在確保物料之使用及維護上，可分成五個

主要工作：  

(1) 分配、安排物料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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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些物料進行分配與安排在適當處給適當人使用。  

(2) 記錄物料之使用  

對物料紀錄使用情形、消耗狀況、庫存狀況等。  

(3) 維護設備  

對各種設備進行日常維護，以保證期正常運作。  

(4) 保持庫存水平  

保持物料所需之最低要求，以最經濟原則達到正常運作

之需求。  

(5) 保護物料 

提供良好知保護措施以保護物料、設備。 

4. 清理次功能  

此一次功能的目的在清理或替換掉物料，可有三個主要工

作：  

(1) 確認物料之清理  

確認物料是否可再利用、重新分配或清理。  

(2) 清理無用物料  

多餘無用之物料進行清理。  

(3) 清理或替換不合經濟效益之物料(設備)  

清理並替換物料(設備)。  

而 LAC制定了「BASCS指引」除將國家檔案用功能性分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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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之外，此指引更延伸至各個地方機關以為參考，各機

關可以用此指引為依據，並依照其性質之不同加以修改，使

機關檔案也可順利使用，詳細資料請參考網址為：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06/0630_e.html。  

 

（八） 詮釋資料、控制語言及索引典  

加拿大政府機關在電子公文檔案所使用到的詮釋資料以都柏林

碼(Dublin Code,2001)為基本核心依據，並訂為 TBITS 39.1 標

準，各機關及依照都柏林碼為基準，並依照其需要進行相關之

延伸，使機關之資料能滿足機關本身建立詮釋資料時之需求。

詮釋資料整個架構共分成五個部分(參考圖 3- 39)，包括

CLF(Common Look and Feel Standard)、都柏林碼(Dublin 

Code)、檔案管理(Record Management)、入口網站內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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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Content Management)及特定領域詮釋資料(Domain 

Specific Metadata)。CLF主要在描述資訊網(Web)，共有五個

描述項目：建立者(Creator)、日期(Date)、語言(Language)、

主題(Subject)及題名(Title)。都柏林碼即核心詮釋資料集的

十五個基本項目。入口網站內容管理即是有關入口網、資料群

集…等資訊之詮釋資料。特定領域詮釋資料即是針對特殊資料

例如地理空間、聲音資料、學習教材…等資訊之詮釋資料。檔

案管理即對電子公文檔案資訊生命週期之管理所需要的詮釋資

料。詮釋資料每一個描述元素之架構要有名稱(Name)、識別碼

(Identifier)、定義(Definition)、目的(Purpose)、責任

(Obligation)、出現次數(Occurrence)、資料來源(Data Source)

及註釋(Comment)。基本上有二十六個項目，包括部門識別碼

(Department Identifier)、組織(Organization)、 文件號碼

(Document Number)、作者(Author)、負責人(Trustee)、簽名

者(Signed By)、接收者(Designated Recipient)、題名

(Title)、描述(Description)、主題名稱(Subject Name)、主

題代碼(Subject Code)、語言(Language)、日期(Date)、重要

狀態(Essential Status)、存取權限(Access Rights)、安全

(Security)、型態(Type)、格式(Format)、位置(Location)、

最後(Final)、歷史(History)、保存及轉置紀錄(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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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igration History)、保存期間(Retention Period)、保

存期間啟動(Retention Trigger)、清理動作(Disposition 

Action)及清理日期(Disposition Date)。 

 

加拿大政府之控制語言訂為 TBITS 39.2 標準。主要使用於資訊

的分類及描述，並有助於資訊的導航、搜尋、資訊分享及交換，

並建立主題索引典。其發展乃依據單一語言索引典

(monolingual thesauri ,ISO 2788-1986)及多種語言索引典

multilingual thesauri ,ISO 5964-1985)。索引典包括同義詞、

相關詞、廣義詞、狹義詞、相等詞、常用詞…等。詳細說明可

參考加拿大政府核心主題索引典(Government of Canada Core 

Subject Thesaurus)。網址為：

http://en.thesaurus.gc.ca/intro_e.html。  

 

二、省級機關  



124 

此次，研究者拜訪了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及皇家博物館、魁北克國家

檔案館蒙特婁中心及安大略省檔案館等三個省級層次的檔案管理主管機

關。非常有趣的是，這三個機構又各有其特色。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及皇

家博物館是將原來政府機關–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合併到英屬哥倫比亞

省皇家博物館中，屬於公司型態，但仍然負責省政府之檔案管理工作。魁北

克國家檔案館蒙特婁中心為魁北克國家檔案館主要區域服務中心，魁北克雖

然只是一省，但是由於是加拿大唯一的法語區域，所以其運作宛如一個國家

(從名稱即可窺其一二)其資料也大多是法文資料。安大略省檔案館則可視為

其最正統之省級檔案管理機關，也是加拿大政治、經濟最重要的一省。 

（一） 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及皇家博物館  

首先，簡單說明此次拜訪之機關。此一機構因為受到組織調整，

因此較為複雜些。在 2003年 4月 1日，成立了一個新機構稱為

「皇家 BC博物館公司」(Royal BC Museum Corporation)。皇家

BC博物館公司實際併購了皇家 BC博物館(Royal BC Museum)、

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BC Archives)、Helmcken House 及

Netherlands Carillon等四個機構。原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

成為皇家 BC博物館公司內部一個單位稱為存取及資訊管理

(Acces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另外原來有關政府機

關檔案管理之業務則改由省政府的機構檔案管理部門

(Corporation Records Management Branch)負責。但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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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存、典藏仍由皇家 BC博物館公司擔任。目前，政府每年會

轉移 2,000盒檔案給皇家 BC博物館公司並且支付每盒加幣 500

元之處理費用。機構檔案管理部門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維護

「行政檔案分類系統」(Administrative Records 

Classification System)。此一系統就是對政府機關公文檔案之

分類及保存年限的管理。內容包括電子檔案，詳細資訊可參考 

ARCS On-Line(網址為：

http://www.bcarchives.gov.bc.ca/arcs/index.htm)。其他重

要相關省法有文件(檔案)清理法(Document Disposal Act) (網

址為：

http://www.qp.gov.bc.ca/statreg/stat/D/96099_01.htm)。  

至於，資訊管理即資訊技術政策及標準則由相關資訊部門負責。

研究者拜訪的皇家 BC博物館公司，由其檔案長期保存服務部門

主管 J. Robert Davison負責接待，並與電子資訊部門經理 Brant 

Bady及資深檔案館員 David Mattison討論有關電子檔案管理議

題，他們強調不論電子檔案或傳統紙張文件、媒體檔案，其分類

方式應該一樣。在討論中亦發現英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之檔案、

文件管理系統都是王安(Wang)電腦公司的產品，正逐漸替換成甲

骨文(Oracle)公司之產品，並且是自行開發。由於經費的限制，

在 2005年才發出一套整合性蒐藏品管理資訊系統之需求書，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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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廠商來發展資訊系統。從此次的拜訪中發現英屬哥倫比亞省在

公文檔案管理上已經分成二個機構，其發展值得觀察。  

英屬哥倫比亞省在檔案館方面有些歷史記錄是頗有意義的。簡述

如下︰第一個有關檔案的法律為 1894年的 “Legislative 

Library and Bureau of Statistics Act”。1936年即建立公

共檔案清理法(Public Document Disposal Act)，1996年該法

改稱為檔案清理法(Document Disposal Act)。1974年將省圖書

館館長及省檔案館館長分別設立。1970年代初期至 1982年建立

媒體部門、影音部門、政府資料部門…等。2003年併入皇家 BC

博物館公司，其蒐藏品包括政府檔案資料、私人歷史手稿文件、

地圖、建築圖、照片、繪畫、圖畫、影片及一些與英屬哥倫比亞

省及西北太平洋有關聯之各種社會、政治、歷史等圖書出版品。  

（二） 魁北克國家檔案館蒙特婁中心  

魁北克省的魁北克國家檔案館成立於 1920年，隸屬於文化傳播

部。現有蒐集典藏品計有 43公里的手寫文件、800,000件的地

圖、建築圖、繪圖等、53,000小時的聲音錄音帶及 7,000,000

件照片及其他文件。其資料來源包括：  

1. 政府檔案(Government Archives) 

政府公眾行政管理的檔案，其時間可追朔至殖民時期。  

2. 法律檔案(Leg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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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638年起之法院的檔案。  

3. 市民檔案(Civil Archives)      

自 1621年至 1900年有關市民的登記資料(包括洗禮、結婚、

死亡等)。  

4. 私人檔案(Private Archives)  

此部份為個人或家族或機構之捐贈。  

目前使用魁北克國家檔案館的人以族譜學者及家族歷史學者為

主，約佔了九成，其餘一成包括學者、媒體工作者及一般大眾。

魁北克國家檔案館目前共有九個區域中心提供服務及檔案保存

工作。研究者拜訪的魁北克國家檔案館蒙特婁中心是規模較大也

較重要的。 

魁北克國家檔案館蒙特婁中心蒐集典藏品計有 15公里的文件檔

案，包括 1640年至 1970年的法院檔案、1635年至 1900年的市

民檔案、從 1700年至 1915年有公證的檔案、19世紀經調查過

的檔案及 20世紀的政府機關檔案與私人檔案。此外，尚有八百

萬張照片、155,000張地圖與設計圖、12,500份肖像研究的文

件、超過 6,000小時的聲音錄音帶及超過 11,000小時的影片錄

影帶。  

研究者拜訪魁北克國家檔案館蒙特婁中心由其副館長 Evelyn 

Kolish及系統技術部門主管 Anna Margulis女士接待。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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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一棟很雄偉的建築物，是由 1870年所建築具有歷史的老

建築物再加上一個新建築塔樓整體規劃改建的一棟檔案館。新的

塔樓完全當作儲存空間，有電子儀器控管及溫、溼度控制。蒙特

婁中心一共有 23間儲存室，每個儲存室有 200平方公尺的空間。

整個中心建築外部很古典，內部則很現代是經過設計的。建築內

部並有一個藝術品稱為秘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秘密花

園乃源自中國的易經，有陰陽八卦之變化，共有六十四個抽屜的

造型，最上面長出一朵花。每個抽屜都存放有物品，如岩石、化

石、骨頭、海草、貝殼、水果、花草…等自然物品。整個強調保

存、分類、編目等概念，完全符合檔案館建立的理念。此一藝術

品佔整個建築物重建經費的 1%，是政府機關所規定的，可為我

們借鏡。該中心也有個展覽區當時正舉行一個新的展覽–

Hocquart監督官：保護我們的典藏，未來的記憶(Intendant 

Hocquart: Safeguard Our Archives, the Future’s Memory)。

Hocquartg是在殖民時期建立適當之環境以保存檔案紀錄的一

位 14世紀新法國(New France)監督官。  

魁北克國家檔案館所收錄的政府機關檔案是指各機關依其功能

所產生的檔案，一般行政事物檔案則不接受移轉。個人處理資料

時，只要經過登記(registered)即成為正式公眾檔案需要有檔案

管理，也就是需要分類、有保存年限、生命週期管理等。檔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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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可分成三個階段：活躍(Active)、半活躍(Semi-active)及

不活躍(Inactive)。檔案價值又可分成行政(Administrative)、

財物(Finance)、法律(Legal)及歷史(Historical)。每個不同階

段其價值也有所不同。如圖 3- 40所示，檔案在活躍期間，也

就是在機關內經常使用時，其行政、財物及法律上的價值就很高

(以$$表示)。進入半活躍階段，也就是政府機關偶而使用該檔

案，其行政、財物及法律上的價值就稍低些(以$表示)。到了不

活躍期，也就是轉移至檔案館保存應用時，其行政與財務價值很

難估計，一般皆較為低(以-表示)。但是，其法律及歷史價值是

高的，尤其在歷史價值上(以-+及++表示)。  

 

魁北克國家檔案館在法規上有檔案法(Archives Act)，編號為

A-21.1A最新版本為 2005年 8月所修訂(詳細完整法規可在網址

http://www2.publicationsduquebec.gouv.qc.ca/home.php 找

到)。 其中提到檔案轉移至檔案館後，一些無法立刻公開之檔

案在一段期間後必須公開。所謂一段時間是不能超過 100年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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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某人相關時，則為死後 30年。另外一個相關之法律主要在訂

定檔案與資訊科技相關之法律，稱為「建立資訊科技一個合法架

構法」(An Act to Establish a Legal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編號為 C-1.1A最新版本為 2005年 8月所修訂(詳

細完整法規可在網址

http://www2.publicationsduquebec.gouv.qc.ca/home.php 找

到)。魁北克國家檔案館也強調分類、詮釋資料及索引典的重要。

資訊系統安全採用權限控制，亦有私鑰、公鑰及數位簽章，但只

在雛形階段，電子檔案亦正在宣導中。  

（三） 安大略省檔案館  

研究者由安大略省公關事務部(Ministry of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的 Ryan Proctor先生等的陪同下參訪安大略省檔案

館。首先拜會了館長 Miriam McTiernan女士，然後，由館員陪

同先行參觀檔案館。再進行電子檔案管理議題之討論。安大略省

檔案館的典藏資料包括安大略省政府檔案、私人檔案、族譜檔

案、重要統計資料、原住民檔案、圖書資料及特殊資料。簡述如

下：  

1. 安大略省政府檔案  

從 18世紀末期至今有關安大略省政府的法律、行政管理等

檔案，是主要典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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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人檔案 

蒐集自 1903年起重要的私人檔案，超過 2,600件私人檔案。  

3. 族譜檔案 

有關安大略省族譜的檔案，方便尋根。  

4. 重要統計資料  

紀錄安大略省居民之出生、結婚、死亡等檔案。  

5. 原住民檔案  

紀錄安大略省原住民之相關資料，資料最早到 1760年代。  

6. 圖書資料  

約有 70,000本圖書、小冊，主要都是與安大略省之經濟、

社會、政治、軍事等相關議題。  

7. 特殊資料  

特殊資料有：一百七十萬張照片、三萬五千張地圖、十九萬

張繪圖、四千位藝術家資料、省長肖相、二千張漫畫、海報

以及聲音、影片等檔案。  

該館頗以其特殊資料引以為豪，帶領研究者實際觀看一些著名畫

家所繪製之安大略省之地圖及風景畫。此外，尚有在玻璃上所繪

畫之實物。並且觀賞了一段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影片。  

有關電子檔案管理，安大略省檔案館針對政府機關在檔案管理上

之政策、法規、標準、程序上，制定資訊檔案管理計畫(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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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gram，簡稱 RIM)以為參考依循。

其基本精神是以安大略省的檔案法(Archives Act)為依據(網

址：

http://www.archives.gov.on.ca/english/about/arcact.htm)

，同時頒有「資訊檔案管理指引」(Management of Recorded 

Information Directive)以為檔案館授權處理檔案管理之事

宜。安大略省檔案館協助各政府機關所制定之檔案保存期限，已

經幫助安大略省政府每年省下一千四百萬元加幣的檔案維護費

用。安大略省檔案館同時設計了一些工具協助各機關有關檔案的

管理，例如，事實單(Fact Sheet) )(網址：

http://www.archives.gov.on.ca/english/rimdocs/factlist.

htm)、資訊佈告欄(Information Bulletin)(網址：

http://www.archives.gov.on.ca/english/rimdocs/infolist.

htm)以及安大略省政府檔案保存期限計畫指引(Guideline for 

the Ontario Government’s Record Scheduling Program)(網

址：

http://www.archives.gov.on.ca/english/rimdocs/guidlist.

htm)。  

電子檔案的保存年限與清理有一個特別議題來指引－「資訊檔案

保存年限清理(2)電子檔案－特殊議題指引」(Reten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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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l of Recorded Information (2): Electronic Records

－Special Issues A Guideline)。主要建議項目有：即時清理

(Timely Disposal)、長期保存(Long Term Preservation)、資

料轉置(Data Migration)、開放系統(Open System)、政府擁有

軟體及資料權力(Government Ownership of Software and 

Data)、資訊管理工具(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ol)、諮詢檔

案館(Consultation with Archives)。簡述如後：  

1. 即時清理  

電子檔案存放於電腦系統或儲存設備中，需要依據清理計畫

或保存年限規定，能夠即時清理(包括移轉至檔案館或銷

毀)。可由檔案管理資訊系統自動完成，或是資料管理師來

負責處理。  

2. 長期保存 

電子檔案需要長期保存時，需要特別注意幾件事情：包括實

體完整性、技術快速變遷、證據價值(即內容的真實性、可

信性、完整性)。  

3. 資料轉置  

每兩年進行資料轉置之評估，需要注意到電腦硬體、軟體及

儲存媒體之轉置與更新。  

4. 開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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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新系統時，需要符合開放性系統原則。  

5. 政府擁有軟體及資料權力  

資訊委外處理時，需要注意軟體及資料之所有權是屬於政府

的。  

6. 資訊管理工具  

重要軟體如檢索電子檔案資料、資訊安全軟體…等及詮釋資

料和重要技術文件等相關的資訊管理工具都需要好好保

存、保護及保管。  

7. 諮詢檔案館  

有關電子檔案之管理儘早諮詢檔案館，以便做好各種計畫，

尤其是清理計畫。大體而言，檔案館徵集各機關檔案約只有

3%。  

詳細說明可參考「資訊檔案保存年限清理(2)電子檔案－特殊議

題指引」(網址為：

http://www.archives.gov.on.ca/english/rimdocs/guideln2.

htm#timely)。  

電子檔案移轉方面，根據研究者與檔案館資深館員討論的結果

是：一般而言，檔案館徵集機關檔案之數量約為 3%。他的建議

是理想上要傳送的電子檔案需要為電腦系統上之線上可作業之

電子檔案(即使是資料庫)，然後進行線上電子檔案之傳送。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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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安大略省檔案館對電子檔案的移轉是採取實體儲存媒體

方式，最好是專人親自送達。檔案館已經在 2005年 7月擬好電

子檔案移轉之初稿－移轉電子檔案至安大略省檔案館指引

(Guideline for Transferring Electronic Records to the 

Archives of Ontario)。機關電子檔案之移轉大致上步驟為：  

1. 先諮詢檔案館  

檔案管理人員、資訊人員及專案人員應該一起參與並與檔案

館人員討論，以保證移轉檔案是符合規定且在移轉過程是可

信的。  

2. 確認移轉之檔案  

移轉之檔案需滿足保存年限計畫或經授權之檔管人員確

認，才可以移轉。  

3. 移轉測試  

檔案館需要確認移轉的電子檔案格式是否正確，傳送的儲存

媒體是否可讀取…等等的測試。  

4. 正式移轉檔案並記錄  

進行與檔案館確認後，即可進行電子檔案的移轉，最好是專

人親自送達。檔案館將會確認接收到該儲存媒體。  

5. 確認及接收移轉之檔案  

檔案館人員會將該移轉之檔案轉入儲存設備中，一但一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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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無誤後，檔案館會確認並提供機關已經收到轉移檔案之收

據(公文)，這樣一來即完成電子檔案的移轉作業。  

其他有關電子檔案之分類、詮釋資料、控制詞彙等皆與其他檔案

管理機關相近。至於長期保存技術該館員建議參考 InterPARES

計畫(網址：http://www.interpares.org/book/index.cfm)。此

外，安大略省檔案館由於空間及儲存資料環境等問題，已經計畫

遷往郊區。  

 

三、城市地方機關  

研究者這次走訪的城市機關主要在英屬哥倫比亞省的瑞其蒙市、寇奎倫

市、溫哥華市及安大略省的多倫多市。在檔案機關人員方面，瑞其蒙市之檔

案館共有檔案管理人員 7人、資訊人員 12人；寇奎倫市有 2位檔案管理人

員、8位資訊人員；溫哥華市則有 23位檔案管理人員、30位資訊人員，而

溫哥華市每年有關於檔案管理方面之預算則為 1,346千加幣 / 年。瑞其蒙

市、寇奎倫市及溫哥華市等三市都位於大溫哥華地區，但是皆為獨立地方機

關。  

多倫多市則為大多倫多市，其組織較為龐大。在檔案管理方面都訂定了

地方上之法律，以為遵循。  

(一) 大溫哥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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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拜訪了大溫哥華地區的三個城市–瑞其蒙市、寇奎倫市及溫

哥華市。瑞其蒙市及寇奎倫市都使用 Hummingbird公司的檔案管

理系統，溫哥華市則正在進行招標工程並且計畫遷館。寇奎倫市

的檔案資訊管理者 Terra Dickson，瑞其蒙市的檔案資訊經理 Ken 

Young、館長 Lynne Waller、館員 Jennifer Douglas及檔案資訊

分析師 Dovelle Buie，溫哥華市的館長兼檔案管理主任 Reuben 

Ware、助理經理Heather M. Gordon及檔案資訊管理部門經理Glenn 

Dingwall等人，皆與研究者廣泛討論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議題。

主要從法規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等方面來探討。  

1. 法規、政策 

每個城市都有地方法律來規範檔案的管理。瑞其蒙市的法規

為 Bylaw–7400，寇奎倫市為機關政策及程序手冊第 2章第

3節來規範檔案管理、保存年限及清理原則，溫哥華市也借

助 Bylaw來規範檔案管理(2005年 7月正修訂中，其內容參

考附錄十)。同時，都有分類系統及保存年限計畫來指導檔

案之管理。至於檔案之移轉，因為檔案館亦為市政府之一個

部門，所以，對電子檔案而言，只是存放地點及管理權限在

電腦系統更正即可。有關電子檔案管理推動上都強調教育訓

練並且有線上教學。同時，借助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來有效管

理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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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瑞其蒙市使用 Hummingbird公司的產品，前後發展六年，系

統名稱為 Richmond Enterprise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REDMS)。寇奎倫市則是參考瑞其蒙市經驗亦引進了

Hummingbird公司的產品，系統稱為 Coquitlam Enterprise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CEDMS)。溫哥華市正在招標

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其檔案管理人員及資訊人員都信心滿

滿，且表示所有參與之公司都經認可，發展檔案管理系統不

成問題。瑞其蒙市使用 REDMS將資訊公開分享，效果良好。

Hummingbird公司的檔案管理系統可整合微軟公司的辦公室

軟體及結合電子郵件軟體。文件號碼是由系統自動產生，文

件之產生可選擇型板(template)，瑞其蒙市約有 100餘種的

型板、寇奎倫市則有 40餘種，檔案格式為 PDF檔。同時有

控制詞彙及索引典等功能。文件一經分類即成為檔案，同時

保存年限也整合至系統中。分類及保存年限系統在瑞其蒙市

稱為 UCRS(Uniform Classification and Retention 

Schedule)，寇奎倫市稱為 CRCRSS(City Records 

Classification and Retention Schedule)，溫哥華市稱為

VanRIMS(Vancouver Record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andard)。瑞其蒙市及寇奎倫市對電子檔案的存取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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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電腦系統的應用軟體來控管，即存取控制並記錄各項存取

動作，並無認證及電子簽章之機制。目前，瑞其蒙市的電子

檔案有一百五十萬筆以上(至 2005年 7月 13日)，寇奎倫市

的電子檔案有約近二十二萬筆(至 2005年 7月 7日)，系統

之電子檔案狀態彙整如表 3- 4。溫哥華市除正在進行工程

招標外，亦積極發展 VanRIMS(因為此系統可整合進檔案管理

系統)，基本上 VanRIMS為一套分類及保存年限計畫與詮釋

資料等標準的系統。VanRIMS採用功能性分類，有三個層次

的主要分類架構，包括功能群組(Function Group)、主要

(Primary)及次要(Secondly)，有關分類範例請參考附錄十

一。VanRIMS檔案清單及工作表單分析共有十九個項目︰

Department/Section、Contact/Custodian、Records Series 

Title、Office of Primary Responsibility、Description 

of Records Purpose、Records Status、Date Range、Basic 

Size of Record、Physical Format、Records Series Retained 

by、Filing Arrangement、Location of Records、Type of 

Equipment、Current Retention、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Government Records Retention、Vital Records、FOI &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formation、Agreements及

Notes(請參考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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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多倫多市  

研究者拜訪多倫多市檔案館，由其機關檔案經理 Bill Ballard負

責與我們討論電子檔案的管理。Ballard先生首先說明大多倫多

市，是這幾年才由幾個城市合併而來，正積極的發展中。2002年

CGI(CGI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Consultants Inc.)拿

到多倫多市檔案管理系統的規劃案。2003年 CGI與市政府的團隊

通力合作，進行整體規劃事項。此段期間針對 400多位機關行政

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並對六個部門 80餘位資深主管及技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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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訪談，同時對資訊技術進行審視及訪查，而於 2004年 10月

完成多倫多市企業檔案管理策略及架構(City of Toronto 

Enterprise Document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Architecture)

規劃書，並於 2005年 7月對外進行採購工程。  

多倫多市檔案管理的願景在於，透過資訊快速正確的取得，決策

的透明，以負責的態度、信任的政府，提供市民有效的都市服務。

其主要目標有二個方向，一為有效管理資訊，以便適時的提供正

確的資訊，以提高決策品質。一為強化文件檔案的生命週期管理-

從徵集(Acquisition)到使用(Use)再到清理(Disposition)。強化

文件檔案的生命週期管理是我們所重視的(參考圖 3- 41)，簡述

如後：  

1. 徵集  

徵集階段裡，就是指文件的產生，大部分是使用辦公室軟

體、電子郵件、繪圖軟體…等，或從其他人處擷取到文件。

文件一但產生，就必須經由詮釋資料、分類系統等予以分

類，然後，透過安全控管很安全的存放起來。 

2. 使用  

使用階段就是機關例行的業務工作流程。包括有效的儲存管

理，對文件檔案的搜尋、檢索(透過索引典、控制詞彙等方

便檢索到需要的資訊)。以及文件檔案的修正及傳播到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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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部門及職員。  

3. 清理  

清理階段就是指每一個文件檔案都有其保存年限計畫，可能

繼續保留或是銷毀或者轉移至檔案管理機關保存、典藏。 

 

雖然，這次參訪不能親眼看到多倫多市的檔案管理系統，但是，

從他們的重視程度及工作精神實在令人佩服。此外，透過研究者

與 Ballard先生的討論，且又獲得規劃書相關資料亦有許多收穫。

多倫多市的檔案管理系統之開發方式，CGI建議先發展索引典，以

建立標準業務專門用語及分類系統。接著，進行詮釋資料發展，

以描述檔案內容來滿足檔案應用軟體之需求。然後，針對某一部

門開發一般型企業檔案管理系統。最後，針對不同部門需求，開

發其特定的檔案管理系統。CGI在檔案管理的技術市場趨勢上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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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領導廠商浮現出來、已從主從架構(client/server)轉為

web-based架構、Windows 2000伺服軟體成主流、檔案管理軟體

只是中介軟體(Middleware)、整套系統取代單一模組及擴充能力

決定市場領導者。簡述如後︰  

1. 領導廠商浮現出來  

市場的競爭及公司企業的合併與整合，產生了五家檔案管理

產品的領導廠商。包括 Documentum、IBM/Lotus、FileNET、

Open Text及 Hummingbird。這些公司將主導市場，並驅動

技術創新及發展。此外，微軟(Microsoft)公司亦積極朝檔

案管理市場之開發，亦須注意其發展。  

2. 已從主從架構(client/server)轉為 web-based架構  

檔案管理系統的核心功能軟體都在伺服器上。早期多為主從

架構，現在已朝多階(n-tier)架構發展。將讓使用者以瀏覽

器(Browser)來操作，使得 web-based架構已成主流。Thin 

Clint及 J2EE(Java 2, Enterprise Edition)與 web服務則

為可能發展方向。  

3. Windows 2000伺服軟體成主流  

目前許多檔案管理系統伺服器都是 Windows 2000伺服軟

體，當然也支援 UNIX系統。  

4. 檔案管理軟體只是中介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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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軟體已經逐漸整合到應用系統中(Application 

System)，以提供更完整的應用與服務。因此，檔案管理軟

體將成為中介軟體。只作為電子資料傳遞等資訊傳遞與資料

交換之用。  

5. 整套系統取代單一模組  

因為業界的合併，整合型檔案管理系統，包括文件管理、工

作流程管理、檔案管理…等逐漸成為客戶所喜愛。以往單一

模組軟體將被淘汰。  

6. 擴充能力決定市場領導者  

檔案管理軟體是一個成熟的市場。例如，索引、搜尋、詮釋

資料…等軟體已經是很普遍的商業軟體。因此，將朝向更有

深度之內容管理(Content Management)市場前進。誰的系統

擴充能力強，又能深入了解內容管理的廠商，將成為市場的

領導者。  

整體而言，加拿大政府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之特色為： 

一、 中央至地方都有相關法規  

無論是中央或省、市地方機關，檔案管理都是經由立法完成

的。使得所有機關都需依法行政。  

二、 檔案生命週期之管理為檔案管理機關之任務  

檔案管理機關之職責就是依照檔案生命週期(徵集、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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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之管理為其核心工作。強化這些業務活動。  

三、 檔案管理機關非常重視分類系統、索引典、詮釋資料、控制

詞彙等專業能力  

檔案管理機關強化其核心工作，因此，很重視這部分的專

業，如分類系統、索引典、詮釋資料、控制詞彙…等。在分

類系統中即可完成機關的保存年限計畫(即在檔案產生時，

就已經有保存年限之設定)。有了詮釋資料就能將檔案描述

清楚。有了索引典、控制詞彙就方便檢索、利用。  

四、 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扮演重要角色  

文件及檔案之管理整合為一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才能將檔

案之生命週期管理好。因此，完善、良好的檔案管理資訊系

統是關鍵因素之一。  

五、 電子檔案管理有完整計畫 

LAC或瑞其蒙市檔案館、寇奎倫市檔案館、溫哥胡市檔案館、

多倫多市檔案館或安大略省檔案館，他們在進行電子檔案管

理上，無論是資訊系統、分類方法甚至於法規上，都有其步

驟及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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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情形 

自民國 88年 12月 15日經總統明令公佈「檔案法」之後，歷經民國 89

年「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之設立，並於民國 90年 11月正式成立「檔案管理

局」，繼而奠定檔案管理之體制 ，成為我國現有之檔案主管機關。檔案管理

局(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其現階段乃是隸屬於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之下之行政單位，主要負責檔案政策、法規及管理制度之規

劃、擬訂，機關檔案目錄之彙整、公布事項及國家檔案徵集、移轉、分類、

整理、典藏、應用等事項 。 

依照「檔案管理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檔案管理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檔案政策、法規及管理制度之規劃、擬訂事項 。  

二、各機關檔案管理、應用之指導、評鑑及協調推動事項。  

三、檔案目錄之彙整及公布事項。  

四、各機關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之審核事項。  

五、檔案之判定、分類、保存期限及其他爭議案件之審議事項。  

六、國家檔案徵集、移轉、整理、典藏與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關設施

之規劃、推動事項。  

七、私人或團體所有文件或資料之接受捐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等規劃協

調事項。 

八、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之規劃、推動事項。 

九、全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及協調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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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檔案管理及應用之研究、出版、技術發展、學術交流與國際合作及

檔案管理人員之培訓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檔案事項。  

而關於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現階段之作法，研究人員實際請教檔案管

理局之工作團隊並取得相關資料，根據目前我國在電子公文方面推廣之實際

情形進行了解，以下即就相關情形進行概述。 

在法源方面，「檔案法」、「檔案施行細則」、「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

法」、「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檔

案保存技術規範」、「電子公文交換安全協定」等法案皆為現階段我國於電子

公文檔案作業之相關法源，以上對於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法規中，於檔案管

理局所委託孫本初老師在民國 93年所研究之「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試辦計畫評估」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到已整理出相當完整的探討，本研究不

再重複。 

一、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目前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乃是委託資訊廠商進行設計，其系統大

致上可分為公文製作、線上簽核、公文管理、檔案管理、數位儲存等五個模

組。以下即根據系統功能進行相關陳述。 

系統功能與特色 

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公文製作主要是採用資訊網(Web)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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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提供連線及離線兩種公文製作模式，讓使用者可依照公文內容之需求來

做適當之選擇。當公文製作完成之後，其儲存方式則是以密文的方式進行儲

存，如公文需外部發文傳送至多個單位時，則可利用系統提供之多稿轉出功

能，以批次方式進行傳送，避免重複作業，如欲發文之公文有附件時，系統

亦具有發文附件夾帶之功能提供使用者將附件上傳，而抄本以及內部的發文

作業則可利用電子郵件之方式傳送。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安全機制乃是利用自然人憑證之作法，來確定

使用者之身分，其系統可建置臨時憑證中心，忘記攜帶憑證時需辦理借證，

並於歸檔點收時補簽自然人憑證，在檢閱公文時，公文本文與附件一同呈現,

無須逐一開啟個別檔案。此外，系統並設有訊息入口點(Message Portal)，

有效管理相關訊息。線上簽核之功能方面，基本上每個簽核人員即為一個簽

核點，系統乃是採用 XML Signature方式，記錄每個簽核點之簽核人員、職

稱、時戳、修正內容、位置及憑證有效日期。線上簽核時，得採用文稿編輯

之追縱修訂功能，或使用線上簽核套件，引用語音、職名章、數位墨水等功

能進行簽核作業。 

當公文草稿完稿完成並上呈至其他單位之後，即進入系統之公文管理模

組，其主要乃是整合電子公文交換系統，並提供電子郵件資料轉入功能，將

公文之基本資料自動轉入至系統中。除此之外，系統更提供了線上稽催功

能，每小時顯示逾期或當日應辦結之文號及承辦人員，其呈現方式乃是利用

顏色進行稽催辨識，若公文顯示紅燈即代表可能逾時等相關資訊，以提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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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進行作業，系統更設置了設定角色扮演功能，以便解決代理人方面之

問題。 

在電子公文檔案之保存以及管理方面，其系統之模組功能與特色可以整

合紙本檔案、電子檔案及數位內容儲存管理系統，系統並可以自動轉檔，以

及自動偵測檔案等功能，除了避免重複輸入多餘的資料，減少工作流程之

外，更可確保檔案之可讀性、真實性及完整性。當電子公文檔案進行編目作

業時，卷次號編法為 E+卷次號，並由系統自動帶出卷次及目次號，掃瞄時

並自動計算頁數。 

目前我國檔案管理局所發展之電子公文檔案系統，乃是根據各行政機關

之實際情形考量，將公文創稿之型式分為紙本型式以及直接經由電子公文系

統之創搞功能所產生之線上形式，也就是電子公文之型式。我國電子公文檔

案系統之公文製作格式和韓國相同，乃是由系統自建格式產生。而檔案保存

格式方面，我國對於公文檔案類型之不同而有不同之保存方式，若是公文正

本或是較重要之檔案即是以 TIFF圖檔為檔案保存格式，而副本則是以容量

較小之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格式保存，但亦支援其他多媒體型

式。  

二、目前發展情形  

現階段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自民國 92年起進行開發測試，民國

93年起則有檔案管理局、蒙藏委員會、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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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第一總隊等全國六個行政單位進行試辦，至民國 94年則新加入內政

部、勞工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等共計十個行政機關進行試辦，就公文線上

簽核方面，我國目前試辦主要為電子交換副本，局長信箱．雙向溝通及民意

信箱等方向為主。 

在未來推展計畫，主要規劃辦理檔案管理系統的認證制度，使各資訊廠

商具備完整之系統功能，提供各機關多元選擇，並審查各機關之系統增修需

求，共通性需求納入系統功能，個別需求考慮以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或插入式(plug-in)方式辦理，俾利版本控管。各機關

在系統完成之後，即對各機關辦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的檔案移轉建置計

畫說明會，輔導各機關導入系統，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在研究計畫方面，積極規劃研究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機制、清理機制、系

統的相關認證制度以及影音檔案格式等方面之研究，以期望在未來電子公文

檔案之管理能夠更具完善，現階段已有薛理桂教授、林呈潢教授之「電子檔

案清理機制之研究」，以及許芳銘教授、何祖鳳教授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認證機制之研究」和李道明教授之「錄影音帶類檔案數位化轉置之研究」等

相關研究進行，以提供檔案管理局未來決策時之參考依據。 

在保存檔案方面，屬於機關或是較不具永久保存之檔案主要是計畫利用

分散式架構之概念，由機關自行保存檔案，甚至是具有機關特色且有價值之

檔案也可由機關自己進行長期保存的作業，檔案管理局在未來之發展方向即

較偏向於此種分散式架構的方式發展，主要乃是具有館藏量以及檔案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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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考量。現階段則是以各機關各自進行電子檔案清查作業為主。 

1. 薛理桂、林嘉枚，「美、英等七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檔案季刊 2：

4（民國 92年 12月）:頁 49-59。  

2. 參閱檔案管理局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tw/internet/c_about_stat.aspx/>

。（2005年 05月 25日）  

3. 參閱檔案管理局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tw/internet/c_about_stat.aspx/>

。（2005年 0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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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焦點座談 

本次焦點座談會除先就各國電子公文檔案之實施情形進行了解之外，並了

解目前國內電子公文檔案系統之發展現況，主要針對「電子檔案系統」、「標準

法規」、「線上簽核」等相關議題之討論，並將重點著重於「線上簽核」及其相

關技術之部分，冀望藉由此焦點座談能夠作為本研究計畫之參考。本次焦點座

談會之與會人士除本次計畫主持人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歐陽崇榮博士

之外，尚包含立法院資訊處陳熙揚處長、國內資訊大廠叡揚資訊業務處郭立彥

經理以及文件管理暨商業智慧服務事業處黃贊修經理、檔案管理局檔案資訊組

賴文芳分析師、新加坡資訊廠商 RSTN林政緯經理等。 

本次座談會主要以「電子檔案系統」、「標準法規」、「線上簽核」為主要之

討論方向，並將探討議題分為「目前國內公文電子交換做法」、「電子公文系統

採用格式」、「電子檔案系統之安全機制」、「線上簽核之安全機制」、「詮釋資料

(Metadata)相關技術」、「未來可行性及其應用」、「認證機制探討」等數個子題

進行討論。 

一、 電子公文系統做法以及採用格式：電子公文系統所使用之格式目前多

是以 WORD以及 PDF等格式為主。以微軟 WORD作為系統格式就廠商而

言本身是好的，但較麻煩的是有版本問題。雖然現在有許多系統是利

用 PDF格式或是將公文掃描成 JPG等圖檔之做法，但目前普遍在編輯

上仍用 WORD格式來做線上簽核和會議紀錄為主，而使用 WORD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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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有使用者較為習慣、可搭配其他程式將 WORD格式轉換成 PDF等

格式、檔案容量比 PDF要小、不論是何種作業系統(如：微軟 xp、2000….

等)皆可使用、使用較多元化等優點。 

二、 國內公文電子交換做法：就公文電子交換之做法上，目前國內並沒有

明確之公文電子交換方式，而是以利用 XML轉換之方式進行公文之交

換取得。 

三、 線上簽核之安全機制： 

目前國內外對於所採用線上簽核之安全機制大致可分為幾種方式：  

（一） 憑證：如內政部是利用自然人憑證之方式，但是普及率並不高，

主要是因為對於相關機制不夠信任，也因此有施行困難之情形。

此外，國防部則是除了基本的數位簽章方式之外，尚利用 IC卡

做憑證。 

（二） 數位簽章：code在裡面，但大家都以為只是一個影像檔。認知

不足的問題。加個浮水印就好，看起來好像一樣，但其中有隱藏

的 ID。  

四、 電子檔案系統之做法以及安全機制方面：電子檔案系統所採用之安全

機制就目前的情形來說，主要是利用 PKI Enable之方式，系統並擁

有自動加密的專業技術來確保檔案之安全。至於在公文有沒有被破解

或是遭到竄改等安全問題，則是利用公鑰的方式做安全維護，如果有

遭遇到被竄改之情形，系統可立即進行防堵或是銷毀的步驟來確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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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否遭到遺失或是竄改。除系統擁有公鑰之外，尚有個人自己擁有

專屬密碼之私鑰作為雙重保護，若人員異動時，則將私鑰先解密之後

再加入新的密碼給新進員工。此外，最高權力者也應擁有一份萬能鑰

匙使其能夠開啟所有檔案，在特殊情形時，可利用此萬能鑰匙來取得

檔案作相關之處理。 

五、 未來可行性及其應用：在未來發展方面主要針對電子公文系統以及線

上簽核在適用性方面之未來發展情形如何？若未來欲朝公文電子化

之目標發展，則可能會遭遇到之困難？是否能有較適合之方法克服？

等幾部分進行探討。我國在發展電子公文系統方面，事實上比起世界

各國而言可說是發展十分迅速，在系統面以及技術面上也有相當之成

果，然在未來持續推行公文電子化而言仍然有困難度，大體可歸納為

使用者問題、技術問題以及法律制度問題。在使用者方面之問題有：  

（一） 長官的習慣問題：大部分之上級長官在批閱公文時比較習慣批閱

紙本式公文，並且時常帶著紙本式公文到各式場所，只要一有空

閒時間即可拿出來批改，然而轉為電子公文以後，長官只能在特

定電腦前(因安全問題所以只有特定 IP之電腦才可批閱公文)進

行批改公文之動作，因此在使用時機方面即造成不便。而較年長

之長官對於電腦之使用較不熟悉也是造成其不願使用電子公文

之因素。  

（二） 幕僚幫助的誠信問題：職級越高之長官所需批改之公文也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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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此時就可能需要經由幕僚之協助來決定政策。因此，儘管電

子公文系統之安全機制設計得再完善，若公文內容經由幕僚而造

成相關問題亦是枉然，雖然此問題在紙本式公文時即有可能產

生，然而即使到了電子化公文時代，此類的問題依然值得探討。

技術方面之問題大致有：  

（一） 各機關系統之間無法整合：各個系統之間若無法整合之情形下最

容易造成類似遺漏字等問題，而可能造成公文之間無法判讀等問

題，若欲解決這種問題，除了各機關系統統一之方式外，國內應

訂定相關之法律以及認證制度，每個機關皆使用認證系統即可解

決此類之問題。  

（二） 系統使用介面之問題：系統設計時應將各個步驟以選項自動化為

主，而非手動輸入資料，如建檔資料時應以讓使用者能夠有限選

擇之選項式，而不是以使用者自行填寫之填入式，主要乃是避免

人為輸入資料時所可能產生之錯誤。而再嚴謹的機制，最高權限

者也應有權利檢視所有資料，以因應臨時有重大危機時能夠馬上

進行處理。  

（三） 政府機關將合併的問題：以資訊技術上而言是沒問題，然而在邏

輯上是有問題且需要克服的。比如說，兩合併的機關之公文文號

是同樣的時候，即有可能會產生檔案重疊的問題而有造成檔案流

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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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認證機制以及其他問題之探討：目前我國在推行電子公文方面比起世

界其他各國而言是相當進步的，但是有個較大的問題即是”認證問

題”。事實上我國對於認證制度已有概念及共識，然而應如何使其更

加完善以確保電子公文在文件生命週期中都能夠有最安全完善之保

護即是未來應重視發展之重點。除了認證問題之外，尚有其他安全相

關問題也須重視，如：API之整合問題等，以新加坡之做法而言，API

是交由和系統設計廠商不同之另外一個單位承辦，最後再加以整合，

此做法可讓我國作參考。 

綜合言之，有關電子檔案授權認證安全問題可由三方面來看：  

（一） 在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方面：以加拿大之做法為例，基本

上在存取電子公文檔案時必先經過授權以及認證之人員才可以

存取電子公文檔案，我們可從應用檔案 AP進行相關控制，主要

分為兩類型： 

1. 邏輯式控制：經過使用者利用 ID、密碼、IC卡、Smart token

等安全機制，以及應用程式上所設計完成或是各種安全軟體

來控制。  

2. 實體式控制：如重要機房應該上鎖或是安裝監視器來進行安

全維護  

而不論是經由邏輯式控制或是實體式控制，在進行安全維護時都

應該做相關之紀錄(Logs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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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鑰管理(Key management)包括密碼、認證代碼以至於 IC卡等

相關認證，應由各種程序之中即做相關的安全管理，另外包含加

密、解密之電腦程式也應有完善之管理。同時也應注意到金鑰之

生命週期，從產製開始到交付給使用者利用、如何在應用程式作

認證、儲存、備份甚至銷毀等問題，也都應該有相關之生命週期

安全管理機制。 

（三） 需有稽核機制(audit)：在電子授權認證系統裡面應該保證所有

過程皆可被管理者所稽核，且在各個稽核點都可有軌跡存在，並

由法制層面以及系統層面來訂定相關制度，以便進行電子公文檔

案從製作、傳輸、修改等每一個過程皆可被觀察，以確保其安全

性。  

七、 詮釋資料(Metadata)相關技術之討論：依照目前之電子公文系統而

言，當使用者在制定好一份公文之後，即有視窗跳出可以直接輸入作

者、類別、保存期限、檔案到期時應該進行何種動作等等指示，而這

些選項則是盡量設計成別讓使用者用手動輸入而是以選擇式按鈕來

使用，之後的相關工作在經由技術人員進行再處理的工作。然而基本

上還是需要對於某些特定欄位設計手動欄位，利用簡單的模糊比對和

自然語言去分析、搜尋，會產生關鍵字，或者由機關自己設計詞彙資

料庫，進而放入知識管理系統裡面，使用者檢索時即配合權限管理，

依照個人權限之不同而出現不同詳細程度之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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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稽核制度方面：除了系統完整、標準認證制度之外，電子公文檔案在

安全保存方面若欲更加完善，則必須有完整之稽核制度規範以避免行

政機關在將公文檔案移轉至檔案機關之後仍然有檔案保留在行政機

關而未銷毀或是公文遭受複製等情形。就電子檔案移轉之情形而言，

目前最完善之做法是避免將移轉之程序離線進行(如製作成光碟或是

磁片形式)，一切移轉過程皆是以利用專線網路進行移轉。例如加拿

大安大略省，在檔案移轉上即是以全部 online進行，而不做 offline

之程序。行政機關要轉移至檔案機關之前，可先雙方連線測試，如果

沒有問題則開始進行檔案移轉(如圖 3- 42)，在傳輸過程中，行政機

關以及檔案機關雙方皆有人在執行監控轉移的工作。等待傳輸完畢，

行政機關之監督者必須親自監督行政機關確實將檔案進行銷毀

(Delete)之步驟，才算完成轉移。諸如此類之稽核制度，則有賴後續

研究進行相關探討，並制定完善之制度。 

九、 公文格式方面：利用電子公文系統所產生之文書之格式宜採用橫式書

寫的設計。傳統紙本式公文之書寫格式是利用直式書寫的方式，若電

子式公文依然沿用此種直式書寫之方式，長官在批閱公文時就必須配

合公文的書寫方向將滑鼠上下移動才能完整閱讀公文內容，容易造成

使用者在批閱公文時的不便，因此在電子公文格式之設計上極適宜採

用直式橫書的方式較為理想。 

十、 電子系統語言格式編碼之問題：以韓國而言，韓國擁有其專屬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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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其系統文字之編碼也是以韓文為主，然而早期韓國之語文乃是

較偏向漢字之結構，因此系統若遭遇到有漢字之檔案時在編碼上容易

有出現錯誤之情形，造成檔案作業之困難。而加拿大檔案系統所設計

之語言編碼則是考慮到其民族問題而有英、法兩種語言格式。因此，

我國未來在設計電子公文檔案系統上是否應該擁有兩種以上之語言

格式，或使用 unicode等相關編碼，並成立字集字碼專設小組以負責

特殊字及加字造字之工作，加全字庫方式以解決特殊字問題等，則是

值得未來進行相關研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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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綜合比

較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以及實地參訪各國之實際情形，就「行政體制」、「標

準格式」、「收入檔案範圍」、「線上簽核」、「電子檔案管理」、「檔案清理及銷毀」

等議題進行新加坡、澳洲、韓國、加拿大等國就電子公文以及檔案保存之做法

分成「行政管理體制」以及「系統管理」兩方面進行各國之比較。 

第一節  行政管理體制方面 

一、各國國情概述  

新加坡地處東南亞，位於馬來半島最南端，與馬來西亞、印尼共扼麻六

甲海峽及南中國海，並為印度洋與西南太平洋之交通孔道，為歐、亞、澳海

上交通之樞紐，全國面積約 618平方公里，約與大台北地區面積相仿。新加

坡為一多元種族國家，全國人口約為 442 萬人。它在 1963年參加馬來西亞

聯邦，但是兩年以後分開並且變得獨立。 它後來由於強大的國際貿易關係

成為世界的最繁榮的國家之一。新加坡乃是採用單一國會民主制度的共和

國，總統為一國元首，總理領導政府行政的內閣治理。凡 21歲以上之公民

皆有資格投票。新加坡之福利制度健全，其中政府對新加坡公民設有公基金

(CPF)社會保險儲蓄制度，提供其會員退休後需要之保障。新加坡是一個自

由貿易國家，商業交易信譽良好。新加坡市是新加坡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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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位於 Oceania大洋洲地帶，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海洋之間的大陸。  

澳洲領土還包括塔斯馬尼亞島。澳洲人口約 2千萬左右， 澳洲居民多為歐

洲移民後裔，澳洲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全境面積約達 774萬

平方公里。 1901年，澳洲聯邦建立。澳大利亞利用它的自然資源，來迅速

發展農業和製造業，並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協助英國

許多貢獻。在新近的幾十年，澳洲已經將它自己轉變成一個國際上具有競爭

性、發展快速的市場經濟。它在 20世紀的 90年代自豪地擁有經濟合作組織

來迅速地增長經濟。坎培拉是澳洲的首都，位於澳洲東南部的雪梨與墨爾本

之間，到處都是公園和花園，因此有花園都市之稱。雪梨是澳洲最大的城市，

位於澳洲大陸的東南沿岸。被外界稱為南半球的閃爍之星 。 

韓國位於東亞洲，在南方與日本海和黃海接界。從亞洲中國大陸的東

北，隔著鴨綠江朝東南方向延伸，這一片被稱作朝鮮半島的，也就是所謂南

北韓的土地，東北方與俄羅斯接鄰，北部與西北部隔著鴨綠江與大陸為鄰，

東南方隔著日本海與日本遙望。在 1987年，韓國投票推選 ROH Tae追求進

入總統職位，結束 26 年軍事獨裁，因此韓國今天是完全起作用的現代民主。

首爾是韓國的首都，也是韓國最大的城市，舊稱漢城、漢陽，國土面積約

22萬平方公里，全國人口約為 4800萬人 。 

加拿大位於 Northern America北美洲地帶，在北太平洋海洋與北大西

洋接界，鄰接美國北部的北極海，是全世界領土面積第二大的國家，全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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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達 998萬平方公里，地廣人稀，橫跨了六個時區，包含十個省份及兩個

領地。加拿大的民主政治享譽國際社會，是一個民權公平，人權發達的國家。

加國是一個多數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社會，它的所謂「彩色玻璃窗型」（Ehnic 

Mosaic）的社會結構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社會結構模式，它的多元文化主義

（Multieulturalism）對族群文化和其特殊性的保護，也頗受人稱道 。的

確，根據國際上有關人權和民權的各種宣言和公約，加國將它們以憲法、法

律加以保障，或以各種政策措施加以實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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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檔案機關之行政體制  

新加坡之新聞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Arts)主要是管理

新加坡有關文化事務的單位，新加坡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 

of Singapore，NHB)為新聞藝術部管轄的機關之一，其轄下共計有國家歷史

館(Singapore History Museum)、國家博物館(Singapore Art Museum)以及

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簡稱 NAS)等三個機構。換

句話說，就新加坡之行政體制而言，1968年根據「新加坡國家檔案與文件

中心法」所設立的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即是相當於部會所屬二級機關之行政單

位 。然而，就新加坡而言，行政單位之等級高低並不會影響各機關在執行

行政作業上的困難，主要是由於新加坡約只有 70餘個政府機關，在各方面

的整合管理、機關之間的聯絡上也因此比其他各國來得容易，再加上新加坡

嚴謹法律因素，無論何種機關要執行任何政策時皆可以「要求」其他機關配

合。因此當有新政策要實施時，新加坡各政府機關都能馬上配合並可以在短

時間之內即進入情況，適應期也可以較為短暫。總言之，就新加坡而言，行

政機關之層級高低對於政策執行以及工作程序上並不會有任何影響。 

澳洲分為六個州和兩個領地。六個州是：新南威爾斯州、維多利亞、昆

士蘭州、南澳洲州、西澳洲州、塔斯馬尼亞州等，而國家則是分為聯邦、州

(領地)、地方政府等三級管理。維多利亞省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簡稱 PROV) 即是維多利亞州政府(State Govern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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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轄下之檔案機關，屬於州政府轄下之行政機關。而就國家檔案機

關而言，澳洲的國家檔案機關為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本研究雖未參訪澳洲國家檔案館，但是我們仍可藉由薛理桂、

林嘉枚所撰寫之「美、英等七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以及林素甘所撰寫之「澳

洲國家檔案館介紹」等文獻資料來大致了解澳洲國家檔案館之行政體制。澳

洲國家檔案館主要是依據檔案法之規範，隸屬於傳播、資訊科技與藝術部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為中央聯邦政府的一個機關。比較特殊的是，在澳洲中央政府的

體制之中，澳洲國家檔案館乃是屬於非法定(non-statutory)的單位，因此

每年皆必須向澳洲藝術部長(The Minister for the Arts and the Centenary 

of Federation)提出年度報告 。 

韓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發展主要分為電子文件之使用與保存兩部分，其相

關事務分別由韓國行政自治部會轄下之電子政府局以及國家紀錄院所負

責，屬於部會轄下之一級單位。韓國行政自治部(相當於我國的內政部)電子

政府局專門負責電子文件之生成作業與流通管理，而由隸屬於行政自治部之

韓國國家紀錄院負責檔案的歸檔以及保存工作。因此，在電子文件作業方

面，主要即是由行政自治部負責主導相關之行政作業。韓國位於大田的國家

記錄院乃隸屬於韓國行政自治部之下，主要工作乃是進行韓國各項檔案之保

存工作。雖然目前國家紀錄院並未規劃電子文件之保存作業，但是在紙本檔

案部分則是積極製作成數位以及微縮捲片版本，除了增加副本之外，更可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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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檔案內容之永久保存。 

加拿大的地方政府分為省級政府和市級政府，加拿大聯邦和地方立法權

限的劃分基本上是採取傳統的聯邦制國家的劃分方法 ，即：  

（一） 加拿大聯邦政府專屬的立法權限  

（二） 各地方政府的立法權限  

（三） 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共有的立法權限  

（四） 其他立法權  

換言之加拿大之檔案事業主要是以地方自治的方式發展，中央及地方各

有其檔案機關各自發展檔案事務，若地方之檔案機關在行政事務方面遇到困

難，則可再請求中央檔案機關進行協助，地方雖有其地方之立法權利，但仍

然以不牴觸國家制定法案為主。加拿大之中央檔案機關為加拿大國家圖書館

及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簡稱 LAC)，省級機關則如：英

屬哥倫比亞省檔案館及皇家博物館(British Columbia Archives and Royal 

B.C. Museum)、安大略省檔案館(Archives of Ontario)，魁北克國家檔案

館(Archives Nationales Quebec)等，而城市地方機關則如同瑞其蒙市檔案

館(City of Richmond Archives)、寇奎倫市檔案館(City of Coquitlam 

Archives)、溫哥華市檔案館(City of Vancouver Archives)、多倫多市檔

案館(City of Toronto Archives)等。基本上，加拿大政府在公文檔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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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在不同層級的政府機構中皆有專職檔案管理機構來負責管理。LAC為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中央主管機構，負責全國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法

律、規範、標準、政策…等之制定，並以其專業知識及法定權責指導、並協

助全國各機關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業務。各省級與各城市地方機關再由

其檔案管理機關依循 LAC之法規及指導方案訂定其地方法律及規範以為各

機關在檔案管理上之依據。 

我國現有之檔案主管機關為檔案管理局，其現階段是隸屬於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之下，就行政體制而言與澳洲相同，乃是屬於部會層級之下

的一級機關行政單位。自民國 88年 12月 15日經總統明令公佈「檔案法」

之後，歷經民國 89年「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之設立，並於民國 90年 11月

正式成立「檔案管理局」，繼而奠定我國檔案管理之體制 。主要負責檔案政

策、法規及管理制度之規劃、擬訂，機關檔案目錄之彙整、公布事項及國家

檔案徵集、移轉、分類、整理、典藏、應用等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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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及標準  

各國施行檔案作業必有其相關之標準、法規以為作業之依據。然依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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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情以及發展時間長短的不同而有各種標準規範。就全國公文皆是以電子

化形式呈現的新加坡而言，所謂的電子公文主要即是以電子郵件為主，故有

2000年所制定之「電子郵件指南」(Guidelines on Archiving Email)以及

2001年所制定的「電子檔案保存與清理手冊」(Policy on Preservation and 

Disposal on Electronic records in Government Instruction Manual 8B)

等相關規則，成為施行全國作業電子化的新加坡的標準。目前新加坡政府也

針對電子作業所產生的問題進行研究，以制定更新穎的標準規章，以解決更

多因為電子化作業所產生的數位問題。 

而檔案技術位居世界領先地位的澳洲 PROV來說，所制定之標準更為完

善許多，所設計之 VERS本身即是一種標準。VERS的標準制訂（第一版），

正式於 2000年 4月提出「電子檔案之管理」相關標準（Standard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此標準所制訂之詮釋資料，是以澳

洲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簡稱 NAA）所發表之詮

釋資料「澳洲政府資源定址服務」 (Australian Government Locator 

Service，簡稱 AGLS)為基礎來設計 。除此之外，PROV更根據了公共檔案法

制定一系列的檔案處理標準，如專門負責公共檔案之管理的 PROS 97/001標

準、PROS 97/002則是公共檔案產生與維護、PROS 97/003 為公共檔案清理、

PROS 97/004為公共檔案轉移及儲存、而負責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 PROS 

99/007標準等，成為檔案作業時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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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趕上世界先進國家之列，近幾年韓國政府在電子化作業的建設具有

非常快速的成長，韓國政府在 1996年即開始導入“電子決裁制度”，主要

乃是規範電子文件在於收發制度之相關規定，為政府電子化較早之法律規

定，韓國在推行文件電子化是由西元 1998年開始，首先即是在各政府的管

理機關進行電子文件系統以及電子文件傳遞中心之推動。至 2002年 11月開

始制定並公佈 3種標準化作業標準，其分別為行政單位電子文件系統的標

準、各行政單位之間的電子文件傳遞標準、連接管理者資訊系統與電子文件

系統之間的標準，將各個不同的電子文件系統與電子傳遞系統標準化，為文

件電子化系統訂定基礎。  

2001年所制定之“記錄物管理法”更確定了相關的管理作業方法。到

了 2002年，韓國大統領所頒布之“事務管理規定”，成為電子文件作業的

施行上的基礎法律來源。換言之，韓國政府實行“電子政府”以及“文件電

子化”等作業乃是根據韓國大統領所頒布之“事務管理規定”以及韓國行

政自治部頒布之“事務管理規定施行規則”為相關之法律依據，在「行之有

文」的情形下進行電子化相關作業。  

加拿大有關電子檔案管理與保存的法律規章可分成三種類型︰ 

（一） 有關電子檔案屬性特質(attribute of the electronic record)

之法規。  

（二） 有關資訊蒐集(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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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資訊存取允許及限制(permitted and restri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之法規。  

其中與電子檔案屬性特質的相關法律為加拿大證據法，與資訊蒐集相關

之法規的有圖書館及檔案館法、個人資訊保護與電子文件法、統計法，與資

訊存取允許及限制有關的法律則有資訊公開法、圖書館及檔案館法、智慧財

產權法、犯罪紀錄法、個人資訊保護及電子文件法、隱私法、資訊安全法、

統計法、官方語言法等。  

（一） 加拿大證據法(Canada Evidence Act)  

此項法律主要在述說檔案詳細屬性在法律上之證據依據。並涉及

檔案內容之真實性及可驗證性等。  

（二） 資訊公開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此項法律主要是提供在某一特定政府機關控制下允許人民存取

資訊之依據。也就是說政府機關任何電子檔案均須公開揭露，但

是某些特殊或例外之資訊亦須有所限制之法律。  

（三） 圖書館及檔案館法(Library and Archives Act)  

授與圖書館及檔案館法定有關國家資料保存與寄存之法律，也就

是政府機關資訊之保存或銷毀之權力是由圖書館及檔案館來決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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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財產權法(Copyright Act)  

主要是保護出版品之權利，以及圖書及檔案館對出版品之拷貝

權。  

（五） 犯罪紀錄法(Criminal Records Act)  

針對犯罪紀錄之使用、保護、保存年限及銷毀之法律依據。  

（六） 個人資訊保護及電子文件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保證個人資訊蒐集之合法性，但該項資訊之蒐集是為已知目的所

使用，不可移作其他目的使用。  

（七） 隱私法(Privacy Act)  

有關政府機關保存個人資訊時，必須保護到個人之隱私的法律。  

（八） 資訊安全法(Security of Information Act)  

防止恐怖份子對資訊之犯罪攻擊。  

（九） 統計法(Statistics Act)  

允許政府機關蒐集人民有關之資訊，並防止不同政府機關之重複

蒐集相同資訊之法律。  

（十） 官方語言法(Official Language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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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政府機關檔案之提供必須以官方語言提供以示公平(加拿大

官方語言包括英文及法文)。  

我國相關之檔案法規主要目標是因應時代趨勢的發展，並持續地修改與

新增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相關之法規，以期能幫助機關在此作業上能有所依

據。 

（一） 檔案法 

民國 88年公布並偕同其相關子法正式施行於民國 91年的「檔案

法」，為談及我國各級政府機關處理檔案之最重要的法條，此法

可說是奠定了我國檔案管理制度的法源依據。其法條主要精神為

「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檔案法第二章），促進檔案的開放與

運用（檔案法第三章），發揮檔案功能」。 

（二） 檔案施行細則  

民國 94年 1月 3日所修正公布的「檔案施行細則」，其中對於各

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微縮片、電腦處理之資料等電子檔案

等，在管理之定義、管理、應用層面都有更進一步詳細的規定。  

（三） 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  

民國 94年 7月 8日所修正公布之「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

法」，其內容提出許多電子檔案相關之名詞解釋，以及電子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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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作業上的注意事項。  

（四） 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民國 94年 8月 30日修正公布的「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其中含有用詞定義、電子檔案管理流程、及相關作業應遵循的原

則…等內容，為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之法制基礎。  

（五） 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  

民國 94年 8月 30日修正公布。為建立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

標準，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要點。其中，對於檔案蒐集

與確認、檔案形成與保管、檔案清理、檔案減掉與應用、稽核與

安全等相關作業皆有詳細之規範，以為各機關之參考依據。  

（六） 檔案保存技術規範  

於民國 92年公布，在「檔案保存技術規範」中，對電子媒體類

檔案已經列出有些規範（第 15、第 16及第 17條）。  

（七） 電子公文交換安全協定 

在公文電子作業方面，政府建構了公文電子交換中心，同時也已

經研定完成「電子公文交換安全協定」。  



174 

 

 



175 

四、檔案清理及銷毀  

新加坡法律規定，凡公務產生之公文，必須由國家檔案館負責執行管理

以及督察的工作，如果檔案保管期滿至 25年之後，館長認為有充份保存價

值之文件，則將檔案轉移至文件處理處的文件中心做長期保存 。 

澳洲無論是聯邦政府、州政府、或是地方政府，每一個政府機構基本上

都有責任跟義務提供所有的資料並將任何紀錄作保存，這些檔案不只是做短

期保存，有許多重要的檔案是必須做長期保存的，而其檔案之保存年限乃是

根據各檔案內容以及性質之不同而有不同之保存年限，PROV並依照類型之

不同而制定各種之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政策指引。如保險資料或是病患的病

歷資料等級必須保存至少大約 75年之後才可判斷是否應該進行銷毀 。而就

PROV所保存之檔案而言，一般性的文件在保存 30年後即應開放。 

韓國檔案保存年限部分則是根據全韓國機關皆適用之文書管理法令的

紀錄管理法，將檔案保存期限訂定為 1年、3年、5年、10年、30年以及永

久等不同的年份，訂定之機關則是由機關本身依照法令之規定自行訂定。韓

國文書檔案之管理體制可分為機關文件(Agencies Records)以及國家檔案

(National Archives)兩種，機關文件在兩年之內需移轉至各機關所自行設

置之文件管理中心(Agency Records Center)並由中心人員進行判定是否提

供應用、檔案清理等工作，而當文件管理中心所保管之機關文件以保存至 7

年之後，即移轉至國家紀錄院進行管理，凡保存超過 30年以上之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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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給各界應用。 

加拿大政府機關對電子公文檔案之鑑定與清理，乃依循 Terry Cook在

1991年所制定的指引– “An Appraisal Methodology Guidelines for 

Performing an Archival Appraisal”。加拿大之檔案保存之範圍、項目、

保存年限等則是由各級檔案機關依照此相關規則以及 LAC之做法為基準來

自行決定，將國家性之資料歸於國家；地區性之資料歸於地方。  

目前我國國家檔案之保存年限，主要是依照「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

辦法」、「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之規定，第一部份將檔案分為永久

保存、30年、25年、20年、15年、10年、5年、3年、1年等保存年份，

第二部分為 50年、7年、6年、2年、3個月、5代、條件式等，並根據檔

案法第十一條以及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等法案之規定，各機關永久保存之檔案

滿 25年之移轉年限時，除法令另有規定之外，經鑑定後即移轉至檔案管理

局成為國家檔案。而保存至 30年之後，即達開放應用年限，提供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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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 中情局世界各國報告 The World Fact Book (CIA) (July 2005)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4. 同上註  

5. 李憲榮，「加拿大的族群政治和政策」  

6. 薛理桂、林嘉枚，「美、英等七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檔案季刊 2：

4（民國 92年 12月）:頁 49-59。  

7. 林素甘，「澳洲國家檔案館介述」，檔案季刊 3：2(民國 93 年 6 月)：

頁 111-121。  

8. 同上註。  

9. Government of Canada Site，<http://canada.gc.ca/>(July 2005)  

10. 薛理桂、林嘉枚，「美、英等七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檔案季刊 2：

4（民國 92年 12月）:頁 49-59。  

11. 參閱檔案管理局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tw/internet/c_about_stat.aspx/>

。（2005年 05月 25日）  

1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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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歐陽崇榮、吳宣儒，「從 VERS計畫看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策略─封裝

策略」，檔案季刊 3：4（民國 93年 12月）：頁 16-33。  

14. 薛理桂、林嘉枚，「美、英等七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檔案季刊 2：

4（民國 92年 12月）：頁 48-59。  

15.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Keeping electronic records 

forever, Records Management Vision Development,(Ju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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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管理方面 

一、系統所採用之格式 

在使用電子公文系統之格式方面，各國所用之檔案格式皆不相同，多是

以自行開發之格式為主，如韓國自行開發之電子檔案系統所使用之格式即是

以行政自治部電子政府局所設計為主。  

而新加坡之公文是以電子郵件為主，所以其格式則較為單純，其他則利

用附件的方式進行傳送，最常做為公文附件的檔案即是利用微軟 WORD格式

製作成的文字檔，而也可依照需要選擇其他所需要之格式，如：Excel or 

PowerPoint或是圖片、影音檔等，而韓國之公文乃是由系統自建格式產生。  

澳洲 PROV有關 VERS計畫方面，VERS模型是使用 XML的語法架構，版

本為 1.0版，XML語法所使用的字碼為 UTF-8。至於原始資料的編碼格式，

不論原始資料的檔案儲存格式為何，皆以 MIME Base64的格式來編譯。此方

法建議使用已公開的軟體規格、標準的儲存與編碼格式，避免已保存的檔案

發生無法相容或讀取的狀況 。  

根據 VERS計畫主持人 Howard Quenault在“VERS: Building a Digital 

Record Heritage”文中的敘述，VERS的中心目標是「永遠保存電子記錄」

（Keeping Electronic Records Forever），主要策略有三個 ： 

一、 使用可長久存在的檔案格式：規定使用 PDF或 TIFF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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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封裝（Encapsulation）：將電子檔案和其元資料結合在一起，元

資料的語法使用 XML。  

三、 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使用 Public-Key Digital 

Signature技術並加入檔案的鑑定資料，以保持電子檔案的完整

性。  

由上述我們可以得知，在保存文字檔案方面澳洲 VERS主要是製作成 PDF

格式作為保存檔案之格式。事實上，就保存檔案而言，PDF雖然並非官方標

準(Official standard)，但是包含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在內，目前 PDF

格式乃是各國檔案機關保存檔案時最常使用之格式，而新加坡除了將電子檔

案以 PDF格式儲存之外，尚會將重要之檔案製作成為微縮檔案，以微縮資料

之形式加以保存。  

LAC對電子檔案之格式、交換格式及相關標準皆訂定規範，以為加拿大

政府機關在電子檔案處理之主要參考依據。從中央機關到省級機關及各城市

地方機關都依循此一標準。電子檔案之格式、交換格式及相關標準主要分成

字集字碼(Character Sets)及檔案格式二類。字集字碼主要是建議使用：  

（一） ASCII碼(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國際標準為：ISO/IEC 8859-1:1998 (Latin-1)。  

（二） IBM公司的 EBCDIC碼(Extended Binary Coded Decimal 

Interchang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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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一碼(Unicode Version 3.0 UTF-8)國際標準為：ISO/IEC 

10646-1:2000。  

檔案格式有數位聲音(Digital Audio)、數位靜態影像(Digital Still 

Imagery)、數位影像(Digital Video)、文件–本文(Documents-Textual)、

電子郵件(Email)、地理空間資料(Geospatial Data)、結構化資料–資料庫

及電子試算表(Structured Data - Databases and Spreadsheets)及技術繪

圖(Technical Drawings)等八種類型。公文製作格式電子郵件(Email)建議

使用 MIN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檔案保存格式可接

受以下四種文字格式：  

（一） .txt(Text Files)。  

（二） .doc(Microsoft Word Document Format)。  

（三）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四） .wpd(WordPerfect Document Format)。  

加拿大各公文系統所使用之公文格式因各個認證公司所設計之系統之

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而言是以 WORD等為撰寫公文主要使用之格式。  

事實上，目前電子檔案不論以何種格式使用或是儲存，皆無法確定其使

用之格式是否能夠一直存在並為人所使用，而或許更新穎之格式系統出現之

後，WORD、PDF等格式是否會繼續使用仍是有待研究探討之議題。雖然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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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維多利亞省電子檔案策略」報告(Victorian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y)之結論 有提到：「在現代的科技中，將電子檔案長久保存是可能

且可達成的」以及「現在電子檔案的保存亦是可能且可達成的」等兩點看法，

然而新加坡卻有不同之觀點，根據新加坡將重要檔案製作成為微縮資料之做

法可知，在檔案格式未有統一之做法之前，或許將檔案以傳統微縮資料方式

保存是目前最為保險之做法。  

目前我國檔案管理局所發展電子公文檔案系統，乃是根據各行政機關之

實際情形考量，將公文創稿之型式分為紙本型式以及直接經由電子公文系統

之創稿功能所產生之線上形式，也就是電子公文之型式。我國電子公文檔案

系統之公文製作格式是使用 XML技術產生，而在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

點有規定其他格式。而檔案保存格式方面，我國對於公文檔案類型之不同而

有不同之保存方式，若是公文正本或是較重要之檔案即是以 TIFF圖檔為檔

案保存格式，而副本則是以容量較小之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格

式保存，但亦支援其他多媒體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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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收錄電子檔案範圍  

新加坡無論是政府或是私人企業，在各方面的行政工作上已經由傳統的

紙本行政轉向為電子政務方面發展。事實上，新加坡之國民從出生開始即有

身份資料之建立，而這些資料能夠和其他公家系統作相關整合，如新加坡政

府的電子商務系統網站（Government Electronic Business System，

GEBIZ）、新加坡國稅局(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IRAS)

的納稅申報系統(E-filing System)、新加坡財政部會計及企業管制局

（ACRA）的公司商業登記系統(EARS)、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E Singapore)

的電子貿易系統(Trade Net)等各種資料皆相互連結。而由於各系統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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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因此，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所收錄之檔案範圍除政府機關之公文檔案之

外，尚收錄全國民眾之檔案資料，換句話說，只要到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民

眾即可查找到和自己相關之檔案資料。  

VERS的發展始於 1994年，由於 PROV開始將該局所擁有的檔案電子化，

因而體認到檔案的保存即將面臨一個重大的挑戰，那就是在未來將有越來越

多的文件是以電子化的形式產生、傳送、儲存，甚至不會列印為紙本形式，

尤其是電子郵件 。因此，VERS計畫之發起，完全即是針對電子檔案長期保

存來做設計，發展至今已行之有年，至今 2005年 4月維多利亞省已有約 600

個政府機關參與，該計畫並已延伸至全澳洲及紐西蘭 。  

韓國國家記錄院而言目前國家紀錄院並未規劃電子文件之保存作業，但

是在紙本檔案部分則是積極製作成數位以及微縮捲片版本，較為近代之公文

檔案，則先對照紙本和電腦資料的 METADATA是否一致，隨後進行修補、保

存、數位化等作業。未來，韓國國家記錄院所收集之電子文件則是以各政府

機關所產生之電子文件為主，時至今日，韓國各管理部門在實施電子文件方

面之流通率已達到 96.9%，而目前已有 56個中央部門以及 250個地方部門

利用韓國電子文件系統進行作業，在使用普及性上可以說已經非常普遍，待

電子檔案系統建制完成即可將這些資料進行移轉，成為電子檔案保存。  

加拿大所收錄之檔案主要是依據不同層級檔案機關而有不同之收錄範

圍，例如城市地方機關所收錄之檔案即是以地方機關所產生之檔案為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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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單位收錄的即是省政府轄下之行政機關產生之檔案為主，以地方自治、

自我管理之方式收集管轄範圍內之檔案。而中央國家檔案機關 LAC除收錄加

拿大國家等級之檔案之外，另尚有指導省級機關以及城市地方檔案機關之責

任，並制訂相關法律及標準，使所有的檔案機關皆能依法行事。  

現階段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自民國 92年起進行開發測試，民國

93年起則有檔案管理局、蒙藏委員會、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保安

警察第一總隊等全國六個行政單位進行試辦，至民國 94年則新加入內政

部、勞工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等共計十個行政機關進行試辦。  

 

三、線上簽核、安全機制  

由於新加坡之政府單位數量較少、法律效率較為完善，新加坡檔案管理

局可以「建議」各行政部門全部使用電子登錄系統來執行公文作業。新加坡

在實施線上簽核之做法主要是採取數位內容識別號(ID)並使用個人專屬密

碼以及利用自然人憑證做個人識別認證等兩種方式。利用雙重認證的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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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電子公文安全性。  

澳洲 PROV之 VERS計畫只要是以檔案長期保存為主，本研究也因此著重

在檔案保存為主。PROV之檔案長期保存做法主要是以 VERS利用 lock 

signature block(鎖上的簽章區塊)的方式，將簽章區塊元素內含有能夠確

保標記物件沒有被竄改的資訊。此資訊包括數位簽章以及計算此簽章的演算

法。由於數位簽章不一定限於一個，一個標記物件可能會有多個數位簽章，

所以會有多個簽章區塊元素出現，一個簽章區塊內含一個數位簽章。至於鎖

上的簽章區塊元素則被用來防止偽造者將修改的紀錄清除。VEO以洋蔥形式

層層包覆，鎖上的簽章區塊是將被標記物件與簽章區塊鎖起來，使用目的是

為了確保不被惡意的竄改或整層拿去，以確保其安全性 。  

韓國在線上簽核方面，使用者在登入系統時是使用使用者識別碼(ID號

碼)以及密碼方式進行身分確認，由 Government Directory System 以及

Government Certif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所管理。當公文完成後，

則是有個人的印章圖檔做簽核的動作，此印章圖檔只有顯示出個人的姓名，

並沒有任何安全維護之功能。關於安全維護方面，由公文起草開始到每份文

件由下往上傳遞之過程，系統即會自動紀錄每台電腦之 IP位址，利用電腦

IP位址以及使用使用者識別碼的雙重方式來確保簽核公文者是同一個人。  

加拿大政府在電子授權、認證之安全機制上之由「電子授權及認證政策」

(Policy on Electronic Author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所指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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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電子檔案授權、認證等安全問題方面乃是使用者透過認證代碼

(Identifier)、密碼(Password)、IC卡、Smart卡、Token…等安全機制，

以及藉由應用程式(Application Program)設計或利用各種安全軟體來控制

對電子公文檔案進行存取。  

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安全機制乃是利用自然人憑證之作法，來

確定使用者之身分，其系統可建置臨時憑證中心，忘記攜帶憑證時需辦理借

證，並於歸檔點收時補簽自然人憑證。此外，系統並設有訊息入口點，有效

管理相關訊息。線上簽核之功能方面，基本上每個簽核人員即為一個簽核

點，系統乃是採用 XML 數位簽章方式，記錄每個簽核點之簽核人員、職稱、

時戳、修正內容、位置及憑證有效日期。線上簽核時，得採用文稿編輯之追

縱修訂功能，或使用線上簽核套件，引用語音、職名章、數位墨水等功能進

行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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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新加坡政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計畫包括電子登錄系統(Electronic 

Registry System，簡稱 ERS)及電子檔案系統(E-Archiving System，簡稱

EAS)。ERS主要的功能是管理並記錄所有相關之電子文件，包括電子郵件

(emails)、傳真(faxes)、掃描之文件(scanned hardcopies)及微軟公司相

關文書軟體所製作之文件(指 Word、PowerPoint、Excel…等檔案)。此外 ERS

必須與現有政府電子郵件系統(SGEM Lotus Notes)整合在一起。EAS必須與

ERS整合，其系統通過 ISO15489以及國家標準，主要功能有四個模組，包

括政策模組(Archives Policy Module)、轉移模組(Archives Transfer 

Module)、保存模組(Archives Preservation Module)及參考模組(Archives 

References Module)。新加坡之數位軟體多是以委外私人廠商代為設計系統

的方式來進行。KRIS也就是新加坡檔案管理局所使用之電子公文系統。  

澳洲 PROV之 VERS計畫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個以資料導向為主的檔案管

理系統（包含電子檔案的徵集、封裝與管理）。此計畫的重點在於可以於工

作流程中，自動徵集電子檔案(如圖 4- 1)。這些自動徵集的電子檔案透過

VEO處理，包括格式之確認、詮釋資料之檢查等工作之後，即將此一 VEO檔

案轉入數位檔案資料庫，永久儲存電子公文檔案 。  

由韓國行政自治部電子政府局設計之電子文件系統主要是由四大系統

所組成，分別為電子文件系統(E-document System)、電子文件傳遞中心



189 

(E-document Distribution center)、紀錄管理系統(Record management 

system)以及檔案系統(Archives System)等。其中負責電子文件之產生、傳

遞流通、發布等工作之電子文件系統以及電子文件傳遞中心兩大系統是乃由

電子政府局負責運作，而專職在電子檔案之保存的紀錄管理系統(Record 

management system)以及檔案系統(Archives System)則是屬於韓國國家記

錄院的業務範圍。加拿大檔案文件資訊管理系統(Records and Docu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RDIMS)是加拿大聯邦政府機構所使

用的一套有關資訊管理的共同平台。RDIMS是一組相關軟體(工具)整合而成

的，包括了檔案管理(records management)、文件管理(document 

management)、影像處理(imaging)、全文索引及檢索(full-text indexing 

and retrieval)、工作流程(workflow)及統計報表(reporting)等功能。  

目前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乃是委託資訊廠商進行設計，其系統大

致上可分為公文製作、線上簽核、公文管理、檔案管理、數位儲存等五個模

組。系統具有自動轉檔，以及自動偵測檔案等功能，除了避免重複輸入多餘

的資料，減少工作流程之外，更可確保檔案之可讀性、真實性及完整性。  

整體而言，除澳洲 PROV之 VERS系統主要在完成長期保存目的外，新加

坡、韓國、加拿大及我國的系統皆包括了電子公文管理、流程管理、電子檔

案管理等功能。新加坡及韓國正發展典藏系統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整

合。我國已完成典藏相關系統並開放應用如「全國檔案目錄查詢」、「國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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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訊網」…等。新加坡、韓國及加拿大在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與典藏系

統之發展上，基本是由不同機構負責，而我國逐漸將由檔案管理局負責，這

方面將有助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與典藏管理之整合，使得電子公文檔案之生

命週期管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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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系統相關綜合整理  

本研究實際參訪各國檔案機關，除了對各國電子檔案的管理方面有整體

的認識之外，也發現各國在電子檔案的管理上會因為其政治、民情的不同而

有其獨到的做法。就澳洲與韓國而言，澳洲 PROV省所重視的乃是檔案之長

久保存方面之策略，故有 VERS檔案保存系統之產生。相對地，韓國乃是先

由電子公文系統方面開始做起，由實際應用的角度開發電子文件系統以及電

子文件傳遞中心，而有關檔案長期保存方面之記錄管理系統與典藏系統，目

前則是尚在屬於開發之階段。至於完善的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則是建議

將前端的電子公文系統與後端的檔案管理系統相互整合，如新加坡的電子登

錄系統(ERS)以及電子保存系統(EAS)、加拿大之紀錄文件資訊管理系統

(RDIMS)、我國目前之電子公文檔案系統等系統即是以文檔合一之角度來發

展，當公文由起草階段進入公文傳遞時，此公文不但進入了電子公文傳遞系

統，也同時進入檔案管理的作業流程。而檔案長期保存方面，澳洲以及我國

目前所使用之封裝技術乃是非常合適檔案長期保存之方式，在未來建議可持

續性地朝封裝技術方面進行相關或是延伸研究。  

有關認證方面，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系統主要可分為使用者確認以及系統

確認等兩種方式進行系統認證。使用者確認方面主要是以自然人憑證、IC

卡、Smart卡、Token等來證明使用者之身分，而系統層面則是以 ID 密碼、

鎖定電腦之 IP位址等方式為主，並藉由應用程式設計或利用各種安全軟體



192 

來控制對電子公文檔案進行存取。而加拿大政府在電子授權、認證之安全機

制上是由「電子授權及認證政策」(Policy on Electronic Author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所指導。因此，有關認證方面在未來建議除了可持續進行

自然人憑證方面之研究，並應隨著資訊發展，對於系統方面之安全認證做持

續性之發展，並期能制定電子授權、認證之安全機制相關法規。  

檔案長期保存格式方面，各國多是以 PDF做為檔案長期保存的格式。我

國與 VERS目前之作法乃是將公文正本或是較重要之檔案即是以 TIFF圖檔為

檔案保存格式，而副本則是以容量較小之 PDF格式保存。依目前而言可說是

非常合適之做法。然而，政府資訊種類繁多，在未來電子公文檔案或其附件

必然會有各種型態，如聲音、影像、繪圖、資料庫…等，故應及早規劃各種

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檔案保存策略。而新加坡採用以微縮片作為檔案長期

保存的方式，也同樣值得我國進行相關之研究。 

字碼方面，可分為詮釋資料的字碼以及欲封裝之原始資料的編碼格式兩

種。原始資料的編碼格式，不論原始資料的檔案儲存格式為何，皆建議使用

MIM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的格式為主（如：MIME 

Base64等）。詮釋字碼方面，以加拿大而言主要是採用具國際標準之統一碼

(Unicode Version 3.0 UTF-8)以及 ASCII碼(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等，而目前中文字碼主要使用 BIG-5、Unicode

與 CCCII三種，而 BIG-5字碼僅支援繁體中文，CCCII也只支援亞洲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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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碼，就與國際間之通用性角度來看，Unicode是比較好之選擇，至於

Unicode字碼較少之問題則可成立字集字碼專設小組以負責特殊字及加字造

字之工作，加全字庫方式以解決特殊字等問題。  

電子公文檔案之資訊安全方面，有關電子檔案授權、認證等安全問題有

存取控制面、金鑰管理面、稽核機制等三個面向。存取控制方面，在存取電

子公文檔案時，必先經過授權以及認證之人員，才可以存取電子公文檔案。

使用者透過認證代碼(Identifier)、密碼(Password)、IC卡、Smart卡、

Token…等安全機制，以及藉由應用程式(Application Program)設計或利用

各種安全軟體來控制對電子公文檔案進行存取。而這些相關認證，則應該在

各種程序中即做好相關的安全管理，另外包含加密、解密之電腦程式也應有

完善之管理。同時也應注意到金鑰之生命週期，從產製開始到交付給使用者

利用、如何在應用程式作認證、儲存、備份甚至銷毀等問題，也都應該有相

關之生命週期安全管理機制。而認證系統裡面應該保證所有文件週期之過

程，皆需要有可被管理者所稽核之點，且在各個稽核點都需要記載所有過程

之軌跡，並由法制面以及系統面來訂定相關制度，以便進行電子公文檔案從

製作、傳輸、修改、檢索、應用、儲存…等每一個過程皆可被記錄及觀察到。

機關內部之所有公文皆需依照內部網路之方式流傳，採用文件公開化之方式

進行作業，因此行政機關之資訊部門須在資料不外洩之前提下，確保資料之

安全性，並可因應駭客入侵、非法存取、竄改資料等相關資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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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及參訪了新加坡、澳洲、韓國及加拿大等四個國家的

檔案管理相關機構，同時針對部分國外檔案管理機關予以深入訪談及討論，並

探討國內電子公文檔案之發展且與國內專家、學者座談討論。本章擬提出電子

檔案管理研究時發現的重要事情、現象；並且對檔案管理局提出與電子檔案管

理策略上相關之建議。 

第一節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研究之重要發現 

本研究除了對各國電子檔案的管理方面有整體的認識之外，也發現各國在

電子檔案的管理上會因為其政治、民情的不同而有其獨到的做法。但整體而

言，皆有其共通性，值得我們借鏡。本研究之重要發現為：  

一、檔案管理局發展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已達到各先進國家之電子

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水準，目前重點在導入與推動。 

二、法規、政策、標準及相關指引、規範最為重要。  

三、電子公文檔案實為政府機關依照法律從事行政工作之重要依據。  

四、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可以公開資訊、透明政府決策、使民眾瞭解

政府政策，促使政府成為有責任、有擔當的政府，也是民眾信任的政

府。  

五、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可讓公務人員很有效的找尋到所需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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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並分享機關知識及同仁的經驗，來提升決策品質。  

六、從電子公文檔案的生命週期來看，「電子公文管理」與「檔案管理」

實為一體，所以應該將電子公文管理及檔案管理合併整合為一套「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以有效促進在行政工作上之應用。  

七、檔案管理機關，應該專注在其核心價值上。例如：詮釋資料之釐定、

訂定分類表、設計同義詞、索引典，以利檢索、制訂相關法規、以及

專注在電子檔案的長久保存技術上。  

八、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推動，除了法規技術外，整個工作的流程及人們

從事業務的行為也有所改變，所以必須有一套完整之變革管理計畫，

提出最合適之策略以及有效的教育訓練，以因應目前這個隨時變動的

時代。  

九、電子公文檔案之分類由主題性分類朝功能性分類發展。首先制定各相

關之分類表，以此依據發展出一套合適之分類系統，並將此系統整合

於電子公文檔案系統中，以提升行政效率。  

十、電子公文檔案管理，除了一般的文件檔案，也就是本文型態之檔案以

外，尚須包括有各種多媒體，例如：聲音、影像、動畫、影片、地理

資訊、繪圖資料、電子郵件、以及資料庫等等電子檔案格式的資訊。  

十一、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的詮釋資料，以及檔案的分類、保存年限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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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之給予…等這些工作，皆應該融入各個行政人員之工作中，而

非最後歸檔時由檔管人員去做這些資訊的加值。 

十二、檔案管理機關都另外建有檔案館或委外處理檔案之庫存。  

十三、優良的資訊環境與專業能力的資訊夥伴，對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發展

是重要的。 

十四、資訊安全仰賴信任、法規及資訊部門(資訊科技及系統)。  

十五、有效的溝通及機關的配合與良好的客戶關係，才能保證電子檔案管理

實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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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之建議 

電子檔案管理使得資訊公開化、決策透明化，亦促進人民了解政府、信任

政府。所以電子檔案管理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如

下之建議：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一） 釐定電子檔案一般通用之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類系

統。  

檔案管理機關之核心業務為檔案的生命週期管理-從徵集到使用

再到清理。為達成此項功能，檔案管理局應先制定分類系統及詮

釋資料以為各機關在檔案管理之前端作業(公文製作時)進行分

類及保存年限之依據。並設計完成索引典及控制詞彙並結合搜尋

引擎，以為檢索搜尋檔案資料及檔案的使用。  

（二） 訂定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  

規範及指引是政府機關進行電子檔案管理實際運作之重要依

據，因此，必須訂定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以作為各

政府機關之遵循。  

（三） 規劃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架構。  

電子檔案管理系統為檔案管理局將其核心業務融入各機關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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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利器，也是將文、檔合一的一個步驟。因此，須及早規劃電子

檔案管理系統之架構。我國再檔案推廣方面已有六個單位進行電

子公文檔案系統使用之試辦工作，在未來宜應更加推廣文檔合一

之概念，以便未來能更順利發展檔案相關事業。  

（四） 規劃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公文檔案保存策略。  

政府資訊種類繁多，電子公文檔案必然會有各種型態，如聲音、

影像、繪圖、資料庫…等，應及早規劃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

子檔案保存策略，其中資料庫方面，除應重視資料庫裡面之資料

外，資料庫本身也需注重。而檔案長期保存格式方面，我國目前

之作法乃是將公文正本或是較重要之檔案即是以 TIFF圖檔為檔

案保存格式，而副本則是以容量較小之 PDF格式保存。依目前而

言可說是非常合適之做法。  

（五） 認證專業資訊廠商，以為發展政府機關電子檔案管理系統。  

資訊廠商為電子檔案管理上之重要夥伴，因此如能具備電子檔案

管理專業能力，必能事半功倍。  

（六） 發展相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電腦軟體。  

除了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外，應針對電子檔案管理上所需要的工

具，例如分類表管理、檔案檢查工具…等加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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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諮詢中心。  

各機關發展其電子檔案管理系統時給予諮詢服務。  

（八） 與大學資訊、圖書相關學系合作，培養電子檔案管理人才。 

電子檔案管理人員需具備資訊相關能力，如系統分析、資料庫…

等；也需要具備圖書、檔案相關能力，如分類、索引…等。又要

有管理技巧與知識管理能力。因此，應加強與大學資訊圖書相關

學系合作，培養電子檔案管理人才。  

（九） 持續對政府各機關進行電子檔案管理之推動。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推動，除了法規技術外，工作流程及工作模

式也有所改變，所以電子檔案管理系統除了是一套資訊系統外，

其導入工作是很重要的。因此，必須有一套完整之變革管理計

畫，及有效的教育訓練，以導入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十） 試行範圍擴大至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電子檔案之徵集。  

主要是徵集各機關之重要電子郵件、各種類型之多媒體檔案與相

關軟體、重要工程之電子地圖檔案、資料庫以及其資料內容之徵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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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期之建議：  

（一） 釐定電子檔案管理專業功能之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

類系統。  

各機關除了一般業務使用之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類

系統外，一定有其專業功能。因此，應配合其特殊業務工作，釐

定適切的電子檔案管理之特定詮釋資料、索引典、控制詞彙及分

類系統。  

（二） 持續修訂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  

隨著環境的變遷，政治、法律、科技每年都會有所改變。有鑑於

此，應該持續修訂電子檔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指引。  

（三） 持續進行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檔案之徵集。  

各種型態及資料庫等之電子檔案與日俱增，因此，須儘早徵集該

類型之電子檔案。  

（四） 建立電子檔案管理服務中心。 

建立電子檔案管理服務中心，以便主動積極服務各政府機關及民

眾。  

（五） 建立國家檔案館以有效管理、保存政府機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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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大都設有國家檔案館，無論硬體設備及軟體管理上皆達專業

水準。檔案管理局應建立國家檔案館，以便有效管理、保存政府

機關檔案。  

（六） 系統應建立常用詞彙資料庫，並以選單式的方式呈現，再搭配以

簡單容易操作之介面，使年紀較大或是不習慣使用電腦之長官能

夠更加容易操作電子公文檔案系統  

（七） 當法令公布之後，所有的政府機關從最高首長開始到各個單位都

應當能夠全面的配合，而不會因為年齡之限制而有所影響。  

 

三、持續之研究：  

（一） 對功能性分類進一步的研究，並進行可行性之探討及部分機關之

實作。  

功能性分類似乎比主題性分類更能與機關之功能及業務相契

合。因此，應該繼續在此方面進行研究。  

（二）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數位簽章及認證之研究。  

電子公文檔案保存在網路環境與電腦環境中如何被有效的安全

使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其相關的研究如數位簽章、安

全認證…等，須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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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與知識管理之研究。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是知識管理的基石。二者之間關係是值得探討

的。  

（四） 多媒體檔案保存之研究。  

（五）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及微縮技術之研究。  

檔案長期保存是檔案管理局之重要任務。封裝技術確實是電子公

文檔案長期保存技術之一。微縮能長期保存則是經過確認的。因

此，須持續研究。  

（六） 歐洲國家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  

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在檔案管理之發展皆起步

甚早，並有良好成效。可就這些歐洲國家進行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之探討以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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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發展策略 

策略就是正確的定位(Positioning) ，專注於組織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加強「發展核心能力，並與相關機關應進行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以取得優勢 」。再藉由資訊科技的利器，迅速、容易地達成機關地目

的(參考)。  

一、定位 

檔案管理局的定位就是國家最高的檔案管理機關，法律上賦予了檔案

清理的權責。可就此制高點，強化各種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法

律，以確立其法律地位。同時，可以依循各相關法律制定各種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政策、標準、規範…等，以為各政府機關在電子檔案管理

上所必須遵守以及依據。  

二、核心能力 

在核心能力方面，就電子檔案生命週期及法定清理職權及永久典藏職

責來看，檔案管理局的核心價值就是分類系統、詮釋資料、保存年限

計畫、索引典、控制詞彙及永久保存技術。換句話說，檔案管理局應

加強這些項目的工作。  

三、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就是最佳的資訊科技利器，也就是將核心能力

置入此一資訊系統，很自然、容易的進行電子公文檔案的管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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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策略  

可採取適當之推(Push)、拉(Pull)策略，如設立服務中心主動、積極地

提供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專業輔導及教育訓練。並積極宣導

及協助研究者、人民應用電子檔案，做好客戶關係管理。持續金檔獎、

金質獎活動，甚至增加研究者及一般人民使用電子公文檔案之應用獎

項。  

 

1. Porter, M.E., “What is Strateg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4:6), 1996, pp. 

61-19.  

2. Prahalad, C.K., “The Role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Corporation,”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36:6, (1993):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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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系統架構 

本節提出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及電子公文檔案移轉之可能架構以供參

考。 

一、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架構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架構(參考圖 5- 2)主要包括最底層的作業系

統、基本的資料庫系統及網路系統、核心的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以

及輔助的資訊安全系統及資訊稽核系統。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包括

了分類系統、詮釋資料、控制詞彙、索引典、封裝系統及生命週期之

文件管理與檔案管理系統等。其相關附屬軟體包括影像處理系統、辦

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 軟體、搜尋引擎、相關工具及電子

郵件等。資訊安全系統則可從資料角度及個體角度(指系統與人)來

看。所謂資料角度就是指要確保電子公文檔案之內容而言，其安全上

應考量到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及可得性

(availability)。就個體角度而言就是指處理電子公文檔案時，系統

上及人為上之安全考量。期資訊安全包括識別性(identification)、

確認性(authentication)、授權性(authorization)及不可否認性

(non-repudiation)。資訊稽核系統包括系統與管理機制。系統上是

指電腦可自動紀錄各種工作、檢核各項資料及異常檢核等。管理機制

則是指建立各個稽核點，透過專人進行稽核工作並訂定各項稽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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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二、電子公文檔案移轉架構  

電子公文檔案之移轉架構（如圖 5- 3），是將移轉策略分為行政機關

歸檔至檔案管理部門以及檔案管理局等兩個階段為主。移轉第一階段

之作業由各部門底下自行設置之檔案管理部門所負責，然而當行政部

門將電子公文檔案歸檔至檔案管理部門之前，行政機關必須依照機關

屬性、公文內容之不同，由機關本身自行評估各檔案保存年限、是否

加密等作業，且機關內部之所有公文皆需依照內部網路之方式流傳，

採用文件公開化之方式進行作業，因此行政機關之資訊部門須在資料

不外洩之前提下，確保資料之安全性。  

當檔案管理部門欲進行檔案移轉作業之前，除了須先向檔案管理局作

聯繫，並已確定雙方人員皆已準備完成之外，檔案管理部門方面則應

同時需有檔案專業人員以及資訊專業人員同時在場，以確保避免發生

人為操作方面之問題。移轉之方式可分為電子媒體移轉(如 CD、DAT等)

以及線上移轉兩種方式，如欲使用線上移轉之方式，則須以專線傳輸

方式進行。傳輸前之電子公文檔案資料內容大致包括「文本內容」、「附

件」、「詮釋資料」、「數位簽章」等，並且須將檔案加上行政機關之數

位簽章，以確保其安全性。線上移轉時共分為測試傳輸階段以及正式

傳輸階段，當測試階段並無問題後即開始進行檔案移轉作業。在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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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行政機關以及檔案機關雙方皆有人在執行監控轉移的工作。

等待傳輸完畢，行政機關之監督者必須親自監督行政機關確實將檔案

進行銷毀(destroy)之步驟，才算完成轉移。  

當檔案資料皆移轉至檔案管理局之後即進入了移轉之第二階段。當檔

案資料傳送至檔案管理局之後，即須先進行檔案確認之工作，確認檔

案資料無誤之後則須與典藏應用資訊系統以及封裝策略之配合，並加

入檔案機關之數位簽章，確保檔案之安全性之後將檔案進行典藏，保

存方式則可評估是否利用微縮片之方式進行保存。 

而此種電子公文檔案移轉架構，應有完善之配套制度方能順利實施，

並且能確保電子公文檔案資料之安全性、完整性、以及其應具有之典

藏價值，以下即為相關之建議： 

1. 電子公文檔案系統需有完善之認證機制，使其標準統一。  

2. 各機關應和檔案局合作建立相關之行政程序，在程序之下使行政機

關能自行決定檔案保存年限。 

3. 需建立相關之稽核規範。  

4. 需有數位簽章制度的建立  

5. 相關之認證方式(如 PKI)必須由權責單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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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相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法規、標準、政策、指引 

加拿大  

加拿大證據法(Canada Evidence Act) http://laws.justice.gc.ca/en/C-5/  

資訊公開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http://laws.justice.gc.ca/en/A-1/  

圖書及檔案館法(Library and Archives Act)http://laws.justice.gc.ca/en/L-7.7/  

智慧財產權法(Copyright Act)http://laws.justice.gc.ca/en/C-42/  

犯罪紀錄法(Criminal Records Act) http://laws.justice.gc.ca/en/C-47/  

個人資訊保護及電子文件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http://laws.justice.gc.ca/en/P-8.6/  

隱私法(Privacy Act)http://laws.justice.gc.ca/en/P-21/  

資訊安全法(Security of Information Act) http://laws.justice.gc.ca/en/O-5/  

統計法(Statistics Act)http://laws.justice.gc.ca/en/S-19/  

官方語言法(Official Languages Act) http://laws.justice.gc.ca/en/O-3.01/  

電子檔案之格式( Guidelines for Computer File Types, Interchange Formats 

and Information Standards)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information-management/0612/061204_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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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授權及認證政策(Policy on Electronic Author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http://www.tbs-sct.gc.ca/pubs_pol/dcgpubs/tbm_142/2-2_e.asp  

加拿大政府公鑰架構管理政策(Policy for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www.tbs-sct.gc.ca  

 

BASCS 指引  

BASCS Guidance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  

檔案及資訊生命週期管理指引(Record and Information Life Cycle 

Management)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  

巨觀鑑定及功能分析(Macro-Apprais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 

政府機關檔案典藏鑑定執行指引(Guidelines for Performing an Archival 

Appraisal on Government Records)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 

 

澳洲 (Australia)  

Archives Act (1983)  

Copyright Act (1968)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  

Evidence Act (1995)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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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y Act (1988)  

 

中國 (China)  

The Archiv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7, revised 1996)  

The Measures for Implementing the Archiv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0, revised 1996)  

The Regulations on Organ’s Work (1983)  

The Regulations on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Archival Work (1980)  

The General Provisions for Archival Institutional Work (1983)  

The Establishment Principle and Layout Plan for Archiv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Measures for Handing Official Records in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Organ 

(2000)  

The Interim Measures for the Setting-aside of Electronic Official Records 

(Order No.6 of The State Archival Administration , 2003)  

 

新加坡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1987)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88)  

Evidence Act (1983, revised 1997)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ct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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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United States)  

Disposal of Records (44 USC Chapter 33)  

[E-Government Act (2002) – not indicated in consolidated US – Archival 

Legislation report]  

Federal Rules Evidence (2003)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2)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44 UCS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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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加坡檔案局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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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澳洲電子公文檔案保存及清理政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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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韓國訪查相關資料各國政府資訊公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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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加拿大相關法規資料 



240 



241 

 

 

 

 

 

 



242 

附錄六  安大略省官方記錄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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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瑞其蒙記錄管理方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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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加拿大訪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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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寇奎倫市政策與程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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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溫哥華市政策資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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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溫哥華市 RIMS 功能群組分類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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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溫哥華市記錄存庫與分析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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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焦點座談會議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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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研究人員赴國外訪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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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期中座談會會議記錄 

「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  

期中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4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檔案管理局 3 樓會議室  

三、主席：陳局長士伯 紀錄：賴分析師文芳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略)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計畫主持人歐陽教授崇榮報告：附件(略)  

七、與會者發言要點：  

（一） 梅教授興  

1、 請將各國「值得我國參考使用」的特色部分列表整理。  

2、 請增加新加坡以 email/MSN 為公文做法之優缺點，另其對具高價值

之檔案進行掃描，所謂高價值是否有內容重要性外的其他標準或成

本考量因素。  

3、 澳洲的準則/標準制定頗具特色，請說明該國如何進行統一 metadata

及數位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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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韓國公文保存是否結合「數位典藏」的概念。  

（二） 林教授呈潢  

1、 研究範圍  

(1) 請著重於現行文書、半現行文書至非現行文書整體流程的制度與

政策。  

(2) 請對名詞解釋明確定義。  

2、 文獻分析與考察部份  

(1) 請整合第二章及第三章內容。  

(2) 請修正錯漏字與重覆內容。  

3、 請就我國、北美、歐洲、亞洲等地區進行文獻分析。  

（三） 許教授芳銘  

1、 請加強各國背景資料說明，俾利瞭解現況發展原因。  

2、 請就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流程中的交換方式以及檢調應用的內容或分

類，加以說明。  

3、 文中提及新加坡之電子檔案未有確定格式，請補充相關資訊。  

4、 請就原始檔案之數位化或微縮作業兩種保存方式之效益性進行比

較，敘明原因及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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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薛教授理桂  

1、 本研究題目「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可以再酌。  

2、 請就本案角度重新定義名詞解釋。  

3、 請調整本案第二章及第三章內容，並與研究內容大網標示一致。  

4、 本研究宜採比較研究法及深度訪談法進行，請再行考量以焦點團體

法進行研究本案之必要性。  

（五） 經濟部王科員素琴  

1、 文中所指新加坡政府對重要檔案採用微縮及數位化做法，似有矛盾

之處。  

2、 請說明「採用資料導向的方式保存電子檔案較倚賴系統管理的檔案

壽命長久」意義。  

（六） 交通部陳分析師智慧  

請勾勒出未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架構。  

（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分析師宏偉  

新加坡對高價值的歷史原件才會進行數位化，請問檔案是否在歸檔

時需先分類呢？請說明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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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臺北市政府葉組長秀玲  

1、 請增加說明各國對電子公文定義，並說明各國實施線上簽核範疇、

實施率。  

2、 請說明電子公文檔案在內部及外部應用安全性控管方式，並說明如

何證明其公證力及公信力。  

3、 請說明韓國電子文件製作軟體是否為全國統一或經認證通過方式產

生。  

（九） 張副局長聰明  

1、 本案請就法律面與系統面做為考量，增列本局既有電子檔案管理法

制、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及其評估案經驗。  

2、 請配合修正本案錯漏字。  

3、 各章節文獻探討，請擇重點就整體系統上中下游之系統面、推動面、

關鍵技術及應注意事項做重點分析。  

4、 請就法律面及制度面提出相關建議，並參照各國實施電子檔案管理

範疇，提出未來本局得將何種類型公文、檔案列入優先擴大實施之

建議。  

（十） 林主任秘書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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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提出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架構，並著重於製作、傳遞、歸

檔、移轉等階段。  

2、 請說明各國線上簽核採用之格式、作業方式、儲存格式、應用呈現

方式，以及如何確保歸檔檔案之長期可及性。  

3、 請具體說明各國政府對電子檔案移轉時機之年份及移轉過程中需進

行何種處理程序(如轉置、簽章、加密)。  

4、 請說明各國對數位化檔案與原生性電子檔案的管理方式如何整合。  

（十一） 吳專門委員元壽  

請配合本局專案研究作業規定，調整期中報告架構及範圍。  

（十二） 黃組長政民  

1、 請於第二章增列本局「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2、 請增列英國國家檔案館電子檔案管理計畫（ERM Systems Project）等

相關資料。  

（十三） 張組長鴻銘  

1、 請更新電子儲存定義及配合修正錯漏字與名詞用語。  

2、 新加坡使用 ERS 系統及 EAS 之保存模組，其微縮與數位化作業程序

是否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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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許組長啟義  

1、 請確認本案之研究範圍及限制，並就本案範圍做名詞定義。  

2、 請於本案之研究內，增列各國對線上應用服務之機制。  

（十五） 趙組長培因  

1、 請將參訪國家進行線上簽核之公文樣本，列入附件。  

2、 目前第三章各國電子公文實施情形的描述，請在期末報告時，對線

上簽核及非線上簽核二種公文，就背景、實施範圍、決策因素、公

文製作、傳遞、陳核、歸檔、文字處理、管理系統安全作為（使用

憑證種類、簽章格式…）、標準、線上簽核比率、公文主導機關、推

動方式及困難等，列表逐一表示。  

3、 我國部分請補充本局辦理之電子文件管理檔案研討會資料及本局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作法。  

（十六） 張高級分析師文熙 

韓國歷史檔案電子化是否遇到漢字處理的問題，是否採行 OCR

辨識技術，其成功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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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席指示事項  

（一） 與會人員各項建議事項，請研究團隊參處。  

（二） 請研究團隊從法律、技術及管理等面向，對本局提出相關建議。  

 

九、散會（下午五時）  

 

 

 

 

 

 

 

 

 

 

 

 

 



276 

附錄十六  期末座談會會議記錄 

「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案」  

期末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94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 3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局長士伯       紀錄：賴文芳  

四、出（列）席者：詳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詳簡報資料  

七、與會學者專家及各機關代表發言：  

（一） 許教授芳銘： 

1、 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中，列出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於各階段著

重點之相關作法及優缺點，並以同中求同、異中求同角度，提出相

關建議予檔案管理局。 

2、 基於電子檔案易於複製之特性，機關之電子檔案於移轉至檔案管理

單位後，是否需銷毀，請衡量相關作法後，提出具體建議，俾利檔

案管理局作為未來擬訂政策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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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在結論之核心競爭力修正為核心價值。 

4、 第 25 頁，新加坡之檔案管理系統整合 ERS 及 EAS，請於圖示處以

框線標出相關系統功能。  

5、 請補充三角驗證之方法及相關資料。  

6、 請配合修正錯漏字及確認提要名詞用法。  

（二） 經濟部：  

1、 請就資訊安全角度說明各國如何因應駭客入侵、非法存取、竄改資

料…及維持系統穩定度。  

2、 請配合修正錯漏字。  

（三） 交通部：  

1、 第二章先進國家檔案管理的現況中，英國及澳洲編號重覆。 

2、 請就各國管理議題之優缺點予以表列，俾利做為機關推動之參考。  

（四） 台北市政府：  

1、 請就哪一種線上簽核方式較佳，其資訊安全風險最低。  

2、 請補充韓國及新加坡推動線上簽核成效良好上，長官具體配合作

法，以作為未來機關推動借鏡。  

 



278 

（五） 張副局長聰明：  

1、 請將我國現行發展體制加入第 4 章中。  

2、 請就我國之國情及實際執行狀況，參考國外辦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範疇，建議本局擴大試辦之範圍。  

（六） 林主任秘書秋燕：  

1、 請修正章節內容，第 2 章建議著重於電子檔案管理現況，並納入共

通性基準、詮釋資料及目錄格式規範；第 3 章建議建議於我國推動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現況；第 4 章就第 2、3 章議題對應比較，提出

具體可行建議。  

2、 請於補充說明功能性及主題性分類系統。  

3、 請就各國對索引典、分類系統制定之策略，並補充其範疇在於機關

檔案或國家檔案。  

4、 請就多倫多檔案管理機關為中介媒體如何運作加以說明。  

（七） 王組長崇賢 

請配合本局檔案管理專案研究作業規定，調整格式及修正錯漏字。  

（八） 黃組長政民：  

1、 請提出電子公文檔案長期保存之格式，並建議適當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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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系統建議由主題性分類朝功能性分類發展，請補充參訪國家對

分類系統採用之具體作法。  

3、 請配合修正錯漏字。  

（九） 張組長鴻銘：  

1、 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最後修正為 94 年 7 月 8 日。  

2、 本局目前已有分類表，請就分類系統與分類表差異加以說明，並針

對本局應先制定分類系統，提供建議方向或作法。  

3、 請配合修正錯漏字。  

（十） 許組長啟義：  

1、 就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核心比較，請將本國目前發展現狀納

入，俾利瞭解不足之處。  

2、 請配合調整第 2、3 章內容結構。  

3、 請配合修正錯漏字。  

（十一） 趙組長培因：  

1、 請對功能性分類加以說明。  

2、 加拿大對實體紙本檔案皆經數位化作業以降低實體檔案之應用，請

補充說明檔案管理單位之資訊人力及資訊預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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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各國公文格式樣本，請列為本研究案之附件。  

（十二） 邱科長菊梅：  

1、 請補充各國認證相關資料。  

2、 對於每 2 年進行資料轉置，其對象為何進行說明。  

3、 部分機關將資料庫納為檔案管理範疇，請說明管理內容為資料庫或

資料庫中之資料。  

（十三） 李科長殷： 

1、 請補充說明內碼。  

2、 請補充說明認證制度。  

（十四） 賴分析師文芳：  

1、 請修正第 11 頁內容，本局已建立完整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2、 有關第 15 頁機密檔案資料不必重覆輸入，請說明。  

3、 有關第 104 頁立法院系統未予以說明，請補充。  

 

八、研究小組綜合說明：  

（一）有關錯漏字及格式錯誤處，研究團隊將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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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於第 2、3、4 章之章節內容將參採林主任秘書意見，進行修正，

並著重於差異點分析。  

（三）有關主題性及功能性分類之差異，將採以範例方式說明。  

（四）有關線上簽核於簽核過程中，建議採用不加密方式辦理。  

（五）加拿大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中，電子文件經著錄分類號及保存年

限後，即進入檔案管理系統中，俾利整合知識管理。  

（六）多數機關使用數位簽章，由 CIO 來決定資訊安全政策，故檔案管理

人員不接觸資訊安全。  

（七）有關檔案管理單位之資訊人力及預算等相關資料，將予以補充。  

（八）辦理簽核過程中所有版本均被保留下來，但僅有簽核過程中最後版

本會被顯示出來。  

（九）經移轉後之檔案是否確實遭銷毀，為檔管人員及資訊人員責任。  

（十）保存期限及分類為檔案管理單位決定。  

（十一）中央訂定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特殊領域之檔案保存年限則由機關

及檔案管理單位共同決定。  

（十二）檔案管理單位決定 2 年是否做檔案之轉置，至於執行檔案為檔案保

存機關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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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就認證角度而言，採用 DOD 規範，澳洲主要為輔導相關廠商具備其

資格。  

（十四）就加拿大資訊安全法係定給 CIO 制定相關政策做指引。  

 

九、主席結論：  

（一）感謝經濟部、交通部及台北市政府等機關同仁與會，並感謝研究團

隊精心蒐集相關資料。  

（二）就競爭者的角度而言，應將顧客列為競爭者之一。  

（三）未來本局除了朝向公文檔案合一之外，並應整合圖書及資訊。  

（四）請研究團隊就各國檔案管理之優缺點進行比較，以優點為出發點，

考量本局應有哪些具體作為？已經執行哪些作為?仍有哪些作為本

局尚未執行?並請檔案資訊組就本局尚未執行部分列入未來四年計

畫。  

（五）請大家充分利用核心能力及資源，將電子檔案列為優先處理對象，

紙本檔案按步就班，再一步步推動紙本檔案管理，以期本局達成電

子檔案管理標竿。  

（六）目前檔案法係以紙本為考量，未來檔案法修法時，應對電子檔案管

理多做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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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檔案法修法應著於顧客關係，以建立、成長、創造高價值方式

著手。  

（八）各國發展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時皆有差異，本局政策發展應由現

實及未來差異性，並納入美、英、法等國相關作法，並將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認證制度、長期保存架構及清理等相關作為，彙編成各

國檔案管理分析。  

（九）本局應充分用產生品質。  

 

十、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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